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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當前中國的位置可能

在那裡？這個威權政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方面，究竟表現出那些整體性的

特徵？本文將以 Linz and Stepan（1996）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在不捨棄

原始分類中任何一個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並濃縮成一個結合政治領域、經濟

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本文根據這個分析框架帶入相關的文獻議

題，透過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

政權的部分特徵，最終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權性質的總體評估。 

藉由回顧和評析學者們的觀點，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政權揉合後極權特性（政

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和典型威權特性（經濟領域），因此在威權主義的概念系譜

裡，既不是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完全的典型威權主義，而是游離在兩者之

間的政權類型。這種帶有混合性質的政權類型，反映出當前中國在脫離毛澤東極

權統治時期的過程當中，「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有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

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不過，這不表示有必

要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中再增加一個次類型。相反地，本文僅僅是想強調當前中

國在「政經社」展現出不同的政權特性，是一種混合、介於、擺盪在後極權主義

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威權國家，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 

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兩個研究意涵。第一、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可以為非民

主政體的分類帶來重要啟示，學界應該重視長期被忽略的經濟因素對政體分類可

能的影響力。此外，當一個威權政體並非在各個領域的發展方向皆是一致的時

候，學界應該要如何判斷其政權性質。第二、本文從「民主轉型及其鞏固」與「國

企改革」兩個議題，討論政權類型對於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從當前中國的政權

性質來看，我們仍不宜對中國在短期內出現政治民主化抱持過高的期望。 

第一章是緒論，揭開本文的研究問題、回顧研究問題的既有文獻、說明研究

方法和研究侷限。第二章至第四章正式進入文章主軸，分別探討政治領域（黨國

體制本身的運作）、經濟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和社會領域（黨國

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第五章是結論，包括重整本文的研究發現、釐清本文

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的不同之處、當前中國在非民主政體分類中的位置、中國

政權性質對非民主政體分類的啟示、政權類型對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 

 

關鍵詞：中國、政權性質、威權政體、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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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

當前中國的位置可能在那裡？這個威權政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方面，究竟

表現出那些整體性的特徵？為了回答這三個看似不同、實則密切相關的研究問

題，本文將以 Linz and Stepan（1996）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先進行修正

以作為後續的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再根據這個框架帶入相關研究議

題，透過大量的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政權的部分

特徵，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權性質的總體評估。 

這個研究問題無論在實務性、比較性和理論性，都值得受到學界的關注。首

先從實務面來看，近三十年來，中國歷經多種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社會多元

性也持續增加。在這個變化多端的改革過程中，人們在解讀中國的變遷與發展

時，越來越容易因為過程中的複雜和矛盾而感到困惑。舉例來說，2012 年廣東

烏崁直選村委一事，不少人認為是政治改革一個重要里程碑，但這似乎又忽略中

共無意放棄政治壟斷的現實；薄熙來的政治風暴，同樣讓看似穩定的中共菁英政

治，增添許多不確定性。再例如近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國進民退」，似乎又與中

國同世界經濟接軌、不斷深化市場機制的努力產生矛盾；此外，中國對法輪功、

劉曉波、艾未未、陳光誠等人的強硬鎮壓，也很難解釋為什麼在此同時，它願意

提供人民許多政治參與的機會及保障人民的經濟權益，甚至與社會力量妥協。1總

的來說，中國一方面維持列寧黨國體制對權力壟斷與組織控制的傳統，另一方面

又表現出絕佳的經濟表現，事實上已超出過去共黨國家的發展經驗，進入一個結

局未知的境遇。近來更因此出現諸如「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等時髦的名詞，

強調中國發展的獨特性，儘管學者對這些概念的內涵迄無真正的共識。2
 

其次，從比較層次來看，當吾人拉開比較視野時，經常可以觀察到當前中國

具備許多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似性，例如前蘇東共黨國家的後極權特徵、東亞國

家的發展型國家特徵、越南的改革發展路徑、拉美國家嚴重的貧富不均、部分發

                                                      
1
 例如 2012 年 7 月在四川省發生的「什邡事件」是一個例子，見 Bradsher（2012）的報導。 

2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最先由 Ramo（2004）提出，強調中國展現著不同於「華盛頓共

識」的發展模式。然而，不少學者反對北京共識的存在，可見 Naughton（2010）、Kennedy（2010）、

Zhao（2010）。在中國學界，同樣存在對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辯論，見 Fewsmith（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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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的掠奪型國家特徵、西方先進國家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等等。然而，當

我們更進一步檢視之，又發現中國不完全與這些國家相同，因此當學者使用現有

理論和概念分析中國時，經常發現難有單一理論能夠很好地適用之。吳玉山

（2007）即認為，儘管過去許多國家出現的特徵也出現在中國，但這些特徵的「集

體展現」卻是中國的特殊之處。 

最後，從理論面來看，至少從 2000 年以後，「威權政治研究」再次成為西方

政治學界在比較政治領域的熱門議題。不過，這波威權研究的焦點是帶有民主制

度的「選舉式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而不是像中國這種缺乏民

主特徵的「封閉式威權主義」（closed authoritarianism）。3部分學者已經根據選舉

式威權國家之間的差異，提出廣受討論的最新分類，這就更加凸顯出學界對封閉

式威權國家分類上的停滯不前。本文認為，若要推動「威權政治研究」的理論化，

必須完整釐清不同威權政體的類型差異，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封閉式威權政體的

類型差異。Snyder（2006）就呼籲，學界不能只重視那些利用民主特徵來掩蓋威

權統治的「模糊地帶」（foggy zone），還要將目光放在缺乏民主特徵的「黑暗地

帶」（dark zone）。在封閉式威權國家當中，中國應該是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掌握

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及威權類型便有其必要性。 

進入正題前，為了避免概念混淆的問題，本文有必要先行釐清會頻繁使用到

的四個重要概念：威權主義、選舉式威權主義、封閉式威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

第一、如果沒有特別說明的話，本文將以威權主義泛指所有的非民主國家。第二、

本文按照目前學界的趨勢，將威權主義區分為「選舉式威權主義」與「封閉式威

權主義」兩大類型，兩者差異是政治公開性及民主特徵的有無。第三、本文刻意

將 Linz（1970）定義的威權主義稱作「典型威權主義」（屬於封閉式威權主義內

的一種次類型，例如 1950-1980 年的台灣、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等等，後續將有

更詳細的討論），目的是便於與威權主義在字義上進行區別。據此，如果使用

Sartori（1970）提出的「概化階梯」（the ladder of generality），威權主義的概念位

階最高，是最一般化的概念；次級位階是選舉式威權主義和封閉式威權主義；最

低階的概念是典型威權主義。綜合上述，這四個概念的概化階梯可見圖 1-1。如

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本文想問的其實是中國屬於那種類型的封閉式威權主義？ 

                                                      
3
 尚有學者將封閉式威權主義稱為「封閉式政權」（closed regimes），同樣是指那些不屬於選舉式

威權主義的威權政體。不過在概念使用頻率上，學界更常使用封閉式威權主義，例如 Schedler

（2002）、Diamond（2002）、Levitsky and Way（2010）等等。因此，本文使用「封閉式威權主義」

來表示不具有政治公開性、民主特徵的威權國家。這裡指的民主特徵包括定期舉辦全國性行政權

或立法權的多黨選舉、全民擁有投票權、反對黨可以合法公開地與威權執政黨競爭權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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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威權主義相關概念的「概化階梯」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二節、文獻回顧：後毛澤東時期中國的政權性質為何？ 

 

本文將探討中國政權性質的現有文獻分成四個種類，分別是「極權主義」、「威

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本文依序分析各類

文獻的核心觀點與不足之處。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對文獻的分類既非窮盡也非互

斥，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概括式分類，方便吾人瞭解各種觀點可能的位置在那

裡，並總結學者在探討中國政權性質這個問題的既有研究成果。 

 

一、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第一類文獻認為當前中國政權性質仍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最廣為人知的定

義出自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1956: 9-10）。他們認為極權主義有六點特徵：一、

擁有一個細緻且全面性的官定意識形態，用來規範成員的外部行為以及限定她們

內在的心靈世界。二、一個由個人領導且少數人統治的群眾性政黨，作為意識形

態的教導者以及行使鎮壓的工具。三、具備現代科技的恐怖警察體系。四、控制

所有的大眾媒體。五、控制所有的武裝力量。六、中央控制全國經濟。第一代中

國研究的學者多半師從極權主義模式，認為中國藉由政治制度、官僚組織與意識

形態，對社會進行控制與滲透。另外，執政菁英內部大致上是和諧一致的（Harding, 

1993: 17-19）。然而，文化大革命衝擊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認知，加上改革開放以

後的政經結構轉型，學者多半已經放棄將後毛時期的中國定位成極權主義。 

儘管如此，仍有少數學者認為中國尚未脫離極權主義，他們雖然承認中國因

為改革出現變遷，但認為當前中國仍保持毛澤東時期的重要核心特徵，強調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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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遺緒和極權特徵仍在發揮作用，中國政權並未出現本質性轉變。例如，Guo

（2000）認為儘管中國出現不同於毛時期的改變，但這些改變只是規則機制上的

改變，馬列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意識形態的目標追求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些極

權主義的核心特徵，則未出現本質性的改變。易言之，因為後毛時期的改變僅觸

及政權運作的行動手段（action means），而非政權核心的規範原則（norms and 

principle），中國還是屬於極權主義的概念範疇。鄒讜（1994）則是另一個用極權

主義刻畫後毛時期之中國的少數學者。他提出全能主義（totalism）這個宏觀的

結構因素，解釋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起源、過程與結果。他將全能主義視為不

受限制的統治權力、黨組織的高度控制、以及國家具有完全滲透社會的能力，這

實際上指的就是極權主義的概念內涵。 

總之，這類文獻強調中國政權的改革與調適並無撼動毛時期的核心基礎，我

們必須注意中國變遷之背後存在的延續性。Odom（1992）即認為，比較共黨轉

型研究必須重視極權統治遺產，極權主義模式因為符合這種需求，仍具備分析效

用。然而，本文不同意繼續將後毛時期的中國視為極權主義。儘管不能否認變遷

過程當中的延續性，但中國在許多面向上確實出現不同於極權時期的政權特性。

極權主義模式經常因為其固態、靜態性質而受到批評，反而難以解釋毛時期與後

毛時期的動態變遷過程，觀察出兩者間的差異。此外，處在極權主義模式下，不

但無法看出共黨國家間的變異，也無法討論共黨國家與非共黨國家的相似性，非

常不利於跨國比較研究（Azrael, 1970: 136; Tucker, 1967: 250）。因此，當學者一

再呼籲將中國放入跨國比較研究的視角時（Harding, 1984: 305; Kennedy, 2011），

本文認為極權主義並不是理解中國政權性質的最佳途徑。 

 

二、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第二類文獻將中國稱為威權主義。4本文發現，這類文獻若不是簡單地直接

將中國稱為威權主義，就是在威權主義前方加上形容詞。目前從事中國研究的學

者，普遍將中國稱為威權主義。她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從極權主義轉變

到威權主義。這些轉變包括鎮壓比例的下降、政治繼承的制度化、菁英功績任命

                                                      
4
 承接本文上述的討論，當前學界將非民主國家泛稱為威權主義。事實上，威權主義最廣為人知

的定義出自 Linz（1970）。他在分析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後，認為威權主義是一種既非民主又非

極權的政治體制。這種政體具有四點特徵：一、有限的、非責任制的政治多元性。二、不存在嚴

格意義的意識形態，但具有特殊的、情緒性的思想方式（mentality）。三、政治運動不具有廣泛

性與強度，威權政權追求社會的去政治化。四、領導權出現若干不明確的制度化，政治決策具有

相對可預測性。不過，當前學界使用威權主義並不等同 Linz 的定義，多數學者或許根本沒考慮

到 Linz 定義的威權主義，只是方便地使用威權主義泛指所有的非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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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確立、制度的多元化（例如全國人大與省人大權力的上升、大眾參與和請願

管道的增加、社會力量的提升、法律改革與基層民主發展）等等（Nathan, 2003; 

Pei, 2000）。Nathan（2003）認為，中國「已由極權主義轉型到典型威權主義」（p. 

16），並認為這個政權具有韌性而越來越穩定。Pei（2000）從比較視野，認為當

前的中國與民主化前台灣和韓國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有許多

相似性，因此民主化是可期待的。明顯地，即使兩位學者對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

有不同的意見，但都認為當前中國已不是極權主義而是威權主義。 

然而，若簡單將中國稱為威權主義，可能會掩蓋中國與其他未曾經歷過極權

統治的威權國家之間的差異。例如，學界多半認為台灣在 1950-1980 年間是典型

威權主義的時期，也因為其具有列寧式黨國體制的部份特徵，包括菁英式政黨、

黨國合一、民主集中制原則、黨組織控制社會團體等等，有學者因此將台灣稱為

「準列寧式黨國體制」（Cheng, 1989）。這麼看來，同樣也是列寧式黨國體制的

中國，似乎與民主化前的台灣非常相似；然而，這並非是事實。中國歷經極權統

治，遺留著過去的控制手段和能力，因此相較於未曾經歷過極權統治的典型威權

國家，擁有更強的社會控制力。易言之，這類文獻忽略中國曾經歷一段極權主義

時期，忽略現今體制與過去革命體制的歷史傳承關係（蕭功秦，2008：4）。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帶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來描繪中國政權的特定特徵。

這些概念出自學者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後的成品，雖有助於掌握中國的部份特

徵，卻無法提供一個理解中國政權性質的整體性輪廓。例如，Lieberthal（1992）

提出「分裂式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描繪中國複雜的官僚關係，

認為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在不同行政層級與部門之間，都會出現複雜的議價過程。

Perry（2007）提出「革命式威權主義」（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認為當

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行為者仍沿用革命時期的慣用手段行事，強調改革開放以後

的政權延續性，「國家－社會」關係未出現本質性的改變。Landry（2008）提出

「分權式威權主義」（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解釋中央如何透過組織與

人事任命，在地方擁有極大預算與政治權力的同時，還能控制地方幹部，保障組

織完整和減少政治風險。Wright（2010）提出「可接受的威權主義」（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解釋中國如何在經濟開放但政治封閉的情況下，還能讓不同社

會階層的人民願意容忍、接受一黨專政的統治。 

總之，若簡單將中國視為威權主義，不僅難以比較中國與其他威權國家的不

同，也忽略中國曾受到一段極度嚴密統治的極權主義時期。至於「帶有形容詞的

威權主義」最多只能理解中國的部分政權性質，無法提供一個整體性輪廓。因此，

本文同樣認為這類文獻不是理解中國政權性質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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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 

第三類文獻將中國稱為後極權主義。本文將持這類觀點的學者再分為兩種。

第一種學者出於方便之故，著重後極權字義中的「後」，目的是凸顯後毛時期的

中國已不同於毛時期，嚴謹的概念定義並非主要目的。本文認為，這種學者使用

概念的傾向根源於早期共黨研究，認為共黨政權建立之後會經歷階段性的變遷。

具體來說，早期共黨政權重視意識形態和革命傳統，但將會隨著政權的穩定而淡

化烏托邦色彩，變得越來越重視經濟發展，甚至因為社會的多元化而進行調適

（Huntington, 1970; Lowenthal, 1970）。為了描述上述的階段變遷，學者提出不少

相關的概念，諸如後極權轉型（Lowenthal, 1976: 81-120）、後革命政權（Lowenthal, 

1970: 114-115）、後動員政權（Johnson, 1970: 1-32）、後共產主義（Brzezinski, 1989: 

255）等等。Shambaugh（2008: 13-15）將這些觀點和概念統稱為「階段理論」（stage 

theory）。總之，學者提出各種「後」概念，目的是描述共黨政權的階段性變遷，

不是從事嚴謹的概念定義與分類。中國在後毛時期出現不同於毛時期的變遷，部

分學者因此將其稱為後極權主義，例如 Gilley（2011）等人。 

相對於上述學者，第二種學者對後極權主義有較嚴謹的概念定義，嘗試清晰

化後極權主義的概念內涵，雖然迄無產生具有共識的結果。最先提出後極權主義

的學者是 Linz （ 1975 ）。他提出「後極權威權主義」（ post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ism），認為那些經過極權統治的威權政體，具有許多不同於一般威權

政體的特徵，因此「有必要視之為一種獨特的威權類型」（p. 337）。隨後，在 Juan 

Linz 與 Alfred Stepan 合著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書

中，他們發現先前的「極權－威權－民主」三分法已經失去分析效用，因為有超

過 90%的非民主國家都被定位成威權主義（1996: 40）。為了細膩化非民主政體

的分類，他們將後極權主義拉到獨立的位置，延續 Linz（1970）定義威權主義的

四個標準，給予後極權主義相對清楚的概念定義，本文在後續有更詳細的討論。  

在 90 年代，開始有學者將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稱為後極權主義。趙建民

（1994：197-213）認為中國雖然維持許多極權特徵，但政權實則出現鬆動，「國

家和社會一體」的說法難以固守，中國不再是極權般的一元統治，而更貼近後極

權主義。這些變遷包括：一、社會多元性的上升，社會組織數量的大幅提升；二、

中央地方關係發生變化，中央不能完全掌握地方發展，地方也不再依循中央一個

口令一個動作；三、意識形態依據現實需要進行修正與發展，例如「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三個代表」的出台均是經濟改革的需要，意識形態已成為工具手段，

不再是目標追求。林佳龍（1999）同樣認為中國逐漸出現後極權特徵。第一、中

國雖然出現有限的社經多元性，仍禁止任何形式的政治多元性；第二、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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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被奉為最高指導原則，卻已不能激發菁英和人民的理想與激情，取而代之的是

務實決策；第三、政治運動仍會出現，但已成為一種儀式行為；第四、領導集團

更強調程序共識，在菁英選拔上也重視專業憑證（1999: 34）。 

近期的論點來自林佳龍與徐斯儉（2003）。他們提出「退化的極權主義」

（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認為中國的政權性質混合部分的極權特徵及部分

的威權特徵。在組織上，中國仍然維持極權本質，例如一黨專政、對媒體、武裝

力量的壟斷；但在實際運作上，中國卻出現威權主義的形貌，例如意識形態作用

的模糊、甚少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易言之，儘管中國仍具備極權特徵（特別

是政治領域），某些特徵已隨著經濟改革而「退化」成威權主義（特別是經濟和

社會領域）。在概念上，他們雖然沒有談到「退化的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

異同，但本文認為兩者是非常相似的，同樣認為黨國一方面壟斷政治權力，另一

方面卻不再完全獨佔經濟、社會領域的控制。 

明顯地，將中國稱為後極權主義的觀點，皆源自Linz（1975）和Linz and Stepan

（1996）的定義。然而，這也使得這類文獻均面臨一些長期未解決的問題。本文

認為，Linz 始終只有對典型威權主義提出清楚的定義，後極權主義的概念定義只

是對比典型威權主義的產物，這雖然給予學者更多詮釋概念的空間，但學界對後

極權的概念定義始終是不清楚且缺乏共識，使得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的概

念邊界非常模糊。上述認為後毛時期之中國是後極權主義的學者，也從來沒有仔

細釐清兩者之間的概念邊界。另一個問題是，既有文獻仍缺乏系統性的研究，檢

驗中國是否的確是後極權主義。Linz 與 Stepan 當時的研究對象是拉美、南歐和

東歐共黨國家，中國不是他們的研究範圍。雖然 Linz（2000: 35）在其著作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改版新增章節中，提到中國是後極權國家，

他卻沒有進一步提出理由為何。 

 

四、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 

第四類文獻認為上述單一概念均難以充分掌握中國政權性質，因而嘗試結合

其他概念，企圖全面總結之，甚至帶入比較視野，實際上已部分地填補上述三類

文獻的不足。吳玉山（2007）是這類文獻的代表性學者，他提出「後極權資本主

義發展型國家」（post totali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s, PTCDs），認為中

國一方面出現前蘇東共黨國家的後極權特徵（包括政治制度化、科技官僚統治、

消費主義），另一方面也展現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徵（包括發展主義心態和能力、

私有化、國家主導產業政策）。吳認為，中國因為結合這兩個特徵，能較前蘇東

共黨國家擁有更好的經濟表現，也比東亞國家更能抵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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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主化壓力。蕭功秦（2002; 2008）則是另一個例子，他提出的「後全能主

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新權威政治模式」（ 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o-authoritarian regime），在概念內涵上與吳玉山的觀點幾乎一致。蕭認為中國

普遍出現後全能特徵，包括一黨專政、官僚統治、低政治參與、強控制能力、社

經有限自主等。明顯地，他所指的後全能主義，完全等同 Linz 與 Stepan 對後極

權的定義。此外，蕭提及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中演化過來的現代化權威

體制」（2008：5），他所說的現代化權威體制，特別強調經濟發展，因此我們可

以說，他所指的新權威體制就是東亞威權國家的發展模式。 

本文認為，這類文獻企圖全面掌握中國政權性質，嘗試解決「帶有形容詞的

威權主義」只能掌握部分特徵的缺點。更重要的是，這類文獻帶入比較視野，補

足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不利於比較的缺憾；換言之，將中國稱為「後極權資本主

義發展型國家」，有利於同時比較中國與前共黨國家、東亞發展型國家之間的異

同，不僅能把中國與另一些共黨國家，甚至能與非共黨國家進行比較。可惜的是，

學者的觀點往往只考慮到部分的研究議題，缺少為概念的實質內涵提供更多具體

的內容。具體言之，吳玉山提出的概念是歸納一本編輯專書中各章觀點的結果，

這雖是很不容易的工作，但如果欲以此方法歸納出對中國政權的整體性評估，或

許必須考慮更多的文獻議題及學者的研究成果，這正是本文企圖達到的目標。  

 

五、小結：現有文獻的缺憾 

本文回顧中國政權性質的既有文獻以後，認為這四類文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

均有助於從不同角度理解後毛時期中國的政權性質，卻沒有任一種類的文獻提出

讓人感到滿意的答案（見表 1-1）。極權主義文獻雖然彌補威權主義文獻忽略中國

曾經歷一段較典型威權主義更為嚴格的統治時期，卻無法充分解釋後毛時期中國

政權的動態變遷，也不利於從事共黨國家間的系統內比較，以及共黨國家與非共

黨國家間的跨系統比較。威權主義文獻無法區分中國與其他威權國家之間的差

異；「帶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至多只能點出政權的局部特徵，無法提供掌握中

國政權性質的整體性輪廓。後極權主義文獻相較威權主義文獻能凸顯中國曾經過

一段不同於威權統治的時期，更能區分中國與其他威權國家的差異。可惜的是，

後極權主義的概念定義不夠精確，學界在概念定義上缺乏共識，甚至沒有學者真

正說清楚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的概念邊界，多半只是含糊套用 Linz 等人

的觀點。最後，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文獻雖企圖全面掌握中國政權性質，

不僅克服極權主義文獻無法充分解釋政權變遷的缺點，也凸出中國與典型威權國

家之間的差異，更填補極權主義文獻和威權主義文獻不利於比較研究的缺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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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既然這類文獻是歸納整理學者研究成果的結果，如果能夠加入更多且廣泛的

研究議題，他們的論點將會更具說服力。 

 

表 1-1 四種文獻的主要觀點、特徵與缺點 

文獻種類 主要觀點與特徵 文獻缺點 

極權主義 ＊ 中國變遷過程中的延續性 

＊ 中國仍維持極權主義的核心價值，未出

現本質改變 

＊ 靜態式分析，不利觀察中國的變遷、

調適及其過程 

＊ 不利於比較研究 

威權主義 ＊ 直接將中國稱為威權主義 

＊ 學者完成各自面向的研究後，提出帶有

形容詞的威權主義 

＊ 忽略中國與其他威權國家的差異 

＊ 僅能點出政權的局部特徵，無法提供

一個整體性輪廓 

後極權主義 ＊ 字義上（後）凸顯中國在改革後的差異 

＊ 雖然脫離極權主義，但因為歷經極權時

期而與威權主義有差異 

＊ 概念定義不夠精確，學界仍缺乏共識 

＊ 缺乏足夠的專門研究，檢視中國是否

為後極權主義 

後極權發展 ＊ 透過歸納少量文獻，試圖全面掌握中國

政權性質 

＊ 將比較觀點帶入中國性質的討論 

＊ 缺乏更多且廣泛的文獻議題，支持歸

納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三節、研究發現與主要論點（Argument in Brief） 

 

本文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出發，以大量二手文獻為立論基礎，從學

者的研究成果當中，歸納整理出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5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揉

合後極權特性（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和典型威權特性（經濟領域），因此在威

權主義的概念系譜裡，既不是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完全的典型威權主義，

而是游離在兩者之間的政權類型。這種帶有混合性質的政權類型，反映出當前中

國在脫離毛澤東極權統治時期的過程當中，「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有不同的偏

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

不過，這不表示有必要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中再增加一個次類型。相反地，本文

僅僅是想強調當前中國在「政經社」展現出不同的政權特性，是一種混合、介於、

擺盪在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威權國家，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

義」（varieties of authoritariainsim）。  

在政治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反映出後極權特性。以列寧式政黨來說，第一、

高層菁英的政治繼承出現制度化趨勢，政治繼承過程重視的是妥協、共識建立和

去人格化，這就不同極權主義充滿不確定性的政治繼承性質。另外，高層決策模

                                                      
5
 關於本文如何從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出發，以及與之相關的文獻議題，見本章第四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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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樣出現「集體領導、個人分工」的制度化趨勢，限制最高領導專斷行使權力

的可能性，因此出現可預測的限制，而不同於極權主義難以預測、少有限制的決

策模式。第二、不同於極權主義，當前中共的菁英甄補非常重視專業憑證，技術

官僚的數量和政治地位大幅增加，但非專業憑證仍舊具有重要性，技術官僚並沒

有完全取代黨務官僚；另外，中共高層菁英幾乎都來自於黨組織和政府系統，而

不是民間社會，這也與典型威權主義有所不同。最後，目前中共藉由多種制度維

持菁英幹部的管理，堅持黨管幹部原則。第三、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中共

還是會舉行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但性質已經轉向道德勸說和思想學習，並減少

動員強度及對社會的滲透，這就不同於過去極權主義時期。在意識形態方面，當

前中國不同於極權主義時期，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人民對之失去信念，

也不再是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然而，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的是，當前意識形

態仍然具有功能，一方面凡是重要的政策均需要意識形態的認可，另一方面也有

助於領導人的權力鞏固。中共依舊高度依賴宣傳系統，維持意識形態的控制。易

言之，意識形態的仍然存在於現實當中，而非與社會現實毫無關係。 

在經濟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反映出典型威權特性。本文主張，當前中國的經

濟體制已經遠離民主化以前蘇東共黨國家的後極權特性，而貼近民主化以前東亞

發展型國家的典型威權特性。目前，中國經濟已經脫離公有制為主、計劃與市場

並存，但前者重要性仍高於後者的後極權階段，轉而朝向「私有部門為主，公有

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私有企業無論在企業數量、就業人口、總產值、稅收總

額上均已超越國有部門，而公有部門主要表現在對「經濟命脈」和「管制高點」

的控制。以這種雙重結構為基礎，配合經濟官僚在一個非民主政體中所有的自主

性及國家的發展主義意識，中國就是一個最新的東亞發展型國家，貼近這些國家

在典型威權時期的經濟模式，特別是台灣。最後，在社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再

次反映出後極權特性。中國社會不同於極權時期的毫無多元性，國家在「去極權

化」中有意識創造、鼓勵、提供社會多元性的出現，但卻在同時間內限制這些多

元性。因此，學者在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發展過程中，觀察到「既鼓勵又限制」

的特徵；在人大制度和基層體制的發展過程中，也觀察到「體制內多元」的特徵。

易言之，國家一方面允許、鼓勵社會多元性的出現，另一方面又會限制這些多元

性於黨國體制之內，這就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擁有更廣泛的社會多元性。本文在

後續，將一一針對上述提供詳實的分析，也將以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作為經驗對

照組，藉此清晰化模糊的概念邊界。最終，本文會提出研究成果對非民主政體分

類的啟示，並且評估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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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方法 

 

本文將以 Juan Linz 與 Alfred Stepan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先進行修

正以作為本文的分析框架，目的是排除在他們的原始分類中，分類標準之間缺乏

內聚力（cohesion）的缺點，解決分類標準之間只是斷裂存在的缺憾。本文在不

捨棄他們原始分類中任何一個分類標準的前提下，濃縮成一個結合政治領域、經

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架，如此將更能看出三個領域的發展方向、速度及轉

型幅度。在探討個別領域時，本文的作法是帶入各個領域相關的文獻議題，透過

回顧和評析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

離出政權的部份特徵，最終歸納整理出一個整體性評估。易言之，本文的立論將

以二手文獻為基礎。事實上，這些二手文獻的背後其實都隱含著中國政權的某些

特徵。為了更具體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將細部討論三個問題。第一、為什

麼選擇 Linz and Stepan（1996）這個已經超過 15 年的舊分類？第二、為什麼需

要修正他們的原始觀點？第三、文獻議題的具體內容為何？ 

 

一、為什麼選擇 Linz and Stepan（1996）作為分析框架？ 

過去這段時間，學界不乏出現較新的非民主政體分類，為什麼本文還是選擇

Linz and Stepan（1996）多年前提出的分類？本文認為若要排除這個問題，必須

回頭討論非民主政體的替代分類（alternatives）。為了討論方便，本文將現有的

非民主政體分類分為兩個種類，第一類出現在 2000 年以後，分類對象是兼具民

主制度和威權統治的「選舉式威權主義」；第二類出現在 2000 年以前，分類對象

是過去我們對非民主國家的認識，也就是那些欠缺民主特徵的「封閉式威權主

義」。為了與「選舉式威權主義」進行區隔，我們可以說，第二類就是針對「封

閉式威權主義」的分類。本文主張，Linz and Stepan（1996）是第二類中分類標

準最具全面性的分類。本文以下將分別回顧這兩個種類的非民主政體分類。6
 

近十年的威權政治研究，最關心的議題是兼具民主制度與威權統治的「選舉

式威權主義」。根據學者的統計，這種類型的威權國家已經超越「封閉式威權主

義」，成為當前最普遍的威權類型（Schedler, 2002, 2006）。有鑑於這種政權在現

實世界的重要性，學界提出多個新型態威權主義，例如混合政權（hybrid regime 

or mixed regime）、選舉式獨裁體制（electoral autocracy）等等。部分學者進一步

                                                      
6
 本文同意回顧「選舉式威權主義」相關分類的意義較小，因為中國本身就不是選舉式威權主義。

不過，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討論中國屬於那種類型的威權主義，因此簡單回顧「選舉式威

權主義」是有必要的。作者感謝口試委員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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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選舉過程的競爭性，細分出選舉競爭性較低的「霸權式威權主義」（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Diamond, 2002）和選舉競爭性較高的「競爭式威權主

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Levitsky and Way, 2010）。7
 

上述分類的研究對象並不包含像中國這種缺乏民主特徵的「封閉式威權主

義」，這波威權政治研究的成果對於中國研究的貢獻有限（Dickson, 2011: 103；

Heilman & Perry, 2011: 3）。雙方具體的差異至少有三點：一、中國最高權力機關

的權力來源，並非經由定期的、直接的、競爭意義的選舉決定的。中國雖然也存

在直選，但僅限基層層級，高層領導的出台還是透過黨組織和國家部門，黨管幹

部的原則根深蒂固，選舉不被視為獲權的主要方法。二、即便連看似最符合民主

標準的基層選舉，黨政領導也會干涉選舉過程，不將選舉的主要功能定位成權力

競爭，與真正的民主仍有一段距離。第三、中國共產黨仍維持一黨專政，反對黨

是不被允許的，更別說與執政黨競爭。據此，Snyder（2006）認為若要研究「封

閉式威權國家」及釐清彼此間的差異，必須依賴過去那些著重在「非選舉因素」

的分類，也就是本文上述所稱的第二種分類。 

 在西元 2000 年以前，學界其實已經累積許多非民主政體分類的成果。本文

認為在這些分類當中，Linz and Stepan（1996）的分類標準是最全面的，應該是

唯一兼論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迄今仍然是最適合拿來分析「封閉式威權主義」

的分類框架。其他的分類若不是只針對單一分類標準，就是分類標準著重在政治

領域，看不到經濟、社會領域對政權分類的影響。例如，Perlmutter（1981）看

的是政治制度與權力來源；Geddes（1999）看的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真正來源； 

Macridis（1986）看的是控制體系的結構、統治合法性來源、獲取利益的形式、

人民有無權利；Huntington（1970）看的是執政黨對社會分歧的處理方式；Sartori

（1976）看的是意識形態、政權強制力、對其他團體的政策取向、次團體的自主

性、政治權力行使共五個標準；Tucker（1961）看的是意識形態與政策的不同。 

Linz and Stepan（1996）按照多元主義、領導權、意識形態和政治動員，將

介於極權與民主之間的「封閉式威權主義」區分為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和

蘇丹制共三種不同的類型。本文不會討論蘇丹制，因為蘇丹制從未被學界廣為接

受和討論。8更直接地說，本文將聚焦「封閉式威權主義」內最為學界接受和討

                                                      
7
 關於「選舉式威權主義」的代表性研究可見：Schedler（2006）、Levitsky and Way（2010）、Bunce 

and Wolchik（2011）、Magaloni（2006）、Greene（2007）等等。關於選舉式威權主義的概念釐清，

請見 Morse（2012）、寇健文、高頡（2011）。 

8
 蘇丹制特別突出領導人擁有不受限制的領導權，但卻允許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多元性，因此在具

體個案中，經常是部分蘇丹制和部分典型威權主義或部分極權主義的混合體（Linz & Step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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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總結上述，當整合「選舉式威權主義」和「封

閉式威權主義」的分類之後，本文認為當前學界在威權政體的分類上，主要關注

四個威權類型，分別是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霸權式威權主義和競爭式威

權主義（見圖 1-2）。首先，威權主義按照政治公開性（有無舉辦定期的全國性多

黨行政權選舉、有無提供全民投票權、有無允許反對黨合法與執政黨競爭等民主

制度特徵）區分為選舉式/封閉式威權主義。其次，選舉式威權主義可以按照選

舉的競爭性，區分為霸權式/競爭式威權主義。最後，封閉式威權主義可以按照

多元主義、領導權、意識形態、政治動員，區分為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

借用 Schedler（2006: 3）的話，過去學者（例如 Linz 等人）分類非民主政體時，

關注的是權力運用（excise of power）；近期學者則關注統治者如何藉由選舉取得

權力（access of power）。本文以下詳細討論 Linz and Stepan（1996）的分類。 

 

圖 1-2 當前威權主義的主要類型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 Linz and Stepan（1996）來看，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不僅展現各自

的運作邏輯，也均與極權主義（非屬威權主義範疇）這個極致高壓的非民主統治

階段有別。在多元主義方面，他們細分成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元主義進行討論。

後極權不同於極權的一元統治，出現相對多元性，不過這些多元性都是體制內多

元，不同於典型威權經常擁有更廣泛的多元性。更具體來說，他們認為後極權主

義在政治上幾乎不存在任何多元性，就算有也是發生在黨國體制內的多樣性，不

                                                                                                                                                        

52）。然而，相較於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蘇丹制並沒有受到學界的廣泛使用

（除了 Chehabi & Linz（1998）的專書以外），缺乏分析效用（analytic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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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的有限多元性。9另外，後極權主義在經濟上雖然因為逐步引

入市場機制而出現相對的多元性，但在程度上仍與典型威權主義有別，主因是後

者多半未曾拋棄資本主義和私有制，市場運作和活動上表現出更顯著的多元性。

10最後，後極權主義在社會上同樣因為放棄使用過去極權時期的一元化統治，也

出現相對多元性，不過無論在類別和程度上還是與典型威權主義有別。簡單來

說，後極權主義的社會多元性是國家主導「去極權主義化」的結果，即國家放棄

使用單一框架進行統治時，雖允許、鼓勵社會的多樣性，但還是會限制這些多樣

性。這種「既鼓勵又限制」的體制內多元，或者稱為「被管理的多元主義」（managed 

pluralism）（Balzer, 2004），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除了在政治發言和組織政黨受到

限制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多半享有非常廣泛的多元主義。11
 

在領導權方面，後極權主義在權力行使上出現可預測的限制（predicable 

limit）不同於極權主義的完全不明確限制和不可預測性；後極權主義的菁英甄補

一方面仍重視政治憑證，另一方面也重視技術官僚，不同於極權主義更重視幹部

在黨組織內的成就和貢獻；至於後極權主義的幹部來源主要來自黨組織和政府系

統，而不是像典型威權主義可能來自民間社會。在意識形態方面，後極權主義的

官方意識形態仍存在一般生活中，仍會對政權運作產生影響，不同於典型威權主

義只存在一種特殊的思想心態；然而，不同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不再具備高度

烏托邦色彩，與現實發生斷裂，統治合法性來自政績表現（ performance 

legitimacy）。在政治運動方面，後極權主義的動員強度（ intensive）和範圍

（extensive）雖然高於典型威權主義，但動員過程的強度卻較極權時期大幅降低

（1996: 42-51）。總之，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確實是必須區隔開來的概念，

展現各自的運作邏輯。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的概念邊

界仍然不夠清楚。本文認為如果要清晰化兩者間的差異，必須實際引入個案作為

經驗對照，才是釐清概念邊界的根本方式。因此，本文在後續的討論當中，將會

不斷以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作為經驗對照組。 

                                                      
9
 例如，台灣典型威權時期定期舉行頗具競爭性的地方選舉，不過在 90 年代以前，國民黨從不

允許行政首長和中央民意機關的直接選舉，這就是有限多元性的具體表現。後極權國家可能根本

不存在這種性質的選舉，本文在後續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10
 例如，前蘇聯在史達林死後至民主化前是後極權時期，歷任領導人從事多種經濟體制的改革，

但這些改革都是以公有制為主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革。因此，借用 Linz 他們的話來說，儘管後極

權主義出現第二經濟和紅色資本家、表現相對多元性，但其經濟活動還是不如典型威權主義來得

多元，主因即是多數典型威權國家從未消滅私有制，例如台灣、南韓、馬來西亞、墨西哥等等。

本文同樣在後續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11
 台灣典型威權時期就符合這樣的特徵，本文後續將有更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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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要修正 Linz and Stepan（1996）的原始分類？ 

儘管 Linz and Stepan（1996）分類標準的涵蓋面最為廣泛，兼顧政治領域、

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對分類的影響，但他們所提出來的四個分類標準（多元主義、

領導權、意識形態、政治動員），彼此之間卻彷彿是零星的、斷裂的存在，缺乏

足夠的內聚力。這使得他們提出的分類標準，反而模糊化分類本身原有的優點。

具體言之，分類標準中的領導權、意識形態、政治動員及多元主義中的政治多元

主義，其實就是政治領域；至於多元主義中的經濟、社會多元主義，其實就是經

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因此，本文為了揭開原始分類中掩藏的優點，在不捨棄任一

分類標準的前提下，濃縮成一個結合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

架。本文認為，這不僅能凸顯 Linz and Stepan（1996）的原始分類中，分類標準

涵蓋範圍的全面性，還能藉此觀察三個領域的發展方向、速度及轉型幅度，因為

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假定，三個領域的發展方向和轉型幅度肯定會是一致的。 

在政治領域方面，本文要看的是中國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本文將原始分類

標準中的「政治多元主義」、「領導權」、「意識形態」、「政治動員」濃縮合併到政

治領域當中，方法是將政治領域分為「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前者包含

原始分類中「政治多元主義」、「領導權」、「政治動員」；後者則是原始分類中的

「意識形態」。借用 Kornai（1992）的觀點，在一個典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國體

制當中，黨國體制運作的核心就是「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政黨是黨國

體制運作的載體，意識形態則是指導政黨組織的準則（Schurmann, 1968: 21）。 

在經濟領域方面，本文要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這個部份維持

原始分類標準中的「經濟多元主義」不變，因為該分類標準討論的就是國家與市

場經濟的互動方式。在社會領域領域方面，本文要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

關係。這個部分維持「社會多元主義」不變，同樣因為該類標準討論的就是國家

與社會的互動方式。總之，本文修正後的結果可見表 1-2。 

 

表 1-2 新的分析框架 

政治領域 列寧式政黨 （原政治多元主義、原領導權、原政治運動） 

意識形態 （原意識形態） 

經濟領域 如左（原經濟多元主義） 

社會領域 如左（原社會多元主義）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文獻議題 

在探討個別領域時，本文的作法是帶入各個領域相關的文獻議題，透過回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和評析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

政權的部份特徵，最終歸納整理出一個整體性評估。可知，本文的研究結論建立

對大量研究議題和二手文獻的歸納整理，而不是文獻堆積。這種方法應該是無法

實際對每一個研究議題取得實證經驗（empirical evidence）的情況下，效果最佳

的研究方法。事實上，受限於時間成本與某些議題的敏感性，本文無法在所有議

題上都取得直接實證資料，只能退而求其次從二手文獻下手。然而，本文主張每

個文獻的研究結果，其實恰巧反映出中國政權的部分性質，有助於本文歸納整理

出對中國政權性質的整體性評估。因此，本文將盡可能討論能夠抽離出中國政權

部分特性的相關研究議題和相干文獻（見表 1-3）。 

 

表 1-3 文獻議題 

分析框架 文獻議題 

政治領域： 

黨國體制本身 

列寧式政黨 政治繼承、決策模式、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政治動員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功能與控制 

經濟領域： 

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 

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私營企業改革與發展 

社會領域： 

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 

社會組織、社會抗爭、人大制度、基層選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一、政治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本文將討論社會主義國家黨國

體制最重要的兩個核心特徵──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在列寧式政黨方面，文

獻議題將包括政治繼承、決策模式、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政治動員共五個

議題。中共──作為一個列寧式政黨組織──是中國黨國體制運作的核心力量，它

的「權力運作」和「菁英甄補」是學者關注的焦點。關於權力運作，本文藉由政

治繼承和決策模式來觀察中共的權力運作，檢視當前是否出現不同於極權時期的

變化，特別是有無出現制度化趨勢。關於菁英甄補，本文藉由討論菁英甄補的文

獻，觀察當前中共進行幹部選拔著重的憑證為何；此外，與菁英甄補相關的議題

是幹部管理制度，也就是中共目前是如何管理菁英幹部、維持黨管幹部的原則。

另外，本文藉由政治動員觀察列寧式政黨是否還會運用動員來達成政治目標，或

者從當前政治運動的特徵趨勢看出有意義的意涵。在意識形態方面，本文將鎖定

討論後毛時期意識形態的文獻，從學者的觀點中檢視當前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

究竟還有沒有重要性及扮演什麼樣的功能。 

第二、經濟領域看的是國家市場關係，本文因此鎖定市場中最重要的兩種行

為者──國有部門/國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私營企業──據此觀察當前國家市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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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狀，再將中國經濟的發展帶入比較的視野，觀察當前中國的經濟模式，究竟

是比較趨近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還是民主化以前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本

文視史達林死後至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屬於後極權階段，因此如果當前中

國在經濟領域上貼近這個時期之蘇東共黨國家的話，我們便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

表現出的是後極權特性；相反地，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原型（例如台灣、南韓）都

是處在典型威權主義階段，因此如果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貼近東亞發展型國家的

話，我們便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表現出的是典型威權特性。 

第三、社會領域看的是國家社會關係，文獻包括社會組織、社會抗爭、人大

制度、基層選舉共四個議題。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是學者分析中國市民社會發展

時，最廣為討論的兩個議題。前者探討當前中國社會組織多元化的本質；後者探

討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抗爭者的互動。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則是當前中國重要的

兩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連結。前者在名義上是社會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最

高機關，在實質上則是國家處理當前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機制，扮演國家與社

會人民之間的紐帶，因此學者開始以人大制度在後毛時期的發展，解釋其對國家

社會關係的影響；後者是社會人民（主要是村民）影響政治的重要管道，學者從

基層選舉在後毛時期的發展，檢視人民如何藉由選舉來改變國家社會關係。 

本文將藉由 12 個議題近 400 筆專書文章作為最重要的立論基礎。在這些文

獻當中，主要群體是英文期刊文章，散見於 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Asian Survey 等品質較高、具有代表性、

廣受學界討論的西方學術期刊。 

 

第五節、研究限制與章節安排 

 

 本文存在三個研究侷限，第一、本文的立論以大量的二手文獻為基礎，因此

得出的結論更貼近於學者眼中的中國，而未必是真實的中國；換言之，本文可能

存在「思想現實」與「中國現實」之間差距的限制。然而，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

是對中國政權的總體評估，必須同時考慮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卻又不可能對

每一個領域和研究議題，實際取得經驗性的一手資料，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二

手文獻作為立論基礎。不過本文認為，這或許是回答本文研究問題時，最佳的替

代方式，因為學者的研究成果，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中國政權的部份特徵。第二、

本文雖然要探究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選擇的二手文獻卻無法皆為當下的研究結

果，但中國的演變卻是一個動態過程，可能將因此存在時間誤差的研究限制。為

了解決這個限制，本文在挑選文獻時，特別留意近 10 年的研究成果，希望透過

限縮時間軸的方式，盡可能地降低時間誤差。第三、本文所關注的文獻，既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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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盡也有主觀價值的選擇；然而，這種主觀的價值選擇反而呈現本文對中國政權

性質的看法。這表示，本文既承認作者本身認知上的「價值選擇」，也主張這種

選擇並非是唯一正確的。 

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揭開序幕，提出本文的主要問題、

回顧這個研究問題的既有文獻、介紹研究方法和說明研究侷限。第二章探討政治

領域，討論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主要焦點是當前中國在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

的現狀。第三章探討政治領域，討論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主要焦點是國

有部門/國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私營企業的現狀，並在梳理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行

為體的發展趨勢之後，接著帶入比較視野，分析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究竟是

與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還是與典型威權主義的東亞發展型國家較為相

近。第四章探討社會領域，討論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主要焦點是社會組

織、社會抗爭、人大制度、基層選舉的現狀。第五章是結論，除了快速的重整本

文的研究發現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研究意涵（implications），包括本文的研究

發現與其他學者的不同之處、本研究發現在當前威權政體分類中的位置、當前中

國政權性質對非民主政體分類的啟示、如何藉此評估中國政權的未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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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政治領域：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 

 

本章討論政治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也就是「列寧式政黨」和

「意識形態」的運作。前者的文獻議題包括政治制度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

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政治動員；後者的文獻議題包括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及

功能、意識形態控制。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列寧式政黨的運作；第二

節探討意識形態的現狀；第三節提出結論。根據評析相關文獻的結果，本文認為

在政治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第一節、列寧式政黨 

 

中共是一個列寧式政黨，其是黨國體制最關鍵的運作核心。改革開放以來，

中共重建文革時期瀕臨崩解的政黨組織，並透過制度改革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列

寧式政黨的運作出現不同於極權時期的變遷，具體表現在政治繼承、高層決策模

式、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政治動員等方面。本文透過大量的二手文獻，從

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中，整理歸納出列寧式政黨的運作情形。文獻議題包括政治制

度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和政治動員。 

 

一、政治制度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出現制度化趨勢 

何謂政治制度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總結學者觀點，制度化是指

團體建立及維持解決問題的規範和程序的一段過程（寇健文，2010：70-71），也

就是一段「正式政治」取代「非正式政治」的過程（Tsou, 2002: 102），政治組織

和程序經常因此獲得穩定性（Huntington, 1965: 394）。學者在討論當前中國的政

治制度化時，一般都從「政治繼承」（political succession）和「決策模式」

（policymaking）進行切入。前者觀察高層菁英的權力轉移過程是否受到規範；

後者觀察高層菁英的決策過程是否受到規範（寇健文，2006：43）。 

 

（一）政治繼承：退休制度和梯隊接班的制度建立 

在所有的共黨國家當中，政治繼承均是一段重要但又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

共黨國家因為缺乏制度化的權力轉移機制，政治繼承經常陷入暴力衝突。這種體

制缺陷使得共黨國家容易陷入不穩定的狀態（寇健文，2000）。12以中國來說，

                                                      
12

 該「共同缺陷」主要來自學者對蘇聯繼承危機的分析，例如 Bialer（1980）、Linde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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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時期至 80 年代末期，不定期會發生高層菁英權力交替的繼承危機，包括現

任者和繼承人的矛盾（例如毛澤東與林彪）、新老交替的世代衝突（例如鄧小平

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等等。這些繼承危機的主因正是中國政治權力的轉移規範不

夠明確，未出現明顯的制度化趨勢。一方面，政治繼承受制於魅力領袖和派系力

量；另一方面，高層領導幹部都是終生任職，主要離場方式是政治清洗（Oksenberg, 

1976）。總之，從毛時期到改革開放初期這段期間，中國的政治繼承都是非制度

性的，如同多數共黨國家一樣，反映著極權主義的特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政治繼承開始出現制度化趨勢。部分學者約從 90 年

代初期開始，陸陸續續指出制度因素對高層菁英權力轉移的影響，認為高層菁英

寄望透過制度來和平解決權力分配問題。根據寇健文（2010），Bachman（1992）

應是研究的開創者，他認為後毛時期的中國菁英政治逐漸形成的規範（norms），

將有效降低政治繼承的衝突程度。隨後，伴隨鄧小平的死亡，「中國期刊」（The 

China Journal）在 2001 年邀請多位知名學者，一起針對後鄧時期的中國政治本

質進行討論。在這些文章中，多數學者都提到制度化對政治繼承的影響，儘管她

們對目前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但均承認制度化趨勢確實已經出現。 

本文回顧相關文獻以後，發現學者均提出非常相似的研究問題：在當前中國

的高層政治菁英圈，政治繼承是否出現制度性的、具體規範的一套權力轉移規

則，從而和平解決高層領導幹部間的權力分配？本文發現，多數學者（詳下文）

均不反對政治繼承已出現制度化趨勢，包括年齡因素、任期限制、梯隊接班的權

力交替過程等等；然而，對於政治制度化的程度、「非正式政治」迄今還有多少

的影響力等等問題，學者間則缺乏明確的共識。本文下面將依序討論，一、在政

治繼承方面，學者發現那些實質內容；二、學者對制度化程度的評估。13
 

基本上，政治繼承制度化的實質內容包含「退休制度」（年齡、任期限制）

和「梯隊接班」（寇健文，2010：269-309）。Manion（1993）的研究是探討高層

菁英退休制度的代表著作。她認為，中國在後毛時期為了解決幹部離退機制的缺

乏，並且配合改革開放的需求，開始推動以年齡為基準的幹部退休制度。不過，

退休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受到政策制定者、政策執行者、資深

                                                      
13

 寇健文（2006）超越制度化內容、程度與趨勢的討論，進一步比較中共和蘇共高層的政治制

度化，解釋中共能完成制度化，蘇共卻在中途夭折的原因。他認為關鍵解釋項是領導人權力來源。

在中國，早期制度建立者是個人權威型領導人，具備制度設計需要的自主性，也有能力壓制反對

改革的力量，能夠完成遊戲規則的設定。接著，下一階段的制度深化時期，也就是菁英對改革產

生共識的時期，中共領導人轉變成職務權力型，他們的弱勢地位限制破壞制度的能力，讓制度規

範得以發展，完成制度化的整套過程。蘇共因為都是職務權力型領導人，不具備上述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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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和年輕幹部共四種類型的人，各自內部和不同類型者之間的私人利益影響；

換言之，她認為退休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是高層菁英間利益衝突下的產物。寇健文

（2001a）則認為「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梯隊接班已成為政治繼承的一種制

度模式，中共透過有計劃的選拔、磨練中生代幹部，使得權力核心成員的年齡呈

現至少兩個層次以上的分布。年輕成員在資深成員「傳、幫、帶」下，逐漸接掌

權力。這種方法既可防止現任領導幹部老化時，中青代幹部缺乏時間歷練的問

題，也因為梯隊接班減少未來繼承人選的不確定性，降低權力轉移過程中出現血

腥暴力衝突的可能性，有利於政權穩定。 

學者如何評估後毛中國政治繼承的制度化？在現有文獻當中，本文發現多數

學者均同意政治繼承出現制度化趨勢，但對於制度化的程度及「非制度因素」對

政治繼承還具備多少作用，學界則未有共識。為了討論方便，本文將學者的觀點

分為兩類。第一類學者特別強調「制度因素」對政治繼承的影響，另一類學者雖

不否認制度化的出現，但同時強調「非制度因素」依然有作用，制度化趨勢的強

化還是無法掩蓋「非制度因素」在高層菁英政治的重要性。明顯地，學者雖然對

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看法，但都承認制度化趨勢已經出現。 

在第一類學者中，Bachman（2001）認為過去的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習慣將

「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區別開來，但實際上兩者絕非互斥，而是互相影

響，後毛時期的菁英政治就是介於兩者之間，正朝制度化方向邁進。在江澤民時

期，制度化發展是建政以來最顯著的一段時期，表現在正式的政治文件和不成文

的共識。Paltiel（2001）也同意幹部退休出現制度化趨勢，認為制度化與第三代

領導人是技術官僚（technocrats）有關，其政策制定具有「反政治教條」傾向，

將政策視為一種理性工具。Shambaugh（2001）則認為高層菁英的離退越來越受

到制度的規範限制，出現可預測的空間。Nathan（2003）更認為中國的政治繼承

因為受到規範約束，克服共黨國家的制度化障礙，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韌性

的威權國家（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Teiwes（2001）同樣認為高層政治出現制度化趨勢，儘管完全的正常政治

（normal politics）仍未實現，但至少是一個「受駕馭的制度主義」（managed 

institutionalization）。高層菁英在這個相對制度化的體制中，依據市場化的多元性

提供利益整合和利益滿足，而不再依循意識形態教條行事。據此，中共可以避開

過去「贏者全拿」的權力競爭模式，14符合當前政治菁英追求穩定和團結（stability 

and unity）的心態。Bo（2007）提出類似的觀點，同樣認為「贏者全拿」已不符

                                                      
14

 關於毛澤東時期週期性出現「贏者全拿」（game to win all）的權力鬥爭模式，請見 Fewsmith

（2001b）、Tsou（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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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澤民時期的權力競爭模式；相反地，當前中共菁英政治處在一個結合有秩序

的組織和功能分化的政治體制，他稱之為「權力平衡模式」（power balancing 

model）。這個模式的特徵在於「制度因素」超越「非制度因素」，成為主導菁英

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此外，政治競爭的結果不再是零和遊戲，而可能產生多位

勝利者。Huang（2008）也持相同立場，認為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交替反映出

政治繼承已是一段建立在正式制度安排的過程，強調妥協、共識建立和去人格

化。這不但是鄧小平為了避免權力過度集中的努力，也是江澤民和胡錦濤希望藉

由制度安排，確保權力來源和鞏固權力基礎，彌補他們缺乏領袖魅力的缺憾。 

相較上述學者，第二類學者不否認制度化的出現，但認為「非制度因素」依

然具有影響力。Dittmer（2001）認為高層政治雖然出現制度化趨勢，但非正式

政治（informal politics）仍扮演要角，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完成「強人政治的終結」

和「集體領導的建立」的觀點，都高估制度化的穩定性。相反地，最高領導人和

派系力量仍在持續發酵，制度化尚未發展到穩定狀態，儘管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已約束非正式政治。Fewsmith（2001a）也持相同的立場，認為中國儘管出現

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特別指名幹部退休制度和任期限制），但卻質疑政治菁

英間的妥協規範是否內化？政治權力分配機制是否出現制度化？甚至指出菁英

間的權力競爭仍具備贏者全拿的可能性，認為在理解中共菁英政治時，除了考量

制度、規範、程序等因素之外，不能忽略個人關係的「非正式因素」。 

總結上述文獻，本文發現學者們均一致同意，中共高層的政治繼承已經出現

制度化趨勢，即使學者對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意見，但都不否認制度因素確實影

響高層菁英的政治繼承，這就與毛時期的權力轉移過程，主要受到「非制度因素」

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儘管無法完全排除「非制度因素」，但「制度

因素」在相當程度上對之產生制約，使得高層菁英的政治繼承，朝著明顯的制度

化方向發展，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正式政治」色彩。15
 

 

（二）決策模式：集體領導、個人分工 

後毛時期不僅出現政治繼承的制度化，政策過程也朝向「集體領導、個人分

工」模式，一般認為是制度化的另一個具體表現。鄧小平在 1980 年 8 月的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要求各級黨委落實「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

                                                      
15

 觀察學者對中共菁英研究的焦點轉移，或許也可以反證制度因素重要性的增加。Bachman（2001: 

95）指出，自從 1995 年「中國期刊」出版「派系政治」專刊後，直到前述 2001 年同期刊的專刊

為止，學界極少討論中國政治的本質。這恰巧是檢視菁英政治研究發展脈絡的機會。簡言之，學

者在 1995 年專刊對派系因素展開激烈的辯論，反映他們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到了 2001 年，學者

則全部集中在制度因素的討論，顯見他們已觀察到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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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集體決策和責任分工，限制高層的權力競爭，並創造進行合作和願意妥協的

誘因，企圖恢復組織紀律及消除毛時期不受限制的派系衝突（Miller, 2008: 70）。

此外，順應改革和經濟現代化的需要，決策模式的制度化也讓決策朝向協商式

（consultative）趨勢，在政策選擇上更重視專業、資訊、共識和理性考量，而不

受制於意識形態教條（Shambaugh, 2001: 103-106）。總之，決策過程的制度化，

限制最高領導人行使專斷決定權的可能，企圖建立常規性、可預測性的決策模式。 

如何檢驗中共高層政治的決策過程是否確實出現制度化？根據寇健文

（2010）的觀點，我們可以從「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兩個部分來進行討論。

「集體領導」表現在領導班子經常開會、明確規範的議事範圍和訂立集體的議事

規則共三方面。根據現有資料，他發現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及其常

委會，在會議召開上已經出現一定的規律性。此外，重要官方文件中也不斷出現

集體議事範圍和規則的論述，顯示領導班子已經出現責任分工，總書記難以壟斷

權力。另有學者統計媒體對政治局常委出訪國外的報導，發現總書記與其他常委

分享平均的新聞曝光率，顯示中共已經確立了集體領導原則（Paltiel, 2001: 118）。 

「個人分工」則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權力是否集中在最高決策負責機關

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第二、政治局常委是否出現職務分工和規律性排

名？早期已有學者指出，政治局常委會在 80 年代初期就再度成為主要決策機關

（Barnett, 1985: 9），迄今依舊如此。寇健文（2010）更進一步發現，總書記、全

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和中央書記常務書記共五項職務，已

經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並出現規律性排名。另外，中共中央各領導小組逐漸

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組長，總書記更兼任其中最重要的小組組長。這個現象除了表

示職務分工的落實，更證實總書記無法再壟斷整個決策過程，儘管他擁有最大的

權力和資源。據此，本文認為當前中共高層的決策模式確實出現制度化現象。16
 

 

二、菁英甄補：只有技術官僚才重要嗎？ 

本文接著討論列寧式政黨運作的另一個焦點：菁英甄補（elite recruitment）。

本文想知道的是，相較於毛澤東時期，當前中共進行菁英甄補時，那些選拔憑證

（credentials）是重要的？如果技術官僚因為改革開放而備受重視，當前中國是

「技術官僚治國」嗎？這些菁英來自於何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文同樣根據

                                                      
16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裡指的政策過程是以高層政治為範圍，也就是環繞在中央、國家級別

領域的政策過程，而與 Kenneth Lieberthal 針對「中央－地方」及官僚體系內部，提出的「分裂

式威權主義」有些許不同。分裂式威權主義指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決策權力和預算的下放

提供各行政部門和層級更多的資源和談判資本，導致政策產出和建立共識前，總是充滿複雜的官

僚議價過程，見 Liebertha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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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文獻，從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中，整理歸納出當前中共進行菁英甄補的情形。 

菁英甄補是從眾多對政治生涯有企圖心的人們當中，挑選出少數具有全國重

要性的菁英，共同構成政治階層的一段過程（Putnam, 1976: 46）。根據 Putnam

（1976: 166-171），菁英甄補模式的改變影響到一個國家的「菁英轉型」（elite 

transformation），進而決定該國家內部的政治菁英特徵，這通常是診斷歷史發展

潮流的一項重要指標。可知，菁英甄補不但顯示一個國家的內部運作，更決定該

政治系統的穩定性（Schwartz, 1969）。 

在多數的共黨國家當中，菁英甄補模式受到明顯「政治因素」（political 

factors）的影響──共黨決定和調整甄補的管道與憑證（Putnam, 1976: 172）。以

中國來說，毛澤東時期是革命建政與權力鬥爭時期，高層領導幹部主要由缺乏教

育的軍人和工農階級所組成（Scalapino, 1972），他們擁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和資深

性（seniority），信奉馬克思主義並積極參與群眾鬥爭，這些基本屬性直到改革初

期都未發生變化（Li and White, 1988: 373-374）。易言之，改革開放前的菁英甄

補更重視政治憑證而非專業憑證。這反映出極權主義的特性，即高層領導的選拔

主要取決於他們在黨組織內的成就與貢獻（Linz & Stepan, 1996: 46-48）。 

到了鄧小平時期，為了改革開放的需要和解決老幹部專業性不足的問題，中

共開始重視新幹部的專業憑證，這就造成菁英屬性由工農階級轉型至技術官僚。

隨著中共菁英政治出現越來越多身居高位的技術官僚，學界對菁英甄補模式和菁

英特性展開辯論，最主要的辯論焦點是「後毛時期是否為純粹的技術官僚治國」。

在現有文獻中，一派認為中國已經是技術官僚治國（technocracy）；另一派卻不

同意中國是單純的專家治國，而是由黨務行政官僚與技術官僚共同統治的「政治

－技術專家治國」（political-technocracy）。本文不直接參與這場辯論，只根據學

者們的觀點，抽離出後毛時期菁英甄補的特徵與趨勢。 

 

（一）技術專家治國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經濟現代化和老幹部離退的需要，「專業憑證」在菁英

甄補過程中的重要性迅速提昇，多數文獻均指出中共菁英政治擁有越來越多的技

術官僚（technocrats）。Lee（1991: 402-408）和 Li（2001: 27）都指出，這些新興

技術官僚具備一些共同的特徵，包括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主修理工和自然科

學、不受到意識型態的包袱、缺乏非正式關係和先前在黨政機關的工作經驗、更

支持改革開放、多半在相關生產部門任職等等。易言之，技術官僚就是那些具備

技術教育、專業工作經驗、重要職務共三個特性的政治菁英。17為了討論方便，

                                                      
17

 部分學者認為技術官僚必須是理工、工業和自然科學等學科出身，但實際上這只是技術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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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稱為「技術官僚治國」，也就是強調中國在改革開放以

後，出現一群因為「專業憑證」而被提拔的新任領導幹部。 

儘管「技術官僚途徑」不否認政治關係（political connections）是技術官僚

獲取權力的重要因素（Li, 2001: 81），但這派學者還是認為這些擁有優秀學歷和

專業能力的技術官僚，已經根本改變革命時期的菁英結構，中國出現菁英轉型。

例如，Li and White（1988）分析 1982 和 1987 年兩屆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發現

共同趨勢是委員的平均年齡降低、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增加、大量黨政官員取代

軍人和群眾組織領導進入中委會，這表示中央委員的屬性由原本的動員者、意識

型態灌輸者，轉變為管理者和技術官僚。十年後，Li and White（1998）在另一

篇文章中，發現江澤民主政以後，技術官僚進一步成為黨政領導班子的共同特

徵，新任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和三分之二的政治局委員，皆是學界所謂的技術官

僚。據此，他們認為中國已經出現技術官僚治國。 

事實上，隨著中國改革的日益深化，中共對領導幹部的專業能力理應越來越

重視，學界因此廣見這種強調「專業憑證」的觀點。例如，Li（1994）注意到「大

學校友網絡」與菁英甄補之間的密切關係，中國一些大學刻意按照中共選拔幹部

的專業標準培養學生，努力建立校友網絡，很有效地將這些校友送進高層菁英

圈，這些努力促進具備專業能力新一代領導人的崛起。Dickson and Rublee（2000）

也同意「專業憑證」確實日益重要，知識份子更容易成為政治菁英。對於某些高

層職位，大學文憑甚至比黨員身分還要重要。Bian, Shu, and Logan（2001）則發

現，學歷是獲得黨員身分的重要條件，黨員身分又是進入政治圈的重要因素，這

表示中共在菁英甄補時，專業技能是重要的條件之一。 

近來，Li（2008）進一步比較第五代與第四代領導人的差別，後者與第三代

領導人經常被視為典型的技術官僚治國時期。他發現雙方在教育程度和學科專業

上出現差異。第五代領導人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特別是具有研究所學歷者大幅

增加。更重要的是，第五代領導人多為法律、政治、經濟管理專才，不同於第四

代領導人都是理工出身。他認為學科專長的不同，對中國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

涵，第五代領導人可能更強調政治和法規改革，不同於第四代領導人更傾向經濟

發展與利用科技技術。 

 

                                                                                                                                                        

的狹義定義。廣義定義是指那些擁有技術教育、專業工作經驗與重要職務的菁英（Li, 2001: 

27-28）。本文接受技術官僚的廣義定義，理由是採取「技術官僚途徑」的學者，主要目的是凸顯

改革開放後，中共菁英出現一批沒有意識形態包袱、著重專業能力解決事務的新任菁英。學科專

業在他們的研究中，居於相對次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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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技術專家治國 

 相較上述觀點，另一批學者不同意中國是純粹的技術官僚治國，而是存在兩

條不同的晉升管道，延續過去研究東歐共黨國家之菁英甄補的「菁英二元論」

（elite dualism）。18在中國，Andrew Walder 和 Xiaowei Zang 的觀點較有代表性。

Walder（1995）發現改革開放以後，中共菁英處在兩條不同的、獨立的、向上流

動的晉升路線。第一條通往行政部門，菁英候選人被要求兼具優秀教育程度和黨

員身分；另一條通往專業部門，候選人僅需具有教育憑證。他還發現菁英一旦進

入其中一條仕途路徑，幾乎就與另一條路徑絕緣。這種二元化的菁英甄補管道，

表示中共菁英並不都是又紅又專，甄補機制具備混合性質（Walder et al, 2000）。 

 Zang（2001; 2004）也同意中共菁英甄補管道的二元性。他認為當前菁英選

拔的過程中，專業憑證（教育）和政治憑證（資深黨齡）都很重要，但因為中共

在改革開放以後推動職務分工，黨務部門和政府系統各司其職，對幹部候選人的

偏好也就出現差異。他發現，黨務行政部門（組織、宣傳、統戰）更重視候選人

的政治資深性，政治憑證相對重要；相較之下，專業技術部門（科技、財金、管

理）則更重視候選人的專業能力，專業憑證相對重要。據此，他認為中共菁英政

治的本質是「政治－技術專家治國」（political technocracy），技術官僚雖然成為

重要的新興勢力，但並未真正取代黨務官僚，雙方的關係反而是互賴且合作的。  

寇健文（2007）對「海歸派」的研究間接支持菁英二元論的論點。他發現中

共任用海歸派高官時，出現「既重用又防範」的矛盾邏輯。一方面，海歸派憑藉

其高學歷和專業知識，在經管、科技部門和學術機構受到重用，另一方面，卻在

黨務行政部門受到防範。他還發現海歸派在整體高幹中的人數比例甚低、多數不

具備晉升黨與國家領導人所需的省級歷練、多數滯留海外不到兩年以避免民主薰

陶，表現強烈的工具主義色彩。Li（2006）也提出類似觀點，他發現這些具備自

然科學和經濟專才者，多半只在教育、科技、外貿、銀行體系從事政策顧問工作，

絕少跨足組織人事與宣傳部門，未來主導政治局的機率偏低。寇健文和陳方隅

（2009）在研究財經高官的文章中，發現財經高官與海歸派一樣，甚少進入黨務

部門，只會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國營企業、專業經濟部門間輪流擔任職務，出

現「系統內流動」的現象。 

總之，這群學者重新關注「非專業憑證」對菁英甄補的影響，修正學者在分

析後毛時期的菁英甄補時，過度仰賴「技術官僚途徑」的盲點，點出政治資深性

在黨務部門的菁英甄補上，依舊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本文參照其他的相關文

獻以後，整理出學者認為「非專業憑證」對菁英甄補的影響，至少還表現在兩個

                                                      
18

 代表著作可見 Konrad and Szelenyi（1979）、Szelenyi（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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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第一、非正式政治/派系因素：部分學者發現胡錦濤上任使得團系在中委

會和省級領導的任職比例變化（寇健文，2001b; Kou, 2010; Li, 2005）。第二、省

級因素：學者注意到省級職務及其工作表現，已經成為晉升至國家領導人的重要

歷練。Bo（2007）發現優秀的省級領導人更有可能成為國家領導人，地方各省

逐漸成為未來國家領導人的鍛鍊場域。Huang（2010）發現在胡錦濤時期，當其

他條件均相同時，擁有正省部級領導職務歷練的候選人，更有可能進入政治局；

換言之，省部級領導對晉升中央層級有加分作用。 

 根據上述文獻，本文歸納整理出兩個結論。第一、主流文獻均同意改革開放

以後，技術官僚的數量和地位都日益增加。技術官僚不同於老幹部，不僅具備優

秀學歷與專業能力，更具有理性務實色彩，而非受制於意識形態，利用管理、科

學技術制定政策，建立他們的統治合法性，符合當前中國的需求。據此，後毛時

期出現菁英轉型，領導幹部更傾向是技術官僚型，而不是領袖魅力型/克里斯馬

型，這點即與毛時期有本質上的不同。第二、不少學者點出「非專業憑證」依然

是菁英甄補中的重要標準，專業憑證重要性的增加，不必然等於政治性考量的減

少。例如，部分學者注意到在黨務行政部門的菁英甄補，專業憑證的重要性相對

不顯著，政治資深度反倒成為選拔的關鍵。另有學者對海歸派與財經高官兩個特

定群體的研究中，也發現他們的升遷仕途有侷限，多數只在專業部門任職，絕少

進入傳統黨務部門。更有學者觀察到派系因素、省級歷練對菁英甄補的影響。 

本文認為，上述兩點結論反映出後極權主義的特性。Linz and Stepan（1996）

指出，與極權主義不同的是，後極權國家的菁英甄補更重視專業憑證，因此出現

技術官僚統治，取代過去魅力型的領導人。然而在同一時間，政治考量並未真正

消失，仍然影響後極權國家的菁英甄補。藉由前文的討論，本文已經證明這種情

形在中國是成立的。另外，與典型威權主義不同的是，後極權的菁英來源主要來

自與政權相關的甄補管道，高層菁英完全來自黨組織和政府部門，而不是民間社

會。這種情形在中國同樣也是成立的，除了前文的討論以外，也表現在中央委員

會的選舉過程。19我們還可以透過與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進行簡單的對照，觀察

                                                      
19

 高層菁英完全來自黨與國家的現象，更具體表現在中央委員會選舉。Tsai and Kuo（2012）指

出，這套選舉方式稱為「民主推薦」，亦即中央層級的「公推直選」。在字義上，公推直選的直選

或者民主推薦的民主，似乎帶有民主意涵，但實際上卻絕非如此。這套選舉方法的過程是：第一、

高層會提出初步候選人名冊，發給群眾進行候選人提名，此為公推的部分。第二、高層根據公推

結果產生正式候選人名冊。第三、群眾再從名單中勾選，完成直選的部分。第四、高層根據選舉

結果進行最後決定，再交給全國人大投票通過，完成選舉程序。事實上，這裡提到的群眾並不是

人民，而是菁英幹部。由上述可以整理出四個重點：第一、由於群眾指的是菁英幹部，公推直選

其實是幹部選幹部的選舉。第二、直選是選舉候選人，供黨進行選擇，雖然字面上是選舉，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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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雙方政治菁英來源的不同，從而推敲出中國在菁英甄補上，更貼近後極權主義

的特性。吳文程（1996: 47-74）指出，國民黨從 70 年代開始，開始甄補大量來

自前政權、民間社會為主的本土菁英，政治菁英出現「台灣化」和「本土化」的

轉型。這些本土菁英不僅在國民黨中常委的數量當中大幅提升，在省政府和行政

院院會中更是如此。此外，本土菁英還跨越黨與政府管道，透過中央民意機關補

選的選舉方式，進入高層政治圈。總之，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的台灣，曾經允許、

吸納來自民間、舊政權的本土菁英進入高層政治權力核心的現象，與後毛時期的

中國有顯著的不同，再次指向當前中國的菁英甄補上反映後極權特性。 

  

三、幹部管理制度：黨管幹部的持續 

幹部管理制度是維持共黨領導的看守者（Barnett, 1967）。上文討論完當前中

國的菁英甄補以後，更需要進一步掌握中共這個列寧式政黨，目前如何在菁英甄

補後管理內部成員。本文好奇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是否、如何持續維持

有效的幹部管理，落實黨管幹部原則？本文認為唯有考慮這個議題，才能更完整

掌握列寧式政黨的運作情形。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文這裡所指的幹部管理制

度，不侷限在中央或國家領導層級，還包括對地方幹部的管理。 

改革開放以後，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提供地方政府和幹部更多的人事、

財政自主權，因此能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扮演比毛澤東時期更為活躍的角色。

20這讓學者想問：中共是否還能保有對地方幹部的控制？如何維持控制？在現有

文獻當中，多數學者認為中共還是能維持有效的幹部管理和控制，鞏固黨管幹部

原則。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維持控制（how to control）？本文發現，學者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多數從制度面進行切入，認為中共利用「制度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很有效地掌握對地方幹部的管理。為了討論方便，

本文將這種制度性解釋分為兩類來談，但彼此之間絕非互斥的。第一、設立具體

考核指標，讓地方幹部基於升遷考量遵循中央政策；第二、制定政治性的正式制

                                                                                                                                                        

質卻非如此。第三、公推直選的功能是資訊匯集而不是權力競爭。領導幹部希望透過意見匯集，

選擇最適合、有能力者擔任重要職務。第四、公推直選依然維持、而非削弱黨的領導。最終名單

由黨決定，保持黨管幹部原則，即便直選結果超出預期，黨依舊能決定屬意人選。綜合上述，公

推直選毫無民主意義，僅是體制內選菁英的一種方法。Shambaugh（2008: 139）認為，公推直選

本來就屬黨內民主的範疇，強調的是「更自由的論述、更多的諮商」，而不是權力競爭。 

20
 除了本文討論的文獻，學界也關注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派認為分權提供地方促進

發展的誘因（Oi, 1999a），限制中央控制，促進地方良性競爭，甚至出現中國聯邦主義（Montinola 

et al, 1995）；另一派雖不否認分權，但認為真正決定經濟發展走向的掌舵者是中央（Cai & 

Treisman, 2006; Yang, 2006）。換言之，主角是中央而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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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規範，透過規則和程序控制地方幹部。 

第一類解釋鎖定在幹部考核制度，認為地方幹部普遍希望獲得晉升，中央因

此藉由設立具體考核標準，透過幹部考核（cadre evaluation）保證地方對中央的

服從。例如，Guo（2007）發現縣領導的政治仕途與經濟回溯評估有關，一旦某

縣貢獻更多的財政稅收，縣領導的晉升機會就會增加。周黎安（2007）提出類似

的觀點，他主張地方幹部為了晉升，紛紛投入 GDP 增長的晉升錦標賽，熱衷達

到經濟指標與登上經濟成長排行榜。Heimer（2006）考察中共設定各種指標間的

異同，同樣認為中共藉由設立「一般指標」、「硬指標」與「一票否決」來考核幹

部表現，利用制度設計限制地方幹部的行為。Whiting（2001）結合產權與幹部

考核制度，解釋樂清、松江、無錫三縣地方幹部在稅收迴避上的差異。簡單來說，

無錫的稅收迴避最嚴重，因為該縣主要產業是與地方政府關係極密切的集體企

業；相較之下，樂清多半是私營企業，地方既然無利可圖，反而樂於徵稅上繳中

央，增加政治籌碼，稅收迴避最輕微。居於其中的松江，稅收能力介在無錫和樂

清之間。總之，如果地方發現稅收迴避能獲得更多利益，領導幹部就可能不會執

行中央政令，反之亦然。 

第二種解釋鎖定在正式的政治制度，認為中共能藉其控制和限制地方幹部的

行為。例如，Manion（1985）認為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透過幹部職稱名單

（nomenklatura）、領導幹部後備名單和人事檔案，恢復建政初期就存在的幹部管

理體系，重建黨管幹部原則，並認為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Huang

（1995）則發現，中共藉由兩種方式維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幹部管理：第一、設立

正式制度法規程序來監督、考核幹部；第二、成立帶有監督性質的組織，彌補中

央缺乏地方幹部資訊的侷限。易言之，制度建立能夠增強對地方幹部的行政監督。 

總結上述，學者主要根據制度因素解釋後毛時期中共還能維持黨管幹部的原

因。在這些文獻中，Landry（2008）近年出版的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應該最能完整描繪中共對地方幹部的人事管理。他認為「組織人事體系的

制度化」是中共在經濟分權以後，還能控制地方幹部的秘訣。透過新的制度安排，

包括退休年齡和任期限制、專業和黨務歷練的甄補標準、政績表現的晉升獎勵、

頻繁的市長輪替、21下管一級的幹部職稱名單等等，中共得以控制地方幹部，確

保黨管幹部。他的觀點同時結合上述兩種解釋，而且分析的行政級別是由省到

村，提供理解中共地方幹部管理一個全景式的解釋。 

 

                                                      
21

 Landry（2008）非常強調市長的頻繁論替，認為這是中央有能力控制地方幹部的證據。事實

上，不只市長，縣領導的輪調情形也很普遍（Gu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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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動員 

從毛澤東時期到後毛澤東時期，中國「政治動員」的變遷趨勢為何？22當前

中國還存在「政治動員」嗎？其主要的內容性質為何？在毛時期，政治動員曾扮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共不僅藉政治動員維持所謂的革命精神，甚至利用政治動

員來發展經濟，促進中國向前進（Schoenhals, 1999: 596-597）。然而，由於當時

的動員經常具有階級鬥爭性質，使得動員本身經常走向暴力化，也讓中國的經濟

秩序陷入混亂，因此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人民在降低對官方意識形態的熱情以

後，開始重視私人領域的生活，而不再熱衷於參與動員。更重要的是，中共自己

也不再利用政治動員促進經濟發展，放棄動亂也是一種進步的舊思想，轉而追求

穩定壓倒一切。Schoenhals（1999: 598-599）就認為，1983 年發生的清除精神污

染，應該會是中國最後一次出現毛時期性質的政治動員。 

後毛時期中國的現實發展，讓政治動員這個曾在政治詞彙中佔據重要地位的

名詞，現今猶如成為一種古文體；然而，部分學者注意到政治動員並未真正消失，

而是轉換成其他性質而出現。換句話說，儘管急風暴雨式的政治動員──例如鎮

壓反革命（Yang, 2008）──基本上已經完全消失，中國還是存在像是打擊貪腐

（Quade, 2007）、政治教育運動（Hayhoe, 1993; Rosen, 1993）和思想學習（林佳

龍、徐斯儉，2003：16）的政治動員。更有學者發現，官方甚至會利用公益廣告

來宣傳政治動員（Stockmann, 2011）。Guo（2000: 44）就指出，改革開放以後的

政治動員與過去存在兩點的不同。第一、過去動員的打擊目標經常以特定階級團

體為主，例如地主、企業主、右派、走資派等等，但現在則是以個人為打擊目標，

例如異議者、知識份子、新聞記者等等。第二、過去運動的強度較高，對社會的

滲透力也較深入，並經常是全國性質的，至於現在雖然還是會出現全國性動員，

但動員本身的強度已經降低，滲透社會的程度也大幅下降。然而，他的資料停在

1989 年以前的「政治動員」，無法直接提供我們當前政治動員的發展趨勢。 

這讓本文想要問的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政治動員的變遷趨勢究竟為

何？不幸地，或許是由於政治動員對現實政治的影響越來越有限，學界對這個議

題的關注也就越來越少，使得本文很難找到豐富的文獻來解決上述提出的問題。

因此，本節將不從大量的二手文獻內找尋答案，而是借助前人對政治動員的統計

列表，再加上本文作者自己的補充，作為觀察政治動員變遷趨勢的資料基礎。在

這個方面，Zheng（1997: 270-272）列舉 1950 年至 1989 年間的政治動員，胡鞍

                                                      
22

 在英文文獻裡，學者在討論中國的政治動員時，經常不會特別區分 political movement、political 

campaign、political mobilization 的使用，同樣是指諸如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整

黨整風、清除精神污染等等的政治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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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2007：741-750）也列舉 1950 年至 1976 年間的政治動員。本文主要依賴這

兩位學者的列表；不過很可惜地，他們的資料最多只統計到 1989 年。為了解決

資料的空缺，本文除了以這兩位學者的資料為基礎，還會參考《中國共產黨歷史

大事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補充 1989 年至 2011 年間資料的空缺。

23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為了能清楚觀察出中國政治動員的變遷趨勢，本文只討論

全國性、全黨範圍的政治動員，因此將捨棄僅針對農村或城市及單一領域的運

動，例如人民公社運動、五反運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四清運動等等，

但這不表示這些政治動員是不重要的。 

 

表 2-1 中國的政治動員（1950-2011） 

年代 對象 政治動員名稱（年份） 次數 

 

 

50s 

全國 鎮壓反革命（1950-52）、抗美援朝（1950-53）、三反運動（1951-52）、學習

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54）、學習蘇聯經驗（1953-54）、反胡風運動

（1955-56）、反右運動（1957-58）、大躍進（1958-59） 

 

8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50）、整頓黨的基層組織（1951-54）、整黨整風（1957）、反右

傾運動（1959-60） 

 

4 

 

 

60s 

全國 學雷鋒（1963）、學解放軍（1963）、越戰備戰（1965）、批海瑞罷官（1965）、

紅衛兵運動（1966）、文化大革命（1966-69）、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

（1966-69）、批陶鑄（1967）、全面奪權（1967）、三軍兩支（1966-72）、反

擊二月逆流（1967）、抓叛徒（1967） 

 

 

12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62）、整黨整風（1969） 2 

 

70s 
全國 一打三反（1970）、批林批孔（1971-74）、學習無產階級專政（1975）、評水

滸宋江（1975）、反右傾翻案風（1975-76）、粉碎四人幫（1976-77）、真理論

戰（1978） 

 

7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70）、整黨整風（1971） 2 

 

80s 
全國 清除精神污染（1983）、反犯罪運動（1983-84） 2 

黨組織 全面整黨（1983）、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思想整頓（1989） 3 

 

90s 
全國 精神文明建設（1996） 1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90）、反浪費（1997）、學習鄧小平理論（1998）、三講整風（1998） 4 

 

2000s 
全國 道德建設（2001）、社會主義榮辱觀（2006） 2 

黨組織 整風（2001）、貫徹三個代表（2003）、保先運動（2004, 2006, 2011, 

respectively）、學習科學發展觀（2008）、創先爭優（2011） 

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Zheng（1997: 270-272）、胡鞍鋼（2007：741-750）、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2011）後製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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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健文（2012）也使用 Zheng（1997）觀察中國政治動員的演變趨勢，給予本文重要啟發。不

過本文更進一步蒐集、統計 1989-2011 年間中國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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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蒐集的結果（見表 2-1），本文提出四個研究發現。第一、改革開放

以後，相較於毛時期，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在數量上，從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的三十年間，總共發生 27 次左右的全國性動員，但接下

來從 80 年代初到 2011 年的三十年間，總共卻只發生 5 次左右的全國性動員，下

降幅度非常明顯（圖 2-1）。另外，全國性動員的發生頻率也急速下降。在毛時期，

若不是同年度發生一次以上的全國性動員，就是發生動員之間的相隔時間絕不超

過三年，但從 80 年代開始，每次動員之間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不過必須注意

到的現象是，全國性動員並未完全消失，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還是會出現。 

 

圖 2-1 政治運動次數（全國性） 

 

第二、政治動員的性質出現改變，從過去的階級鬥爭轉向現在的道德灌輸。

在毛時期，政治動員的主要目的是藉由打擊階級敵人，來維持無產階級的革命傳

統，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諸如鎮壓反革命（1950-1952 年）、三反（1951-1952 年）、

反右（1957-1958 年）、文化大革命（1966-1969 年），這些消滅特定階級團體的

政治動員。這種目的的動員經常是暴力性的。不過，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將

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現代化，因此除了在 80 年代看到少數打擊特定階

級團體的動員，例如清除精神污染（1983 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 年），

從 90 年代開始就再也沒有出現暴力性質的動員。相反地，現在的政治動員多半

帶有道德灌輸或教育的意義，例如精神文明建設（1996 年）、社會主義榮辱觀

（2006 年）等等。這種性質的運動不僅是非暴力化的，在內容上也比較空泛，

不同於過去那些具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動員，對社會人民的實質影響非常有限，可

能只變成在路邊、車站內的標語（例如文明排隊、文明搭車等等），動員本身的

強度及深入社會的程度均不如過去。 

 第三、當前的政治動員的動員對象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整個社會。在毛時

期，政治動員多半是動員無產階級來打擊非無產階級，動員參與者可以從動員中

獲得實質的好處，因此更傾向參與動員，這是政治動員能夠深入社會的主因之

一。不過到了後毛時期（特別是 90 年代以後），動員對象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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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群眾。這種失去階級性的「政治動員」讓被動員者失去參與的誘因，可

能解釋了為什麼當前的動員無法如過去般的深入社會。 

第四、從全黨性質的政治動員來看，組織處理的整黨整風已經很少出現，思

想學習成為動員的主要內容。在毛時期，執政者經常藉由發動政治動員來清除政

治敵人，重新整理黨組織和統一思想。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這種組織性處理的政

治動員基本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學習，目的不僅是加強黨幹部的執政

能力，例如重複三次提到的保先運動（2004、2006、2011 年）、創先爭優（2011

年）等等，更是鞏固中共統治地位的方式，例如貫徹江澤民的三個代表（2003

年）、學習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2006 年）等等。 

總之，本文發現政治動員的發生次數和頻率均大幅降低，運動性質也從過去

的階級鬥爭，轉變到以道德教育和思想學習為主；此外，運動本身失去階級性和

暴力性，對社會的深入程度大幅下降。儘管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還是會出

現，雖然這些運動對於社會人民來說，更像是儀式性的運動，幾乎不直接影響人

民的私人生活。本文認為，當前中國政治動員的性質，非常貼近後極權主義的特

性。根據 Linz and Stepan（1996: 49-50）的觀點，脫離極權統治時期的後極權國

家，仍舊存在大規模範圍的政治動員，但動員本身已經缺乏強度和對社會的深入

性。不過，儘管後極權國家的政治動員出現弱化的現象，無論從政治動員的廣度

還是強度來看，後極權國家還是高於典型威權國家，後者除了在建政之初，基本

上不存在大規模的、高強度的全國性動員，例如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總之，若

從政治動員來看，當前中國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第二節、意識形態 

 

 除了列寧式政黨以外，意識形態是黨國體制的另一個核心機制（Kornai, 1992: 

360-368）。24在共黨國家，政黨組織和意識形態經常是密不可分的，意識形態必

須有組織才能獲得實踐，組織也需要一個信仰體系來指導行動方向（Moore, 1970; 

Schurmann, 1968）。因此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不僅是指導列寧式政黨的行為準

則，扮演連結「理論與行為」的角色（Brzezinski, 1967: 132），更是共黨政權統

治合法性的來源。然而，從事共黨研究的學者也指出，隨著共黨國家脫離極權統

治或者開始朝向經濟發展，意識型態的重要性將大幅減少，甚至因為與現實脫節

                                                      
24

 意識形態是一套具有內聚力邏輯的符號系統，將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評估和憧憬，連結

到一組維持或改變社會的行動綱領和步驟（Mullin, 1972: 510）。此外，意識形態也涉及一個政治

系統能否具備讓社會相信，現存制度是最適合他們的能力（Lipset, 198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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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再是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Lowenthal, 1970）。那麼，中國在後毛時期進

行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的性質和重要性是否出現轉變？出現什麼樣的轉變？

當前意識形態的角色和功能為何？假如意識形態還重要的話，中共如何控制之？

本文將回顧涵蓋上列問題的相關文獻，從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歸納整理出意識形

態在當前中國的現狀。 

在現有文獻當中，學者多半認為相較於過去，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因為改革開

放而大幅降低。在毛澤東時期，如同其他共黨國家，意識形態扮演指導性角色，

尤其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動員，都是為了達到意識形態的烏托邦目標：建立財產公

有制、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當時，中共企圖藉由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開啟中國

落後的工業化，提供過渡到共產社會所需的物質條件。但是，隨著大躍進和文化

大革命的失敗，中共意識到暴力手段無法帶來經濟發展，因此引進市場體制作為

替代方法。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中共必須作出制度調適，但這些按照市場需要

所進行的調適，又經常與意識形態目標發生衝突。多數學者因此認為，意識形態

的重要性已經大幅下降，甚至毫無實質功能，與社會現實毫不相關（White, 

1995），人民也將重視個人滿足的享樂主義，拋棄對烏托邦的憧憬（Ci, 1995）。 

例如，Ding（1994）認為意識形態開始式微，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培養

出一種不利於意識形態的「制度寄生狀態」（institutional parasitism）。這些制度

寄生者是半官方社團、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幹部，他們因為市場經濟的理性化，而

被容許提出不同於黨國、代表社會的政治論述，甚至是對政權本身的批評。這種

中共政治菁英與中共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將造成「合法性危機」。Barme

（2000）也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無法繼續滲透社會，因為在革命

老幹部離場後，年輕領導人並不如老幹部對社會主義擁有熱情，而且新任領導者

為了經濟發展，也開始裁減黨務部門，減少流向宣傳和審查系統的資源。六四天

安門事件更是幾乎完全摧毀人民對馬列主義僅剩的信仰（Fewsmith, 2008: 9）。 

當社會人民不再對意識型態保持高度信仰，意識型態出現發展上的式微，進

而產生合法性危機，為什麼中共還可以維持穩定統治？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因為

中共統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來源也出現轉變。在現有文獻中，至少有三種

解釋：第一、中共統治合法性繫於經濟發展（Perry, 2008; Shue, 2002）和有效的

治理能力（Tang and Parish, 2000）。第二、中共利用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緒來維持

統治合法性（Gries, 2004）。第三、基層選舉增加人民的政治信任，進而強化中

共的統治合法性（Kennedy, 2009）。 

不過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意識型態真的失去功能而毫無重要性嗎？事情似乎

沒有那麼簡單。Guo（2000）就認為，中共始終未放棄意識形態的目標和絕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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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而是通過修正意識形態論述，適應新的社經環境；換言之，意識形態的改

變，僅止於達到目標的手段方法，即從過去的暴力革命到現在的市場體制，這並

不表示中共已放棄意識形態的目標。相反地，中共堅持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

仍在朝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前進，藉此維持四個基本堅持原則、進行政治教育

和審查、壟斷傳播媒體等等。這個論點接近 Franz Schurmann 早期的著作，他從

「組織」界定中共意識形態，將意識形態分為「純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和

「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前者以馬列主義為基礎，提供一套完整

清晰的世界觀，是所有共黨國家的普遍原則；後者是根據各國情況所演化的行為

準則，不具有固定不變的普世性，例如毛澤東思想（1968: 22-33）。如果用

Schurmann 的語言，Guo（2000）認為意識型態的改變，僅是「實踐意識型態」

的改變，而非「純意識型態」，後者仍為中共所堅持。 

那麼，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和功能表現在何處？根據對現有文獻的整理，本文

將學者的觀點分為二類。第一類學者指出，凡是國家的重要政策制定，都需要意

識形態的認可（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中共依舊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意識形態

（Clark, 1986: 41）。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到，國家領導人先重新定義意識形

態的內涵以後，一個新的重要政策才接著出台（Zhang, 1996: 2）。Shambaugh（2008: 

103-127）也指出，在當前中國的政策過程當中，意識形態還是具有重要性，只

是性質和角色出現變化。在過去，政策制定多半是演繹意識形態原理原則的結

果，但從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變成合理化現實需求的工具，也就是「事後合

理化」（post hoc rationalization）的工具，例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

等等，都是根據現實需求所作出的意識形態再詮釋。 

林祈昱與蔡文軒（2008）提出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在改革開放後，意識形

態出現「再功能化」──指導性意識形態的功能與地位未變，但內涵已由烏托邦

轉向現實主義，以適應社經發展的需求。他們比較中國、越南和蘇聯的意識形態

演變，認為「經濟結構」與「領導互動」是解釋「再功能化」的關鍵。前者是指

共黨國家有無引入市場機制，後者是指領導人之間有無出現路線衝突。以中國為

例，市場化改革帶來社經結構的轉變，其間又以私營企業主的成長最為耀眼，社

會興起一股推動改革的自主力量；同一時間，領導人對於深化市場改革具有共

識，因此願意順應現實需求，進行意識形態的再功能化。 

第二類學者認為，意識形態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鞏固存在緊密的關係。例如

Bo（2007: 255-295）認為，胡錦濤透過「三個為民」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意識

形態口號，奪取前任領導人（江澤民）在意識形態上的詮釋權，鞏固胡溫領導體

制，加速國家領導人的接班態勢和理順中央地方的權力關係。這種前任領導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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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繼任領導人接掌意識形態詮釋權的現象，被視作「意識形態制度化」

（ideolog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這間接指向意識形態是政治繼承過程中的一個

重要因素，而不是束之高閣，完全與現實無關。Holbig（2009a）甚至認為，意

識形態仍是中共維持統治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意識形態

改革」──延續傳統意識形態，提出「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的新論述──不

僅是中共想表明共黨擁有適應社經環境的創新能力，更企圖藉由重新定義共同利

益（common interest），使多數人民相信並同意現存的政治制度，確實能反映自

己的利益，進而幫助中共維持統治合法性。易言之，他不同意經濟表現已成為統

治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相反地，國家領導人不斷透過修正和創新意識形態，重

新合法化統治權威（Holbig, 2009b）。25
 

假如意識形態尚有重要性和具有功能性，中共如何控制之？Su（1993: 

144-145）指出，後毛時期還是如同毛時期一般，軟硬兼施般地對意識形態施展

控制。軟的一手是利用教育運動，灌輸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硬的一手是藉由

與意識形態有關的「政治動員」（例如反和平演變），消除知識分子裡異議者的資

產階級思想。另外，中共也會利用「官方型學者」灌輸意識形態，從事官方與群

眾之間的思想連結（Hua, 1995）。 

最重要的控制方式應該是宣傳系統。如同過去，中共的宣傳系統持續發揮控

制意識形態的功能。目前中共的宣傳系統，大幅降低灌輸馬列思想的改造功能，

主要執行促進經濟發展的任務。它利用新興媒體科技、學習西方的政治傳播技

巧，重新包裝中國共產黨，貫徹中共「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原則，有效地鞏

固政權穩定（Brady, 2008）。舉例來說，中共藉由電視節目宣傳「晉商精神」，目

的是塑造商人良好的、誠信的、有利於全民利益的形象，灌輸人民支持私營企業

主的思想。總之，宣傳系統的主要功能，從思想改造轉型至經濟現代化的促進者

（Kong, 2010）。Shambaugh（2007）也發現，中共灌輸意識形態的方式出現變化。

相較過去，宣傳系統對思想的控制能力出現萎縮，但中共從未真正失去控制大多

數資訊傳播的能力，因此在控制上出現「放──收」的循環現象。 

總結上述的文獻，本文歸納整理出四個結論。第一、相較於毛時期，意識形

態的重要性大幅降低，政策制定不再是依據意識形態教條，人民對之信任也大幅

減少。第二、意識形態或許已經不再是獲取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其他的合法

性來源包括經濟發展、有效治理、民族主義和選舉程序等等。第三、儘管意識形

態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但意識形態並未消失在中國，仍在制約政策制定過程，影

                                                      
25

 另有學者從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討論意識形態如何幫助中共維持統治，

提供一個不同且有趣的觀點，請見 Su（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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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領導人的權力鞏固，甚至成為合理化政策的工具，顯示意識形態仍具有功能

性，非與現實毫無相關。第四、中共仍重視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共不定

期利用政治動員進行思想宣傳和教育，宣傳系統更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結束本節前，本文以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作為經驗對照。在台灣威權時期，

「三民主義」被視作國民黨政權的思想基礎，但它與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的官

方意識形態仍有差距。這個差距指的是，「三民主義」並不是一套邏輯縝密、擁

有明確未來目標的思想體系；相反地，它的內涵經常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互相衝

突的。具體來說，它雖然重視民族主義，卻從未清楚界定誰是人民；它也宣稱民

主憲政體制，卻衝突地提及這是一個結合軍政和訓政的過程，限制國民黨的威權

統治；它還從社會主義角度談民生主義，卻又公開擁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Lin, 

1998: 26-27）。「三民主義」這種模糊又不明確的思想內涵，使其不同於列寧體制

中的官方意識形態（Chou & Nathan, 1987: 277-280）。 

 

第三節、結論：後極權特性的政治領域 

 

本文藉由回顧、評析和歸納整理與「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相關的大

量文獻議題後，認為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方面，既不同

於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更貼近後極權主義。首先，在列寧式政黨

方面，當前中國表現出明顯的後極權特性。首先在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方面，中

國已經出現明顯的制度化趨勢，權力轉移和決策過程均受到相當程度的規範。前

者是指年齡任期限制和梯隊接班；後者是指「集體領導、個人分工」原則的確立。

因此，最遲從 90 年代開始，過去那種經常陷入混亂的政治繼承（林彪、華國鋒、

胡耀邦、趙紫陽）及不受限制的決策過程（毛主義掛帥），基本上已經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高層政治出現「可預測的限制」。後毛時期菁英政治出現制度化趨

勢，已經在根本上不同於極權主義時期。 

其次在菁英甄補方面，當前中國同樣表現出後極權特性。不同於極權主義，

技術官僚的數量和政治地位均大幅增加，已經取代魅力型領袖成為當前中共的領

導核心。在同一時間，黨務官僚還是佔據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顯示政治憑證的

重要性並未完全消失，特別是在傳統的黨務部門。另外，派系力量和省級工作經

歷這些「非專業憑證」，同樣是幹部選拔過程當中的重要因素。更何況，中國高

層的菁英來源大致上都是依循黨和政府部門的甄補管道，而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

允許大量的民間社會菁英進入領導高層。同樣重要的是，當前中共藉由制度建

立、制度安排控制幹部隊伍，依舊維持黨管幹部的原則。總的來說，上述這些菁

英甄補特徵，皆指向當前中國既不同於極權也不同於典型威權，而是後極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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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方面，當前中國的動員同樣具備後極權

特性。不同於極權主義，當前中國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和發生頻率均大幅降低，動

員本身也失去深度，轉而變成一種道德勸說和思想學習的儀式性活動；不過，不

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中國還是會出現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至於在意識形

態，當前中國意識形態的特徵也是非常貼近後極權特性。首先，中國人民對意識

形態的信念，不再像極權主義時期般具有活力，這也讓執政者更努力藉由政績表

現，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不過，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儘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大幅下降，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仍舊具有相對明確的目標，不僅不能受到公開的

質疑，更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仍具有現實功能，例如正當化政策制定、鞏固領

導人的統治等等；而且學者也發現，中共持續藉由宣傳體系，來維持對意識形態

和思想的控制。同樣重要的是，當我們將後毛時期的中國與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

進行比較後，發現他們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仍與台灣「三民主義」有所差距，後

者更像是個模糊又不明確的「特殊思想方式」。據此，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在政治

領域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主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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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經濟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 

 

本章討論經濟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在非民主政體的分

類當中，經濟領域從來不是學者關注的焦點，這是因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之間

並不存在必然關係。過去西方認為的「民主政治是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

不斷受到歷史事實的挑戰，二十世紀出現許多結合威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國家，

例如過去的台灣和南韓及現在的中國。易言之，我們無法單就一個國家的經濟體

制和國家市場關係，來判斷這個國家的政權類型。儘管如此，Linz and Stepan

（1996）的分類還是討論到經濟領域，但誠實地說，這並非是他們進行政權分類

的重點，而僅僅是為了凸顯後極權主義在經濟領域上，已經因為帶入市場機制而

不同於極權主義的經濟活動完全由計劃經濟壟斷，卻還是因為國有部門/公有制

為主而不同於未曾經歷極權統治/計劃經濟、私營經濟為主的典型威權主義。易

言之，他們主要討論「國有部門與私營部門」或者「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本章將探討後毛時期「國有部門/國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私營企業」──

國家市場關係中最重要的行為體──的改革過程及其現況，再從比較視野來分析

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到底是趨近於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時

期），還是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時期）。如果中國趨近前蘇東共黨國家，

本文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反映後極權特性；如果中國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

本文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其實與典型威權主義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根據回顧相關文獻和統計數據的結果，本文認為在經濟領域方面，當前中國

已經不同於後極權時期前蘇東共黨國家的經濟模式，而更貼近典型威權國家的經

濟模式，表現出更廣泛的多元性。具體來說，當前中國私營部門/私營企業的繁

榮發展，已經根本不同於前蘇東共黨國家在後極權時期以公有制為主的經濟模

式，而更貼近於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別是台灣）。本文後續

將論證當前中國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相似性。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本文將

按照歷史先後順序，梳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內容及其現狀，藉此掌握尚

處在變遷中之國家市場關係的整體趨勢。第二、建立上述背景知識以後，本文將

把中國經濟的轉型經驗，同前蘇東共黨國家和東亞發展型國家一起比較，目的是

藉由拉開比較視野，分析當前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是趨近前蘇東共黨國家（後

極權主義），還是於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主義）。第三、本文將根據前兩部

分的分析，提出最終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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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和現狀 

 

本文首先梳理改革開放以後，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重點改革內容，藉此掌

握當前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及其整體的變遷趨勢。為了避免只是流於歷史敘述，

本文需要一個解釋框架，吳玉山（1996）根據共黨國家的經濟轉型所提出的「轉

型經濟模型」，恰好符合本文的需求。26接著，本文在第二節會將中國經濟的轉

型放入比較觀點，吳的模型同樣有助於比較。下列先說明吳的「轉型經濟模型」，

再分別梳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歷程，作為後續跨國比較的背景知識。 

 

一、吳玉山（1996）的轉型經濟模型 

 吳玉山從財產權（property right）出發，將財產權區分成「所有權」和「控

制權」。前者是指財產所有人具有獲得和處分財產「所得」的權力；後者是指「使

用」生產工具的權利（1996：27-32）。確立財產權是可分的以後，他依照國家對

財產權的掌握形式，推衍出四種經濟體制，建立一個可供解釋共黨國家經濟轉型

的模型（見圖 3-1）。 

 

圖 3-1 國家對產權形式的掌握與經濟體制 

 
資料來源：吳玉山（1996：35） 

 

 

                                                      
26

 吳玉山在「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1996）提出的轉型經濟模型，

源自他博士論文的改寫，也出成英文專書（Wu, 1994）。他的博士論文在 1992 年拿到美國政治學

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度最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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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吳玉山（1996）的觀點，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是國家同時擁

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這是所有共黨國家進行經濟改革的起點，例如戈

巴契夫後期以前的蘇聯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27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

是國家在擁有企業所有權的前提下，下放控制權給企業和市場，藉此整治統制經

濟的弊病，透過初步、完整的市場化，以市場機制引導企業行為，但仍不允許企

業的私有化，例如 60 年代的匈牙利、戈巴契夫晚期的蘇聯和 1984 年以後的中國。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是允許私人所有權，但國家握有對企業和市場

的控制權；易言之，私營部門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卻同時間受到國家巨細靡遺

的管制。這種經濟體制發韌在德國，重現於東亞新興工業國家（NICs），包括日

本、南韓和台灣等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是私人同時

擁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國家除了保障私營財產、維護市場秩序、提供

公共財，不具備其他任何重要的角色。這種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理想中的經濟體制，出現在蘇聯垮台、民主化以後的蘇東共黨國家。根據這個轉

型模型，本文梳理後毛時期中國在各個階段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內容，

藉此整理出當前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及其整體趨勢。 

 

（二）國有部門的改革與發展：從調整、完善、市場化到所有權改革 

在共黨國家，國有企業是統制經濟內的基本核算單位，共黨藉由國有企業的

建立，保證國有企業按照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因此共黨國家一旦決定經濟改革卻

又發現改革窒息難行時，第一個開刀的對象就是國有企業。然而，中國在這方面

不同於多數共黨國家，它刻意繞開最受爭議的國有企業，將改革主力放在非國有

經濟，鼓勵非國有部門的成長，這種改革策略稱為「體制外先行」或者「增量改

革」（吳敬璉，2005：94）。不過，這並不表示國有企業毫無進行改革；相反地，

國企改革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開始，只是當時的改革均是在統制經濟框架內

的改革，改革幅度和效果非常有限。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解決中國在統制經濟階段當中，出現產業結構不均和國

有企業缺乏生產誘因的問題，中共一方面將資源由重工業轉移到輕工業和農業，

「調整」（readjustment）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另一方面對國有企業進行「放權

讓利」，不但擴大企業自主權，還讓企業留下超出計劃額度後的生產利潤（林毅

夫，2009：246-248）。然而，這階段的國企改革僅僅環繞在統制經濟之內，只是

對企業運作的微調（fine-tuning）及統制經濟的完善（perfecting）（Kornai, 1992: 

396-408），改革成效十分有限。一直要到 1984 年，中國將改革重心由農村拉回

                                                      
27

 本文將交叉使用「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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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後，國企改革才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引入市場機制。 

中國在 80 年代中期引入市場機制後，就算是進入「市場社會主義」階段了。

這個階段的特色是引入市場機制，透過「兩權分離」（所有權歸國家、控制權歸

企業）和「價格雙軌制」（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讓國家－企業關係從過去的「指

令」轉變成「指導」，國家不再完全依賴行政命令來指揮企業，而是運用經濟槓

桿（市場）引導企業追求利潤。中共藉由這種市場化改革，利用市場引導國企行

為，不但讓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價格訊號從事生產，更讓企業把商品放到市場進行

銷售，創造更多的利潤，企業經理人受此激勵，就有更多的誘因從事市場交易行

為，逐步將中國經濟由官僚經濟帶入市場競爭（Naughton, 2007: 312）。從 1982

年的「以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 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 1992

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中國逐漸走向市場社會主義的最佳寫照。 

然而，儘管市場機制日益重要，此時中國的改革還是不觸及國企所有權。28

另外，儘管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比例開始下降，但主因並非是國有企業的所有

權改制，而是中共准許其他類型企業的進場──鄉鎮企業、個體戶和三資企業──

因此沖淡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總之，在 90 年代中葉以前，國有部門

依舊是經濟上的主導力量（Lin & Zhu, 2001; Naughton, 2007: 299-301）。 

80 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主要目的是在不改變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前提下，讓

國企能從市場信號中賺取利潤。根據學者的觀點，市場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希望結

合計劃和市場各自的優點，一方面提供市場經濟缺乏的福利和公平，另一方面提

供計劃經濟缺乏的價格信號。然而，純粹的市場化改革，反而進一步地惡化共黨

國家的經濟。具體言之，共黨國家原本希望藉由市場信號，增加企業之間的橫向

連結，但這種「間接官僚控制」反而損害「直接官僚協調」，混淆縱向權力關係，

破壞計劃經濟的秩序（Kornai, 1992: 409-512）。不幸地，上述論點再次在中國得

到驗證。國企經理人一方面獲得投資權力和市場誘因，另一方面卻因為公有制而

不受預算約束。這種「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讓國企出現投資飢

渴，也讓中國出現循環性的通貨膨脹（Wu, 2003: 119）。 

面對國有企業持續惡化的經濟表現，中共終於在 90 年代中期開始進行國有

企業所有權的改制（國企改制），主要藉由股份制的方式創造多種形式的所有制，

改變國家為唯一所有者的情況，這就再次壓縮國有部門在國民經濟的比例。從

90 年代開始，中共首先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28

 市場機制重要性的增加，見諸在 80 和 90 年代官方話語的比較。80 年代，計劃都是置在市場

之前，但到了 1992 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首次表示市場優於計劃、市場取代計劃。吳

玉山（1996）將 80 年代稱為「初級市場化」、90 年代稱為「完全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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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企業制度，接著在 1994 年通過《公司法》，為日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

設下法律基礎（Naughton, 2007: 301），更在 1997 年召開的十五大，否定國有經

濟在國民經濟比重上，越大越好的蘇聯式觀點，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

制經濟共同發展」，正式對國有企業展開全面攻堅（吳敬璉，2005）。 

中國對國企改制的原則是「抓大放小」。在抓大方面，國家維持「關係到國

家安全與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和基礎性與支柱產業領域」的控制力，29堅持

對這些產業的獨資和絕對控股。這些企業因為得到國家的全力扶持，通常在國際

市場上具有絕佳競爭力（Smyth, 2000）；在放小方面，國家讓地方政府決定中小

型國企的去路，如果不是宣布倒閉，就是放入市場謀生路，藉由合併、拍賣和股

份制等等，創造出混合型企業和私營企業。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小型國企朝向私

有化的比例越來越高（Garnaut, Song & Yao, 2006）。總之，中共在進行國企改制

之餘，仍堅持抓住「經濟命脈」或「管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的大型國

有企業，使「國有經濟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支配地位」。

這些「管制高點」的企業特徵是龐大的企業規模、高科技、重工業和高資本密集

型的產業等等。這樣的結果是，儘管中共抓住「管制高點」，國企改革也不以私

有化為唯一選項，國家在某些混合型企業中仍佔有主導地位（Oi, 2011: 4-6），但

不可否認地，傳統型國企確實因為所有權改制大幅減少（資產全歸國有），這就

使得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 90 年代中葉以前的情況。 

總結上述，國企改革在 80 年代中葉以前環繞在統制經濟之內（調整、完善），

接著才引入市場機制。一般來說，80 年代中葉到 90 年代中葉之間的國企改革具

有兩個特徵，第一、改革並沒有涉及所有權，國有企業還是國民經濟的主體。第

二、改革的主軸是創造生產誘因，若不是經由放權讓利，就是引入市場機制。一

直要到 90 年代中葉以後，中國才正式開始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改制，將國有企業

轉變成公司，利用倒閉、拍賣或股份制將其產權多元化。據此，Naughton（2007）

將 1978-1993 年間的國企改革稱為「誘因機制的實驗」（experi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和「誘因化改革」（incentivization），而將 1993 年以後的國企改革稱

為「公司化」（corporatization）。30
 

                                                      
29

 「關鍵領域」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航空運輸、航運等七大產業；「基

礎和支柱產業」包括裝備製造、汽車、電子資訊、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查設計、科

技等等。（新華網，2006）。 

30
 Jean Oi 也用公司化來描述國企改制。她認為，由於國企改制的主要目標並非將國有企業完全

的私有化，而是將所有權多元化，改變過去國家為企業唯一所有者的情況。換言之，所有權改制

的面貌是多樣的，私有化只是其中一個選項，也經常是國企改制的終點。為了不將所有權改制與

私有化畫上等號，她選擇公司化稱之，可參見 Oi（201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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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抓大放小」以後，出現兩個與國家市場關係有關的議題。

第一、隨著國企總產值、企業數和職工人數的逐年下降，國有企業還具有重要性

嗎？第二、當國有部門減少，而非國有、私營部門增加時，中國經濟是否轉型到

另一種不同的經濟體制？是否從市場社會主義朝向資本主義？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那是朝向國家資本主義還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針對第一個議題，Edward Steinfeld 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儘管計劃經

濟體制已經成為過去，中國國有企業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他從三個方面進行論

證。第一、國有企業獨佔重工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也就是上述提到的「經濟命

脈」或「管制高點」，這是其他類型的企業難以輕易進入的產業。第二、國有企

業仍雇用大量的城市工人，並未因為改革開放而大幅下降。第三、國有企業的產

出雖然表現不佳，但還是國家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1998: 13-18）。 

然而，Steinfeld 的觀點是十五年前提出的（1998 年），當本文參考最新的統

計數據以後，發現當前國企在後面兩個方面的發展已經大不如前。具體來說，

Steinfeld（1998: 16）指出在 1995 年以前，國企職工占城市總工人數的比例一直

都超過 60%，這與改革開放初期接近 80%相比，並沒有顯著性的減少。不過，

當本文拉開時間軸，發現從 1997-1998 年以後，國企職工占城市總工人數的比例

開始大幅下降，在 2010 年甚至只剩下 18.8%（見表 3-1）。另外，Steinfeld（1998: 

17-18）還指出在 1995 年以前，國企上繳稅收是中央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介於

70%到 87%之間），但事實上自此之後稅收比重開始逐年下降，在 2000 年首次低

於 50%（黃孟复，2004：11），到 2010 年更是只有 14.9%，相較於股份公司的

43.3%、私營企業的 10.6%和外資企業的 21.1%（楊甜甜，2011），國有企業已非

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事實上，Steinfeld 的統計數據只到 1995 年，而中國恰巧

在當時才開始進行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改制。伴隨國企改制的演進，多數國有企業

不是成為混合型企業，就是成為私營企業，當然也就影響到日後統計數據的結果。 

 

表 3-1 國有企業在城市的雇工情形（1978-2010） 

年 城市工人總數 國有企業職工數 國企職工占總工人比例 

1978 95.1 74.5 78.3% 

1985 128.1 89.9 70.2% 

1990 170.4 103.5 60.7% 

1995 190.4 112.6 59.1% 

1996 199.2 112.4 56.0% 

1998 216.1 90.6 41.9% 

2000 231.5 81.0 34.6% 

2005 283.9 64.9 22.9% 

2010 346.9 65.2 18.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1） 

資料說明：單位以百萬人次計；小數點末兩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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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這還是不表示國有企業已經失去重要性；相反地，中共抓住的大

型國有企業，給予執政黨更多的職位可供分配，也增加執政黨直接控制國家經濟

的能力（吳木鑾，2008: 8）。如同上文所述，國有企業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維

持管制高點，在國民經濟關鍵領域之中，依舊占據主導性的地位。這個趨勢在

2003 年成立國資委以後進一步被強化，而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國進民退」其

實指的正是這些壟斷性產業壟斷程度的增加（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78-94）。

同樣重要的是，國有企業大致延續計劃經濟體制的功能，不僅創造工作崗位，更

提供職工所需的社會福利，這也是中共能否維持穩定統治的關鍵（Wright, 2010: 

85-115）。因此，為了執行中央和各省的重點產業發展策略，並減少失業和維持

社會安定等政治壓力，中央更傾向優先貸款給國有企業（Tsai, 2002: 33），於是

利用金融機構，透過幹部人事任免和組織監督等傳統列寧式控制，確保國有銀行

將資源輸入這些大型國企之中（Heilmanm, 2005），這就使得國有企業擁有相當

迅速且可觀的資本累積。在 2010 年，即使國有企業的企業數已遠少於私營企業

（相差 70％），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竟還超過私營企業（相差 8%）

（中國統計年鑑，2011：145-146）。不過，這繼續惡化著中國的金融體系，到目

前為止，學者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問題根源還是缺乏共識，持續展開激烈的辯論

（Steinfeld, 2002）。 

針對第二個議題，我們看到國有部門的比例已經大幅下降，「公有制為主體」

僅僅表現在對「管制高點」的控制上，私營部門已從早期的非法，到後來受到容

忍，甚至是支持鼓勵而壯大。這種國有部門下降、私營部門上升的現象，是否表

示中國已脫離市場社會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是朝向國家資

本主義還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本文認為，若要準確回答上述這些問題，必須同

時考量非國有部門在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這將是本文下列的討論重點。 

 

（三）私營部門的改革與發展：從隱蔽到公開、從非法到合法 

中國的經濟改革發軔於農村和對外開放的沿海地區，其「非全民所有」部門

──鄉鎮企業、個體戶、私營企業、三資企業──正是在這些地方發跡的。由於中

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私有制在意識形態上一直是受到限制與敏感的議題。在中國

的私營部門當中，三資企業31相對上從一開始就不受到太大的限制，主要是因為

中共吸引外資的目的是提高生產技術、出口創匯和提高國內建設的所需資金，對

於外資就不能採取對國內私人資本的態度。儘管改革初期，中國因為對國外資本

主義仍有疑慮，因此一方面堅持合資企業中，外資比例不能超過一半，另一方面

                                                      
31

 三資企業是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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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經濟特區，集中管理外資。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開放的沿海省

份、建立的經濟特區都不斷增加，吸引到的外資越來越多，擴大私營經濟在國民

經濟的比例（吳玉山，1996：94）。換句話說，三資企業的私營性質基本上是無

庸置疑的。因此，本文重心將是（1）從隱蔽私有化到公開私有化的「鄉鎮企業」

以及（2）從非法走向合法的「私營企業」。至於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改制，本文已

在上述分析完畢，這裡不再討論。 

進入正題前，本文有必要對「私有化」進行概念定義。由於私有化最主要的

功能是硬化預算，讓企業自負盈虧，因此就算在名目上不是私營，只要達到預算

硬化的目的，便是實質的私有化（吳玉山，2003：21）。換言之，「預算約束的硬

度」（the degree of hardness of budget constrain）是私有化與否的主要關鍵（Steinfeld, 

1998）。Wu（2003）以葉爾欽時期俄國的私有化為例，說明沒有硬預算約束的私

有化只是假的、名義的私有化（nominal privatization）。葉爾欽進行兩階段的私有

化，即員工私有化（employee privatization）和企業集團私有化（conglomerate 

privatization），大幅減少國有企業的 GDP 產值和產業百分比。然而，一方面由於

內部員工在取得企業所有權後，即便企業財政狀況很差，還是會避免大量裁員；

另一方面，由於企業集團和葉爾欽政府關係甚密，政府還是會補助財政狀況很差

的企業。換言之，俄國的國有企業就算名義上進行私有化，企業還是軟預算約束，

缺乏私有化的意義和功能，僅僅只是假的私有化。總之，企業預算有無硬化是判

斷企業是否為實質私有化的試金石。 

 

1. 鄉鎮企業：從隱蔽到公開的私有化 

在毛澤東時期，農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因為管理過於集中，收入分配過於

平均，嚴重壓制農民從事生產的意願（武力、董志凱，2008：362）。改革開放以

後，中共決定農村「去集體化」，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保留農地所有

權不變的原則下，將使用權轉讓給農戶，使生產活動回歸到以家庭為主的個體模

式。農戶在完成生產配額後，除了可以保留多餘利潤，也可以自由決定土地的使

用方式，這就解放原本被套牢在農地的勞動力，促成鄉鎮企業的興起。除了農村

去集體化，中共也進行財政分權改革，地方政府可以在達到上繳稅額之後，留下

額度外的稅收；換言之，只要地方政府能促進更多的經濟發展、獲得更多的稅收，

它們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地方政府在這種誘因結構下，開始致力於經濟發展，

這就更加有利於鄉鎮企業的興起與繁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集體所有為形式

的鄉鎮企業，立即成為中國在 80 年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Oi, 1995）。 

鄉鎮企業的興起，立即吸引到學者的目光，紛紛替鄉鎮企業成功的秘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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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中國特殊的合作文化（cooperative culture），

讓地方行為者在沒有明確的契約關係下，也能解決缺乏誘因的問題，促進鄉鎮企

業的發展（Weitzman & Xu, 1994）；另一種解釋認為，鄉鎮企業僅僅只是對中央

施加的政治限制、不安全產權後的適應結果罷了（Chang & Wang, 1994）。在所

有解釋中，最受廣泛討論的應該是 Jean Oi 的觀點，她認為地方政府是鄉鎮企業

的主要幫手。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權後，為了增加收入和獲得政治升遷，將會扮演

企業家角色，促進經濟發展，不但主動協助企業擴展，還會規避不利於地方利益

的中央指令，如同經營一家多元的大規模企業（Oi, 1999a）。Qian and Jin（1998）

進一步去釐清，為什麼某些地方的地方政府在使用信貸和土地來推動鄉鎮企業

時，表現出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影響力？他們認為關鍵在於商品市場與信貸市場的

發展程度。那些鄉鎮企業發展較好的地方，反而是那些市場尚未發展完成的地

方，這讓地方政府更容易介入信貸分配和土地使用。 

鄉鎮企業的成功似乎挑戰「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假設：

快速的經濟發展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有可能發生。但是不少學者指出，即便鄉鎮

企業在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實質運作卻是私有的。吳玉山（1996：93）和 Steinfeld

（1998: 237-241）均認為，鄉鎮企業不受到國家的指令制約，也不像國有企業有

來自國家的財政支援，因此都是硬預算約束，含有很大「隱蔽性私有化」

（crypto-privatization）的成分。Liu（1992）和 Parris（1993）在對溫州鄉鎮企業

的研究中，也都指出它們多半是利用集體的外衣，來保障經濟利益的「假集體」

（fake collectives）。這種假集體現象是因為當時中央對私營企業仍不友善，但地

方官員卻鼓勵這種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企業類型，因此允許它們以集體形式註冊，

但以私營形式管理（Tsai, 2006: 128-132）。Oi（1995: 1137-1138）雖然反對這種

論點，認為這將掩蓋地方政府在鄉鎮企業的發展上，扮演絕對重要的角色，但她

也同意在財政分權以後，這些由地方政府所有的鄉鎮企業，為了經濟收益和減少

風險，確實硬化了預算，主因是鄉鎮企業一旦負債，這些債務自然就轉到鄉鎮政

府身上，而不像國有企業有銀行替它們紓困和提供補助。Ma（2000: 600）也認

為 Oi 所說的鄉鎮企業，在運作上就是私營企業，地方幹部會從地方政府的財政

收入獲得獎勵，就好像股東會從合股公司獲得股息。總之，多數學者均指出，這

種鄉鎮企業「隱蔽性私有化」的現象，確實出現在整個 80 年代。 

在 90 年代中葉，鄉鎮企業正式開始朝向「公開性私有化」。Oi（1999b）估

計在 90 年代中葉到末期這一段時間，地方幹部將超過五十萬個的鄉鎮企業私有

化。部分學者認為，鄉鎮企業的私有化是外在環境轉變的結果，市場隨著時間獲

得發展，地方幹部的重要性已被市場取代，私有化是地方政府對這種發展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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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 Rozelle, 2003）；另一些學者則從企業內部條件來解釋，他們認為鄉鎮企

業是地方幹部和廠長經理人用來極大化利益的工具，因此一旦市場隨著時間而飽

和，鄉鎮企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面臨的市場競爭也不斷增加時，唯一選項就是將

表現不佳的鄉鎮企業私有化（Kung & Lin, 2007）。在鄉鎮企業私有化的過程當

中，普遍出現以低價出售給廠長經理人的「內部人私有化」（insider privatization）

現象，主因是廠長經理人對企業內部的營運更加瞭解，在談判價格上佔有優勢（Li 

& Rozelle, 2003; Naughton, 2007: 323）。這種「內部人私有化」造成的資產流失，

被學者認為是 90 年代中葉以後地方政府喪失管制能力和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結果，起因於經濟菁英受益於市場和私營經濟的繁榮，不須依靠地

方政府也能獲得利益，因而平等化地方政府與經濟菁英的地位，讓雙方變成一種

交相賊的恩庇侍從關係（clientelism）（Ong, 2012）。 

總結上述，本文藉由整理學者的研究結果，認為鄉鎮企業雖然在名義上是集

體所有，卻含有明顯的「隱蔽性私有化」成分，它們的預算相對上是硬的，「帶

紅帽」和「假集體」確實出現在中國的農村。到了 90 年代中葉，鄉鎮企業也開

始出現真正的、公開的私有化，這除了是中共不再將私有化視為毒蛇猛獸以外，

也跟中國經濟的外在環境和鄉鎮企業的本質有關。總之，不同於城市國有企業在

90 年代中葉才出現私有化的情況，農村從改革開放之初，基本上就朝向私有化

方向邁進。這正是吳敬璉（2005）所說，中國的改革是體制外先行，鼓勵非國有

部門發展的結果。本文接著討論另一種非國有部門的現狀：私營企業。 

 

2. 私營企業：從非法到合法 

在當前中國經濟方面，私營企業應該是最受到學界、媒體界、產業界重視的

對象。本文以下先梳理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的改革歷程，接著再

回顧私營企業及企業主大量出現後，學界提出了那些重要的研究議題，這也有助

於我們瞭解當前中國私營經濟的現狀。最後，本文將分析私營企業的發展現狀，

尤其是相對於國有企業的發展情形。 

本文藉由統計數據，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已由過去的「公有部門為主」，

轉變成「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dual structure）。這就意味

著當前中國已經脫離以公有制為主的市場社會主義，邁向以私有制為主，但國家

仍透過「管制高點」介入市場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這種雙重結構並非表示國

有部門已經不重要；恰巧相反的是，它們仍獨佔中國的經濟命脈，這是私營企業

無法輕易進入的產業領域和金融機構。然而不可否認地，無論從企業數量、總產

值、就業人數和稅收總額等經濟指標來看，私營企業都已經超越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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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營企業的改革歷程和相關研究議題 

在毛澤東時期，由於計劃體制和馬列主義意識型態的束縛，私營企業多數時

間都是不存在的，資產家也被視為剝削者和階級敵人而遭迫害（Solinger, 1984）。

即便在改革開放之初，目前所謂的私營企業也還沒立即出現，私營經濟是在「個

體」經濟的基礎上重新被建立起來的。最初，中共只允許雇工未滿 8 人的「個體

戶」，超過這個雇工上限就是非法剝削，而早期從事私營經濟者，多半是社會的

邊緣人，他們的社會地位較低，也受到社會的仇視（Gold, 1989; Young, 1995）。

直到 1988 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共才打破雇工人數的限制，私營企業首次在

中國獲得憲法地位。不過此時，私營企業只是公有制的補充，因此在法律上無法

享受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地位。鄧小平南巡後，私營企業的地位才再次獲得提昇，

中共接連在十四大（1992 年）宣布要平等對待市場競爭中不同的所有制成分，

又在十五大（1997 年）正式確立私營企業的合法地位，並在 1999 年的九屆全國

人大第二次會議中，肯定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陳

建民、邱海雄，2009：123-126）。總之，從 1988 年「公有制的補充」到 1999 年

「重要組成部分」的論述轉變，可看出私營企業在經濟領域活動中日益增加的重

要性，這就與中共試圖降低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形成強烈的對比。 

除了認可私營企業在經濟領域的重要性以外，中共更進一步增加企業主的政

治影響力。過去，不論在毛時期還是鄧時期，均明文規定禁止企業主入黨，但在

江澤民完全主政後，首先在 2000 年提出「三個代表」，將私營企業主定位成先進

生產力的一部分，被視為吸納企業者入黨的意識形態準備。江澤民接著在 2001

年的「七一講話」中，正式宣布私營企業主可以加入共產黨，並在 2004 年正式

將「三個代表」寫入憲法。胡錦濤上任後，不僅重申十四大上所宣布的，要公平

對待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的投資、財政、繳稅、土地使用，保障私營企業應有的權

利，更在 2007 年通過物權法（Dickson, 2007: 834）。從這些過程可以得知，私營

經濟、私營企業及企業主的發展，絕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段實驗的、漸進的、

充滿矛盾的演變過程（Tsai, 2007: 50）。  

私營企業的興起與繁榮，立刻丟出了至少四個熱門議題。第一、雖然官方承

認私營企業的合法地位，但相較於國有企業，其始終是備受歧視的對象，尤其是

難以獲得國有銀行的信貸。學者因此好奇在這種不利的條件下，私營企業如何進

行融資？什麼因素解釋了它們的繁榮？Tsai（2002）認為，私營企業因為得不到

正常管道的銀行貸款，轉而使用各種「非正規金融體系」來獲得投資資源和進行

融資。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地方政府及領導幹部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以及他們本

身的出身背景和社會條件，經常決定了該地方非正規金融體系的發展狀況。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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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a: ch.4）同樣點出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她指出，從 90 年

代開始，隨著私營部門的興起，地方政府依循過去對待鄉鎮企業的方式，一方面

控制之、一方面又資助之。在限制方面，地方政府藉由行政控制（administrative 

controls），像是發牌照、建立商會團體來控制私營企業；在資助方面，地方政府

提供信貸、資訊和技術協助，這對於早期以小規模為主的私營企業是非常重要

的。總之，雙方的關係是共生的，地方政府希望私營企業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而私營企業也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庇護，安全地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 

第二、為什麼中共要讓私營企業合法化？Tsai（2006）認為，主要原因並非

是中共意識到私營企業的經濟貢獻，而是官方順應地方環境變遷的結果。由於私

營企業一開始就受到正式制度的限制，但地方政府卻有發展私營經濟的企圖，希

望藉由私營企業促進地方的繁榮，這不只是為了個人收益，更是為了獲得日後升

遷的政治資本。正是在這種理性考量下，地方政府發展出一套能夠規避正式制度

限制的非正式互動制度，Kellee Tsai 稱為「調適的非正式制度」（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例如，如同上述所說，私營企業在一開始是非法的，具有野心的經

濟行為者也害怕來自官方的懲罰，地方政府因此容忍企業主以集體形式註冊企

業，但在運作上卻採取完全的私營模式，這種帶紅帽的假集體逐漸成為某些地方

普遍的企業類型，最終成為官方承認私營企業的一股重要推力。 

第三、為什麼過去視資本家為階級敵人的中共，竟然開始吸納和甄補這些剝

削者入黨？Dickson（2007）認為，從 90 年代開始，中共就一直依賴沿海省份和

私營企業主，透過給予他們許多經濟特權，換取快速的經濟成長。因此，吸納企

業主入黨正是這種「菁英主義」的最終結果。至於 Tsai（2006）還是認為這是非

正式制度互動的結果，當下海從商的「紅色資本家」越來越多時，中央當然必須

回應這個轉變，從而允許企業主的入黨，這是一套歷史制度變遷的過程。 

伴隨吸納企業主入黨，第四個問題要問的是，當私營企業主大量出現，甚至

進入體制內後，他們是否將成為未來中國出現民主化的代理人？換言之，他們與

黨國的關係是相容還是對立？本文發現，相較於上述三個議題，這個議題累積的

研究成果最為豐碩，這可能是因為西方學者始終對資本家要求民主權利充滿樂觀

的想像。最初，學者對私營企業主充滿期待，想像他們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變遷的

代理人（agents for political change）。Parris（1993: 261）就認為，隨著越來越多

企業家被甄補到中國共產黨，他們將成為政黨內部出現改變的力量。 

這種觀點基本上延續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而來，認為經濟發

展能帶來工業化、都市化及教育程度的提高，也能帶來先進通訊技術和現代價

值，從而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Lipset, 1959: 79-80）。在這個過程當中，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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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經常是政治轉型的重要行為者，Moore（1966: 418）提出的「沒有中產階級，

就沒有民主」就是一種經典論述；Huntington（1970: 20）也認為威權國家在經濟

發展後出現經濟自主的經濟菁英，將成為威權國家的主要威脅來源之一。在東亞

地區民主化的過程當中，也發現威權國家經歷經濟成長以後，一方面因為私營企

業主獲得經濟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因為企業獲得更多與國家議價的能力，這都削

弱過去威權執政者控制人民的專制能力（Ravich, 2000: 19）。據此，當中國的私

營企業越來越活躍、當私營企業主越來越有管道進入黨國體制內，期望中國在未

來將出現政治變遷，甚至是民主化，似乎有其邏輯可循。 

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未照著現代化理論的假設而走。在大多數時間，

我們看不到私營企業主與黨國站在對立面；相反地，私營企業主多半視維繫政權

穩定為理所當然（Chen, 2002: 412）。為什麼私營企業主不追求民主化？為了打

開這個潘朵拉的盒子，學者已經提出多種不同的解釋。儘管學者間的解釋不完全

相同，但均認為在短期內，中國並不會因為私營企業主而出現民主化，企業主不

太可能成為民主政治的代理人。在現有文獻中，本文認為 Bruce Dickson、Chen Jie 

和 Kellee Tsai 等三人的研究是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廣受到注意的。 

Dickson（ 2003）指出，中共藉由成立統合式的商會組織（ business 

associations），連結黨國與私營企業主之間的關係，一方面確保國家對企業主的

控制，另一方面也提供企業主表達意見的媒介，雙方的關係是和諧一致的。他還

發現，越是繁榮的地方，政商關係就越和諧，不符合現代化理論預期的對立衝突。

另外，中共允許企業主入黨，不僅希望藉由甄補這些具有專業技術、商業能力的

菁英，轉化為經濟發展的立即效益，也希望藉由吸納這些新菁英入黨，避免他們

成為潛在的政治威脅者。他進一步發現，企業主對政治改革的態度是保守的，他

們擔心政治改革可能產生的不穩定，有損於現存的既得利益。總之，中共藉由建

立商會的制度連結和甄補企業家入黨，成功吸納（inclusion）私營企業主進入黨

國體制，完成黨在組織人事上適應新社經環境的調適（adaptation）。 

Dickson（2007）在之後的文章，發現中共仍持續不斷吸納企業主，也鼓勵

黨員下海經商。他還進一步分析那種類型的企業主，較可能是中共吸納的對象，

以及加入共產黨對企業主帶來那些好處。他指出，越是經濟成長快速和富裕繁榮

的地方、越是黨員在私營部門比例低的地方、越是擁有大規模企業的地方，該地

方的企業主就越可能是中共吸納的對象。此外，他發現企業主加入共產黨多半是

為了經濟利益，那些成為黨員的企業主，其企業的年營收、員工數和固定資產都

相對較高。不僅如此，這些企業主更有可能獲得政治權力和職務。總之，他還是

認為中共對企業主的吸納策略是成功的，中共和企業主在政經社議題上，均具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共享的價值和信念，企業主依舊不大可能成為民主化的代理人。 

Chen and Dickson（2010）最新的著作可說是全面性總結上述觀點。這本書

嘗試解決三個問題，第一、企業主的政治鑲嵌度為何？第二、企業主的民主態度

受到什麼因素影響？第三、企業主對中國政權的支持又受到什麼因素影響？他們

發現，目前企業主具有中共黨籍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些人經營的企業規模也相對

較大；至於中共則特別屬意那些過去與中共有關係的企業主，還會藉由成立商會

組織、允許企業主入黨和擔任政府職務，增加中共和企業主的連結程度。總之，

中共已設計出一套有系統的策略，吸納企業主成為政治菁英，這點是較少爭議的

的，延續過去 Bruce Dickson 的觀點。另外，企業主的民主態度主要受到他們「主

觀價值」（subjective values）的影響，例如他們是否支持國家擔任領導改革的角

色、他們是否同意政治改革的速度、他們對政策表現的滿意度等等。出乎意料地，

這些主觀價值的影響力甚至超過制度連結的影響力，例如黨籍身分，後者是過去

Dickson 認為企業主不大可能成為民主化代理人的主因。最後，主觀價值再次扮

演企業主支持中國政權與否的關鍵變項。當企業主對於生活水準和政府施政感到

滿意時，他們便傾向支持政權，但當企業主對民主有較高信念和認為貪腐程度嚴

重時，他們便不傾向支持政權。上述談到的三本書和文章，都是跨時性的作品，

包括 Dickson（2003）是 1997~1999 年的訪談結果、Dickson（2007）是 1999~2005

年的訪談結果、Chen and Dickson（2010）是 2006~2007 年的訪談結果；換言之，

從 1997 年至 2007 年，他們兩人共進行了十年左右的跨時性研究，這有助於評估

在社經環境快速變遷的中國，私營企業主與黨國的關係、私營企業主的主觀價值

等等，是否也會出現明顯的變化。本文預期他們的作品將會持續產出。 

Tsai（2007）同樣反對過度樂觀看待資本家與民主化的關係。她認為當前中

國的企業主與黨國是互賴關係，企業主經常與地方幹部有良好的互動，最關心的

議題是穩定追求經濟利益，更何況他們也無法組織合法的政治反對團體。同樣重

要的是，企業主本身的出身背景及擁有的條件不同，例如職業背景、企業規模和

政治連結程度等等，使得他們未必會產生一致性的利益和想法。這種多元背景阻

礙他們以整個階級的力量從事集體行動。上述這些條件均指向企業主不足以帶來

民主化。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企業主有能力和企圖來對抗國家，多數企業主還

是希望延續現有情況，利用非正式、非民主的方式來追求經濟利益。 

總結上述，本文發現學者的觀點集中在，第一、企業主與黨國的政治鑲嵌或

連結，解釋為什麼他們是支持而不是反對中國政權；第二、企業主的核心利益是

經濟發展，而不是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甚至反對民主化立即到來，因為他們在經

濟發展上仍然依賴黨國；第三、相較於其他群體，企業主多半對生活水準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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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表現感到滿意，當然也就減少推翻政權的意願；第四、企業主之間的多元

背景阻礙他們以集體力量從事政治行動。32總之，這些因素解釋為什麼私營企業

主並未如現代化理論的預期，因著經濟發展而成為民主化的推手或代理人。 

事實上，國家與資本家存在「舒適關係」（cozy relationship）而非緊張關係

的現象並不只限於中國，而是普遍存在於晚近工業化的威權國家。這不僅是因為

私人資本和勞工相對於國家力量均顯得渺小，更是因為他們必須依賴在國家之

下，才能在當前高度競爭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因此資本家在威權國家還能維持發

展時，多半不會站在敵對的立場（Bellin, 2002: 149-151 ;Wright, 2008: 367-368）。 

 

（2）私營企業的發展趨勢：統計數據會說話 

回顧私營企業的研究議題以後，本文接著分析當前私營企業的現狀，特別是

相較於國有企業的發展情形。在改革開放之初，私營經濟並未立即隨著市場化而

抬頭，當時的經濟體制還是「公有制為主」；一直要到 90 年代以後，中共一方面

進行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改制，另一方面又宣布私營企業為合法，地方政府甚至帶

頭扶持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整體經濟體制才轉變成中共宣稱的「多種所有制經

濟共同發展」，個體戶、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的比例大幅增加。 

本文藉由統計數據，認為儘管官方宣稱「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

發展」，但實際的情形反而是「私營部門為主，國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因

為無論從企業數、總產值、總資產、就業人數、稅收總額等重要經濟指標，私營

企業都是當前中國經濟領域中的主角，如同吳玉山（2007）所說，「公有制為主」

僅僅表現對要害部門和金融機構等「管制高點」的控制。另外，本文還認為當前

中國經濟的雙重結構，與典型威權時期台灣的「官民共存」具有相似性（詳後）。 

本文藉由《中國統計年鑑》（2011）和《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9），

從企業數量、總產值、總資產、就業人數、稅收總額等等，比較國有企業和私營

企業的發展情形。本文發現，除了企業總資產以外，私營企業的發展都已超越國

有企業，而且即便國有企業的總資產仍高於私營企業，但後者總資產的成長速率

極快，表現追趕姿態。本文以下就每個經濟指標的統計結果進行說明。第一、從

企業單位數來看，在 2000 年以前，私營企業的企業單位數尚未超過國營企業，

但從 2002 年開始，私營企業的數量首次超越國有企業，往後這個差距不斷暴增，

到了 2010 年雙方差距已達到 70％（圖 3-2）。第二、從城鄉就業人數來看，從事

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的就業人口，從 1980 年以後持續增加，進入 90 年代的成長速

                                                      
32

 Teresa Wright 也解釋為什麼私營企業主願意支持中國共產黨，觀點與這裡提到的第二點和第四

點相近，請見 Wrigh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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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更是暴增；相較之下，國有企業的就業人口從 90 年代開始下降，儘管下降速

率已經趨緩（Garnant, Song, and Yao, 2006）。在這個此消彼長的趨勢下，雙方就

業人數在 2000 年基本打平，不久後私營企業的就業人口正式超越國有企業，並

且持續拉開差距當中（圖 3-3）。 

第三、從總產值來看，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均呈現上漲情勢，但私營企業年

產值的增長速率，明顯高於國有企業；更重要的是，私營企業在 2009 年正式超

越國有企業的總產值（圖 3-4）。第四、從企業總資產來看，儘管國有企業的總資

產超出私營企業整整一倍左右，但私營企業總資產的成長比例極高，在 2000-2005

年高達 682%（國有企業則是 40%）、在 2005~2010 年也高達 285%（國有企業則

是 110%），從中可見私營企業的活力，展現出追趕之姿（圖 3-5）。第五、從稅

收總額來看，兩者在 2000 年左右主客易位，從過去國有企業多於私營企業，變

成私營企業多於國有企業（2001 年正式確立）（圖 3-6）。 

 

圖 3-2 企業單位數 

 

 

 

圖 3-3 城鄉企業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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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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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企業年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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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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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數據會說話。過去被視為非法的私營企業，終於在經歷一陣波折後，取

得迅速的發展，甚至進入 2000 年以後，在各個重要經濟指標均超越國有企業的

表現，包括企業數量、企業就業人口、企業總產值、稅收總額等等。如果本文將

個體戶、三資企業這些同樣屬於私營經濟的範疇納入，私營部門在上述經濟指標

的表現，肯定會更加突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即以專刊方式，認為中國

的中小型私營企業才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真正貢獻者。33據此，本文認為中國的私

營部門確實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官方宣稱的「公有制為主」僅僅表現在對「經

濟命脈」或「管制高點」這些要害產業部門和金融機構的控制。因此，當前中國

的經濟體制，應該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這也意味著

中國已經脫離所有權以公有制為主的「市場社會主義」，邁向所有制以私有制為

主，但國家仍藉由「管制高點」介入市場的「國家資本主義」。 

 

第二節、比較視野：前蘇東共黨國家還是東亞發展型國家？ 

 

本文接著帶入比較視野，比較當前中國與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

權時期）和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時期）的異同，如此將能增加我們對當前

中國經濟模式的理解。本文發現，中國在 80 年代與前蘇東共黨國家的經濟改革

非常相似，在國家主導下引入市場經濟（第二經濟），呈現計劃和市場共存，但

前者重要性大於後者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這符合 Linz and 

Stepan（1996）對後極權主義的描述。如果中國停留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

改革，那麼它就可能像蘇聯一樣，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後，進行私有化加市場化的

改革，成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這也是多數前蘇東共黨國家，或者後極權

主義國家最普遍採取的經濟改革路徑。然而，中國並沒有停留在「市場社會主義」

太久的時間，中國在 80 年代就在農村出現「隱蔽私有化」和允許外資企業的發

展，接著在 90 年代中葉以後，一方面進行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改制，再次降低國

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百分比，硬化部份企業的預算約束，另一方面也公開承認私

營企業的合法地位。伴隨更多企業類型朝向硬預算約束的實質私有化，國家卻沒

有讓市場完全主導經濟，反而在「發展意識」下，受惠於非民主政體的國家自主

性，在市場上扮演重要的指導角色。據此，本文同意部分學者的論點，認為中國

在 90 年代中葉後朝向「國家資本主義」，尤其類似冷戰時期的東亞新興工業國

家，或者學界慣稱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例如典型威權時期的

                                                      
33

 經濟學人將中國這種以中小型私營企業為經濟主要貢獻者的現象，稱為「竹節型資本主義」

（bamboo capitalism），參見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檢閱時間 2012/09/0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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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南韓。總之，從比較觀點來看，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已不同於前蘇東共黨

國家的後極權特性，而貼近過去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典型威權特性。 

本文將分別回顧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以蘇聯為主要分析對象）和東

亞發展型國家（以台灣為主要分析對象）的經濟體制，從中比較當前中國經濟體

制與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和相異性，進而主張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方面，基本上已

經與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具有明顯的相似性。 

 

一、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特性的經濟模式 

蘇聯的統制經濟建立在史達林時期。史達林死後（1953 年），蘇聯歷任領導

者均從事不同性質內容的經濟改革，但是這些經濟改革都是對統制經濟內的改

革，如同中國初期的經濟改革，完全屬於「調整」和「完善」的範疇，直到戈巴

契夫統治晚期（1988 年以後），蘇聯的經改才出現市場化（吳玉山，1996）。例

如，赫魯雪夫一方面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另一方面增加輕工業生產和住房建

設，試圖調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布里茲涅夫從事企業整併，藉

著成立「全蘇工業集團」和「科學生產集團」等企業集團，進行組織調整和權力

重新分配來完善計畫體制；安德洛比夫擴大了企業自主權，藉由變動計劃指標來

激勵企業生產；戈巴契夫早期的「加速」改革（uskorenie）也是在計劃體制內，

藉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帶動經濟成長。總之，蘇聯雖然在後史達林時期，就

開始從事經濟改革，但在 1953-1988 年間，經濟改革僅僅是統制經濟內部的微調

和完善，稱不上是體制的轉換，改革內容的差異實在有限（吳玉山，1996：98-122）。 

蘇聯朝向「市場社會主義」的轉型始於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最初的政治勢力

頗低，不像鄧小平可以憑藉領袖魅力直接啟動市場化改革，因此他採取「公開性」

（glasnost），揭發黨內保守派（反對體制外的改革者）的腐敗形象，在獲得開明

改革家的形象之後，市場化才在 1988 年左右正式提到改革日程。蘇共的市場化

改革與中共在 80 年代中葉頗為類似，都是以匈牙利在 1968 年採取的「新經濟機

制」作為藍本，也就是將行政命令的指令計劃，改為運用市場機制來指導企業追

求利潤的指導計劃。總之，1988 年以後的蘇聯大致類似 1984 年以後的中國，在

經濟上均朝向「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轉型（吳玉山，1996）。 

然而，蘇聯和中國在 80 年代看似相同的經濟轉型，日後的結局卻大相逕庭：

蘇聯政治解體和長年經濟衰敗、中國政治穩定和長年經濟繁榮。蘇聯和中國在市

場社會主義時期，同樣因為企業的投資飢渴和間接官僚協調破壞計劃體制秩序，

而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但蘇聯卻沒有辦法抑制經濟危機，甚至導致蘇聯最終的

解體，繼任的葉爾欽最終進行私有化加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將俄國推向「自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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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學界一般稱這種經濟轉型為「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這也是前蘇東共黨國家最普遍的轉型模式（吳玉山，1996：130-146；

2002：72）。34相較之下，為什麼同樣進入市場社會主義的中國不但沒有垮台，

還表現出令人驚艷的經濟成長？為什麼中國沒有符合 Gaidar（2003）所說的，凡

是採取計劃經濟的國家，都將因為體制缺陷、無法進行真正的改革而垮台？ 

本文同意吳玉山的觀點，認為中國另有一個在農村的隱藏私營部門及沿海的

三資企業，共同抵銷一部份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就是說，中國的私營部門在 80

年代即悄悄出現（吳玉山，1996：146）。進入 90 年代，中國經濟朝向私營部門

為主的發展趨勢更加明顯。一方面，國有企業進行所有權改制，國有企業只出現

在那些「經濟命脈」產業和金融機構，其餘部分皆允許私營部門的進入；另一方

面，中共正式承認私營企業的合法性，甚至公開表示支持非國有部門的發展。這

些特徵均表明中國從 90 年代以降，已經正式不同於民主化前的蘇東共黨國家，

在經濟體制上脫離「市場社會主義」，也就是脫離後極權階段的經濟模式。 

當前，學界均同意中國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國家一方面允許私

有化，另一方面會藉由市場管制和策略性產業政策干預經濟運作，而不同於西方

典型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東亞地區，「發展型國家」經常被視為

國家資本主義的最佳代言人，那麼同樣位於東亞地區的中國，是否也趨近那些過

去曾經處在典型威權統治下的發展型國家？ 

 

二、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特性的經濟模式 

中國是不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最新案例？這是一個很難有共識的問題，主因

是不同學者對發展型國家均有不同的定義，這就決定他們的答案。反對中國是發

展型國家的學者，多半認為中國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某些制度安排、產業結構存

在差異。例如，過去那些被稱為發展型國家的東亞國家，都是由國家或中央進行

經濟發展，而不像中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來帶動（Oi, 1999a）。此外，在東亞發

展型國家中，儘管國有企業擁有金融特權，但私營企業基本上也能獲得相當的信

貸資源，而不像中國的私營企業經常得不到銀行貸款，必須靠非正式金融管道進

行融資（Tsai, 2004）。還有些人認為，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產業發展，在順序上均

是由農輕工業到重工業，而不像中國是由重工業回頭到輕工業，更何況中國經濟

依賴外資的程度，明顯來得更高（Boltho & Weber, 2009: 273-277）。 

這些觀點都是正確的，但似乎沒有抓住發展型國家的精髓，主因是發展型國

                                                      
34

 學界一般認為這種私有化加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參見 Fisher and Gelb（1991：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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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原初概念，並非以特定的政策手段和行政層級定義的（吳玉山，2007：318）。

換言之，我們不能用發展型國家的非核心特徵，作為判斷中國是否為發展型國家

的標準。35那麼，何謂發展型國家的核心特徵？本文認為我們必須回到發展型國

家的原初概念，檢視這個概念的本意，這才是決定中國是否為一個發展型國家的

關鍵。換言之，我們必須回頭分析最早提出發展型國家的詹鶽（Chalmers Johnson）

的觀點。基本上，我們可將發展型國家看作是「國家主義學派」在冷戰時期東亞

國家的再現，企圖駁斥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是引入自由市場的結果（Onis, 

1991: 109）。Johnson（1982: 314-320; 1999: 47-50）認為，日本的經濟奇蹟是建立

在國家具有「發展意圖」（developmentalism）的前提下，靠著一批擁有高度自主

性、專業能力的經濟官僚，藉由特定產業政策，有效且積極介入市場，最終達到

經濟發展。更精確地說，國家雖然允許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但又會相當積極藉

著產業政策介入市場，這就不同於英美模式的自由放任市場；此外，國家雖然積

極介入市場，但經濟官僚和產業政策是理性務實的，不同於計劃經濟的行政指令

以意識形態教條為基礎。Johnson（1982: 18-26）將前者稱為計劃理性（plan 

rational），以與後者的計劃意識形態（plan ideological）進行區別。總之，這是一

套既不同於英美模式又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經濟模式（Johnson, 1999: 32）。36
 

據此，本文認為發展型國家具有三個核心特徵：第一、經濟官僚不僅具有專

業能力，還具備相當的自主性，能夠自由選擇市場管制政策工具的能力，扶持特

定的策略型產業，不需要服從特定的社會利益或被企業財團挾持。第二、國家具

有發展意識，亦即國家將傾全力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在經濟中扮演發展角色，

而不是掠奪角色；事實上，惟有當執政者和經濟官僚均對經濟發展有共識、意識，

執政者才能全力支持經濟官僚自主地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真正達到執政者「統

而不治」、經濟官僚「治而不統」（Wu, 2007: 980）。上述兩個特徵是吳玉山認為

Johnson 在提出「發展型國家」的原初本意，因此當國家具有發展心態（發展意

識）和能力（國家自主性），這個國家就是「發展型國家」（2007：318-319）。然

                                                      
35

 舉例來說，那些以地方政府才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反駁中國是發展型國家的論點，可能忽

略大國比小國的問題。由於中國幅員廣大，中央經常讓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目的仍不離經濟發展，

只是手段和方法有所不同，其實不影響我們判斷中國是否為發展型國家。因此，若要更精準回答

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 Chlamer Johnson 提出發展型國家的最初本意，這也是本文的作法。 

36
 Amsden（1989）和 Wade（1990）分別針對戰後南韓和台灣，提出類似 Johnson 的觀點，確立

「發展型國家」在學術界的地位。Amsden（1989: 140-143）認為晚近工業化的國家經常扮演計

劃和投資者的發展角色，市場因此不是完全自由放任；Wade（1989: 72, 370-371）分析國民黨威

權統治下的台灣，提出「管理市場理論」（governed market theory），認為國家運用發展導向的產

業政策，引導市場進行資源分配、出口優先和扶持私人企業，才能讓後發國家有效累積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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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認為還要補充第三個核心特徵──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才是

真正完整的定義；換言之，我們還要考慮國家的所有權形式。如果不考慮國家的

所有權形式，我們將難以區分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

為在統制經濟體制，共黨不但憑藉一黨專政控制社會利益而具有國家自主性，也

有快速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意識，但我們當然不能稱其為發展型國家。另

外，採用發展型國家的學者，特別是 Johnson（1982）和 Wade（1990），也不斷

提到公部門和私部門彼此之間緊密合作的重要性，像是透過國營事業和金融體

系，帶動企業投資，與民間產業進行互補，在台灣稱為「官民共存」（劉慶進等

著，1993：95-161）。 

當前中國是否出現「發展型國家」的三個核心特徵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本文認為中國相當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第一、學者指出中國的經濟官僚是理性

務實的、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如同本文在第二章談的，中國經濟官僚在改革開放

越來越專業化，目前基本上已不受到正統馬列意識形態老幹部的束縛（Li, 2001; 

Wu, 1996: 420）；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威權政體可以解決國家

介入市場所出現的問題：如何讓大多數民眾服從本於經濟發展考量下的政策規劃

（Johnson, 1999: 50）。換言之，中國不像其他民主國家，政治家需要獲得一定的

選票才能維持政治權力，使得執政者為了滿足特定的社會利益，打亂經濟官僚的

政策制定過程和結果。具體來說，台灣和南韓被視為典型「發展型國家」的時期，

就是在民主化前的威權統治時期，但當這兩個國家成為民主政體時，發展型國家

的特徵立即大幅弱化。Wu（2007）發現台灣經歷民主化以後，過去的政權自主

性（regime autonomy）被利益政治（interest politics）給取代，民選官員為了競

爭選票，放棄過去對發展主義的堅持，甚至干擾經濟官僚的政策制定以討好特定

的社會利益，舉凡金融改革、核四興建案、高科技和生化產業發展等等。Minns

（2001）則指出南韓在 80 年代的國家自主性因為民主化壓力而大幅下降，失去

過去發展型國家的典型特徵。Kang（2002: 158-170）也發現在民主化之後，過去

南韓政府與財閥維持權力平衡的政企關係，因為政治家有獲得選票的需要而受到

破壞，政府反而受到企業的綁架。至於戰後日本雖然一直都有採取民主選舉，但

實際上卻具有許多「軟威權特徵」（soft authoritarian features），包括強勢和不受

監視的行政機關、單一政黨超過 30 年以上的統治等等（Johnson, 1987: 137）。 

第二、中國具有發展意識嗎？除了官方不斷宣稱的經濟現代化詞彙之外，學

者也從實證分析及不同的分析層次，指出中國確實具有發展主義的意識。Oi

（1999a）的分析單位是地方政府，認為地方政府的發展意識和企業家行為是中

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進行農業去集體化和財政分權改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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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可以在達到上繳稅額之後，留下額度外的稅收；換言之，只要地方政府能

促進更多的經濟發展、獲得更多的稅收，它們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這種制度性

誘讓地方政府願意動員和協調資源，如同運作一個多元的大規模公司，重新分配

收益和風險，有利於鄉鎮企業的發展與繁榮。她稱這種地方政府致力於經濟發

展，發揮企業家功能的現象是「地方政府企業化」（local state corporatism）。 

Duckett（1998）則將分析單位放在官僚部門，認為它們不僅會適應市場，

還會建立尋求利潤和規避風險的企業，直接從事商業行為。這些行為的性質是追

求利潤和規避風險，而不見得是尋租行為，中國因此是一個「企業型國家」

（entrepreneurial state），而不是掠奪型國家（pp. 14-15; 155-160）。他認為，企業

型國家的出現是改革開放帶來制度變遷的結果。一方面，國家官僚面臨日益增加

的財政負擔和組織重組、解雇的壓力，商業行為不但增加個人收入，更是失去職

務後的一個替代出口；另一方面，伴隨社會接受商業、營利行為的態度轉變，配

合國有部門仍在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些條件均促成國家官僚從事尋求利潤和

避險的商業行為（pp. 161-165）。 

Gore（1998）的分析單位是地方領導幹部，認為這些地方的「官僚企業家」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不僅是國家的代理人，更是地方社會的代表，在兼

具政治考量和社會考量的情況下，從事促進經濟發展的商業行為，因此是發展型

而非掠奪型取向（p. 282）。政治考量指的是地方領導幹部把經濟發展視為升遷的

政治資產；社會考量指的是地方領導幹部把經濟發展視為滿足社會對社會福利的

需求，這不僅是地方領導幹部對社會的承諾，也是確保社會願意合作的方法（pp. 

101-113）。地方領導幹部表現出上述行為是制度環境建構出來的產物，他們鑲嵌

在一個混合（1）公有制經濟和層層分級的國家行政體系與（2）逐漸弱化的中央

控制和新興市場力量的黨國體制當中（pp. 94-95）。 

第三、本文已在上述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討論當中，證明當前中國經濟是

「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目前公部門主要佔據中國的「經

濟命脈」和「管制高點」，私部門無論在企業數量、就業人數、總產值、稅收總

額和總資產均穩定成長，甚至超越國有企業。這種雙重結構也出現在典型威權時

期的台灣。在台灣威權統治早期，國民黨就將日本殖民時代在台灣建立的獨佔經

濟體制完全繼承下來，這些公營事業壟斷經濟要害部門及金融機構，幾乎囊括當

時台灣所有的工商活動（陳師孟等，1991）。國民黨將這些全國性和地區性的寡

佔部門，作為籠絡本土政治和經濟菁英及鞏固政權鞏固的基礎（朱雲漢，1989; 

Greene, 2007: 261-268）。因此儘管公營事業問題重重，國民黨仍拒絕將這些牽涉

到大量獨佔利益的公營企業推向民營化，它們不但獲得來自社會資金轉化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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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還享有許多金融特權和政策性貸款（段承璞、韓清海，1992：183-185）。 

在民營企業方面，台灣在 1960 年代轉向出口導向以後，民營企業才算真正

獲得發展，並立即因為快速的擴張，而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主要貢獻者（特

別是中小型企業）。在台灣威權時期，儘管公營的產業和金融控制範圍很廣，在

結構上屬於公營企業領導體制，但從經濟成長的實際內容來看，民營企業非常明

顯地帶動經濟的急速成長，因而導致公民營企業互相消長的局面（若林正丈：

1988：67），這實際上非常類似當前中國的情況。換言之，威權台灣的經濟發展

和產業發展，基本上就是民營企業相對於公營企業的成長，也就是從公營企業主

導的經濟向民營企業主導的經濟發展；前者主要支配產業和金融的「管制高地」，

後者完成了出口導向推動經濟成長的任務，並成為經濟主體（企業數、資產額和

從業人數），這就是台灣「官民共存」的具體表現（劉進慶等著，1993：134）。 

上述台灣「官民共存」的經濟結構也出現在當前中國。如同上述對國有企業

的討論，目前中共的「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對關鍵領域、支柱產業等「經濟命脈」

或「管制高地」的掌控，藉由金融機構扶持這些大型國有企業，讓它們在全球市

場擁有強大競爭力，類似過去東亞發展型國家也會運用國家力量，製造出代表本

國的「冠軍企業」（national champions）（Pearson, 2005: 313）。同樣如同上述對私

營企業的討論，目前私營企業在多項重要經濟指標上，若不是早就超越國有企

業，就是即將超越之。另外，私營企業是中國在出口市場的主要行為者，這些特

徵均與台灣威權時期非常相似。然而，國家並不是任由私營企業在市場上自由運

行而毫無作為；相反地，國家會藉由各種方式，例如准許權（licensing power）、

成立商會組織等等，干涉或介入私營企業的經濟活動（Dickson, 2003; Parson, 

2005）。Baek（2005）就認為，與日本和南韓相比，當前的中國和過去的台灣均

有公/私營制共存的現象，因此更貼近台灣式的發展型國家。37
 

總結上述，當前中國確實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尤其貼近台灣模式。本文因

此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已經與前蘇東共黨國家在後極權階段有本質上的

差異，而與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較為接近。具體言之，在經濟領域上，

中國已從 90 年代中葉以後正式脫離後極權階段：國家主導下引入市場經濟（第

                                                      
37

 這並不是說中國和台灣威權時期是一樣的經濟體。相反地，兩者除了國家規模的巨大差距，

至少還包括以下幾點不同。第一、台灣的公營企業集中在上游產業，民間企業則在下游產業，但

中國的國有企業則涵蓋上下游產業。第二、台灣的中小型民間企業能相對順利地得到金融協助，

但中國的中小型民間企業在信貸配置上，相對於國有企業處於絕對的劣勢（Baek, 2005: 

494-495）。Tsai（2004）即以「私營企業的發展是依靠非正規融資管道」，反駁發展型國家在中國

的適用性。然而本文認為，儘管存在這樣的差距，它並未改變發展型國家的三個核心特徵，不影

響我們判斷中國是否為一個發展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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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呈現計劃和市場共存，但前者重要性大於後者的現象。相反地，中國

轉而朝向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也就是一個成長取向的威權體

制、自主理性的經濟官僚、公私合作和出口擴張的成長策略（吳玉山，2007：319）。 

 

第三節、結論：典型威權特性的經濟領域 

 

本文透過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改革與發展，再置

入比較視野，發現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比較貼近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展型

國家，而不同於後極權時期的蘇東共黨國家（民主化以前）。本文利用圖 3-7 重

新回顧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 

 

圖 3-7 中國與其他共黨國家的經濟轉型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路徑線，原始圖參考吳玉山（1996） 

 

首先，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如同蘇聯、匈牙利在後極權階段的模式，若不

是僅就統制經濟內進行微調或完善，就是引入「市場化但不私有化」而進入「市

場社會主義」（路徑 1）。如果中國和蘇聯一樣，只停留在路徑 1 的改革，那麼本

文就會認為中國在經濟領域上較貼近後極權時期的前蘇東共黨國家；但是實際上

的情形是，中國和蘇聯在 80 年代的改革是「形同實異」。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

農村中就出現一群隱蔽私有化的鄉鎮企業，這些企業雖然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

因為它們是硬預算約束，更有大量的企業是假集體，因此是實質上的私營企業；

此外，個體戶和沿海三資企業也構成另一群實質上的私營企業。這些從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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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現的私營部門（路徑 2），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在進行「市場化但不私有化」

的改革時，可以避開嚴重的通貨膨脹和企業投資飢渴症的負面影響。相對而言，

蘇聯始終沒有這群足以穩定嚴重的通貨膨脹的私營部門，進而在 90 年代垮台以

後，繼任的葉爾欽旋即進行「市場化和私有化」進入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路徑 3）。 

中國進入 90 年代以後，私營部門的比例和重要性均越來越高，原因在於：

第一、私營企業從 90 年代開始，逐漸從過去的非法走向合法，官方接著公開表

明要扶持和鼓勵私營企業，還在二十一世紀初允許企業主入黨。這樣逐步寬鬆的

政治環境有利於私營企業在中國的發展，包括企業數、總產值、總資產和就業人

數、稅收總額均扶搖直上，甚至超越國有企業。第二、90 年代中葉左右，中共

開始進行國有企業所有權改制，在掌握那些關鍵領域、要害部門的產業和金融機

構（抓大）的前提下，主要藉由股份制等方式，減少國有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百

分比（放小）。不過，進行私有化的同時，中共並未放棄市場管制，藉由多種手

段介入經濟活動，例如制定特定的產業政策、加強金融管制、行使准許權等等。

總之，90 年代中葉以後，中國就算離開市場社會主義，逐步脫離前蘇東共黨國

家在後極權階段的經濟模式，而進入國家高度介入市場的國家資本主義（路徑

4）。本文也確立了當前中國已趨近處在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 

誠然，東亞發展型國家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而與

本文要探討的政權性質不完全相同，但是透過上述針對前蘇東共黨國家和東亞新

興工業化國家的討論，可以發現一個非民主國家在後極權主義的政權性質下，根

本不可能採取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模式，主因在於後極權主義至多僅允許以「公有

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引入市場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而不觸及所有權/私

有制的改革。既然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核心特徵之一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

為輔」，也就是必須以私有產權為國民經濟之主體，而中國經濟又符合這個雙重

結構，本文即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已經脫離後極權特性，而走向擁有更多

經濟多元性的典型威權特性。事實上，多數的典型威權國家均未曾放棄市場經濟

/私有制等資本主義特徵，例如 1950-1980 年的台灣。 

總結上述，本文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領域在相當程度上與典型威權主義非常接

近，不同於後極權階段的經濟模式還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例如後史達林時期

的蘇聯、匈牙利）。易言之，當前中國經濟是以「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

的雙重結構，私營部門/私營企業不僅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的多樣性，再配合擁

有相對自主性的經濟官僚及國家扮演發展者的角色，中國就像是典型威權主義時

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據此，本文認為在經濟領域上，當前中國明顯不同於後極

權主義，更貼近典型威權主義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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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社會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 

 

本章節討論社會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為了討論方便，

本文將下列要討論的文獻議題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市民社會」，38文獻議題

包括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兩者展現出來的面貌，經常是學界爭辯當前中國有無

出現市民社會的焦點所在。第二類是「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文獻議題包

括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人大制度是當前中共處理社會利益多元化的重要機制，

扮演國家與社會人民之間的紐帶；基層選舉則將地方人民拉進到政治運作之中，

是人民影響、參與政治的重要管道。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社會組織和

社會抗爭；第二節探討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第三節提出結論。根據評析相關文

獻的結果，本文認為在社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第一節、市民社會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發生劇烈變遷的時期。當中國從一個計劃經濟體

制轉變為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時候，經濟多元化無可避免地帶來社會利益的多

元。當社會出現多元性，甚至隨著時間而持續增加時，學者們立即想到的問題就

是，中國是否出現市民社會？過去幾年，學界對中國市民社會的討論多不勝數（尤

其在西方學界）。本文認為，在學者提出不同的研究問題當中，其實背後均隱含

著一個最廣泛的軸心議題，即後毛時期是否出現一個自立於國家之外的公共領

域？是否出現人民的公共參與及人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易言之，他們都想知道

中國社會多元性的本質為何。在相關的現有文獻當中，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應該

是最廣受到學界注意的研究議題，已經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將藉由相關的

二手文獻，從學者的研究結果當中，歸納整理出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發展現狀。 

 

一、社會組織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是一個由共產黨控制資源分配的統制經濟體，個人因為

依附在黨國體制而毫無發展社會組織的權力和資源（Walder, 1986）。在這種體制

當中，單位（danwei）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元素，它依附在各級行政組織之內，層

層垂直集權於中央。Shue（1988）將每個單位形容成一個細胞，各級行政組織則

如同蜂窩壁，將社會分割成互不溝通的部份，社會組織結構是一種蜂窩式狀態，

                                                      
38

 中國學者更常使用「公民社會」來表示市民社會的內涵，詳細討論請見俞可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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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水平連結的機會和可能性。到了後毛時期，改革開放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

不但使得市場關係趨向複雜化以及產權類型朝向多元化，更增加部門間、職業間

的流動及經濟行為者的水平關係。據此，不同於毛時期極權統治下的情況，新的

社會群體和團體利益逐漸出現在中國社會，不僅讓傳統群眾組織需要作出調適，

更讓新興社會團體出現活動空間和發展契機（White, 1993a：202-207）。 

基本上，當前中國的社會組織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群眾團體，又被稱為

人民團體，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組織團體，包括工會、共青團、婦聯、

科聯、文聯和殘聯等等。群眾團體一般被認為是黨國權力的延伸，主要功能是幫

助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發揮黨國體制和群眾間的傳輸帶（transmission belt）的功

能。第二種是社會團體，又被稱為民間組織，具備更為明顯的社會性或民間性，

這是社會團體與群眾團體最主要的差別。本節將藉由具有代表性的文獻，依序整

理這兩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在後毛時期的發展概況。 

 

（一）群眾團體（人民團體） 

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中國因為市場轉型而出現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也因為降

低對社會的控制程度而處在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但中共並未放棄直接領導群眾

團體的原則。Dreyer（2008: 8）指出，如同過去一般，當前的群眾組織還是受到

國家的緊密控制，遵循並支持中共的指示，而不太重視連結、整合團體內部成員

的利益需求，在功能上跟真正的利益團體有本質上的差異。Chen（2003）在對

工會的研究中也指出，工會雖然會提供工人社會服務和法規援助，但當工人試圖

自發性進行抗爭和籌組獨立團體，工會還是會代表國家來阻斷這些事情的發生。 

儘管如此，部分學者指出改革開放以後，群眾團體在自主性和代表性功能方

面出現明顯的變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由下而上社會力量（bottom-up）

的影響，使得群眾組織出現不同於以往的運作方式和組織行為（White1993a; 

1993b）。例如，Chen and Xu（2011）發現殘聯在禁用營業用三輪車的議題上，

出乎意料地以代表殘疾人士的姿態，與國家展開長期的討價還價。何以如此？由

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似乎是解釋的關鍵。殘疾人士持續的社會抗爭，不但給予殘聯

壓力，更提供殘聯向國家建言、發揮代表性功能的機會，在政策過程和執行方面

均發生影響力。這似乎間接指向國家已經無法完全忽略社會的聲音，因為相較於

過去，每當群眾團體和國家在政策上意見相左時，前者總是屈服於後者。就此而

言，殘聯確實表現出不同於我們過去對群眾團體的預期。39
Chan（1993）也指出

國家內部因為改革開放出現更多由下而上的社會聲音，使得工會在提昇勞工權益

                                                      
39

 關於毛澤東時期群眾團體和國家在政策上相左的後果，可見 Harper（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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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越來越顯著。Chen（2003）進一步發現，當工人通過正規法律管道進

行權益申訴時，工會多半會代表工人的利益。Unger and Chan（1995）也認為改

革開放以來，雖然國家與社會組織的關係更貼近國家統合主義，但群眾團體的個

別組織利益及組織空間均有明顯提升的趨勢，甚至可能因為社會力量的持續上升

而轉型到東亞國家的社會統合主義。 

總之，相較於毛時期中共藉由群眾團體單向地、由上而下灌輸政策指令，部

分學者已經指出，後毛時期的群眾團體不但獲得相對的組織空間，更形成個別的

組織利益，甚至因為由下而上的社會聲音，影響群眾團體的運作及其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易言之，群眾團體不再只是純粹的傳輸帶，更不總是單方面接受國家的

政策指令，而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代表成員利益的功能，因應社會力量作出調適。 

 

（二）社會團體（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是中國社會中成長最快速的單位，通常被認為是研究國家－社會關

係轉變的最佳視角（王信賢、王占璽，2006）。本文發現，在社會組織的研究當

中，最受到注目的就是這些新興的社會團體。學者們開始在「社會團體是否代表

中國市民社會的出現」、「這些社會團體是否是真正的非政府組織（NGOs）」、「國

家與社會團體的關係是多元主義式的還是統合主義式的」等等議題上進行辯論。

根據「民政部」最新一次公布的統計數據，2009 年全中國各類民間組織約 43.1

萬個，其中社會團體約 23.9 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約 19 萬個，在數量上依然維

持穩定的逐年成長（見圖 4-1）。40另外，社團性質隨著時間出現多元化趨勢，環

保、愛滋團體成為近幾年最活躍的團體（王占璽、王信賢，2011）；宗教團體則

是學者另一個關注焦點（Lai, 2006）41
 

改革開放以後，部分學者宣稱民間組織的發展，正為中國帶來一個初生的市

民社會，認為社會團體自主性的上升、數量和性質類型的多元化，不但表示其正

在茁壯，與國家的界線也日益明顯（Ding, 2001; White, 1993b）。42然而，這種觀

                                                      
40

 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公布之「 2009 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見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2，檢閱日期 2012/08/25。 

41
 根據 Pei（1998）的分析，80 年代的社會團體以學術型為主，90 年代娛樂、休閒、聯誼型的

團體大量增加，但宗教和慈善型的團體比例始終很低，特別是與台灣威權時代相比。裴敏欣認為

這是因為宗教和慈善型團體的政治敏感性較高，中國刻意限制其發展。 

42
 一般來說，上述觀點出現在六四事件之後，因為學者看到六四事件中出現一批與中共站在對

立面，而且是非官方、非正式的民間組織。相關文獻可見 Gold（1990）、Ostergaard（1989）、

White（1993b）。相對近期的著作可見 Ding（2001），他認為地方社團越來越獨立，已脫離傳統

統合主義框架，一個新生市民社會已經在列寧式國家之內/之外誕生。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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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或許忽略社會團體身處的制度環境；事實上，為數更多的學者看到的社會團體

自主性因為「國家框架」而受到限制。 

 

圖 4-1 民間組織數量（2001-2009） 

 

一般來說，「國家框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談。第一、吾人看到的某些新

興社團，其實是中國在進行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當中，將原屬政府承擔的職能，

轉移至這些新成立的社會團體。因此，這種部門轉職而來的社會團體，更像是國

家行政的附屬品，猶如輔助政府運作的工具，僅僅是行政機關的延伸，而不是國

家社會間的中介、溝通參與者（Foster, 2002）。Salmenkari（2008）即認為，當前

中國與社會團體的互動，仍可見毛時期的「群眾路線模式」，即藉由與社會團體

的階層式溝通（hierarchical communication），國家不但獲得所需資訊，也透過社

會團體提供社會所需服務；換言之，國家與社會團體互相滲透，雙方是合作、統

合式的關係，國家仍然握有主導權。王信賢和李宗義（2008）也認為，這種部門

轉職而來的社會團體具有「高社會服務、低政權威脅」的性質，不但為國家提供

社會服務，更是原官僚部門的代理人，扮演小金庫和職位安插的角色。因此，這

些社會團體難以擺脫官僚控制，自主性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二、就算不是部門轉職的新興草根性社團，其自主性同樣因為「制度障礙」

和「有限社會資源」而受到限制。前者是指國家藉由「雙重管理體制」，43控制

社會團體的成立、資金和人事；後者是指國家刻意將草根團體限制成二級組織，

致使其社會資源十分有限，無法長時間維持獨立、有效運作。總之，中國社會團

體猶如受制於「國家框架」的籠中鳥，只能在官方設定的範圍內運作，形成一種

「鳥籠社會」（王信賢、李宗義，2008: 137-138）的現象。 

然而，某些學者卻注意到持續上升的社會力量，正在不斷挑戰「國家框架」

                                                      
43

 「雙重管理體制」指的是中共國務院於 1998 年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規定社

會團體必須有兩個婆婆：一是登記管理機關；另一是業務主管機關。經由上述法規，國家可通過

合法成立與否、資源挹注和行政介入等方式，限制社會團體的自主性（王信賢、王占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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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團體的限制，甚至偶有出現成功改變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案例。

Mertha（2008）提出「水武士」（water warriors）描述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如

何通過「政策企業家」、「環保團體與媒體」和「議題設定」影響中國的水資源政

治。Saich（2006）提出類似的觀點，在不否認「國家框架」的前提下，他認為

目前中國與社會團體的互動中，後者實則已具備更多的議價空間，某些與國家有

緊密關係的社會團體，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政策過程。易言之，國家在面對社會時

已經由「自主型國家」轉變成「協商型國家」。 

 

（三）小結：既被鼓勵又受限制的社會組織 

總結上述文獻，本文歸納整理出兩個結論。第一、社會組織在後毛時期的多

元自主性大幅增加。一方面，國家不再完全控制社會，反而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

會功能給社會組織，減輕國家的負擔。因此我們能看到大量部門轉職後的新興民

間組織；另一方面，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回應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傳統的群眾組

織可能作出代表社會聲音的組織行為，民間組織同樣也可能影響到國家的政策制

定和執行。因此我們能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社會角度觀察社會組織多元性的展

現，例如上文提到的「水武士」及殘聯代表殘疾人士與國家議價等等。 

第二、社會組織多元性增加的同時，還是無法忽略「國家框架」。雖然國家

統合主義因為社會力量的增加，不再能完整地解釋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組織之間

的關係，但國家主導、控制社會組織的情況依舊存在，國家藉由制度障礙、資金

和人事的控制，限制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處在這種制度環境當中的社會組織，只

能在官方設定的範圍框架內運作，形成「鳥籠社會」。在目前社會組織的研究，

多數文獻環繞在供給面的解釋（supply-side），似乎也間接指向「國家框架」的

重要性。例如，Nevitt（1996）指出不同行政層級的官員會有不同的仕途考量，

使得某些官員允許商業協會發揮代表性功能，另一些官員卻會抓緊對商業協會的

控制，因此商業協會能否具備代表性的關鍵是政治菁英的仕途考量，而不是社會

力量。再例如 Chou（2011）欲解釋何以工總作出代表工人的行為，力促勞動合

同法？她認為關鍵不是社會壓力，而是工總本於官僚利益、權力和地位，欲重回

國企改制而失去的勞動市場管制領域。 

在後毛時期，這種同時間給予又限制社會組織多元性的情況，說明了為什麼

學者在分析國家與社會組織關係的時候，論點時常分歧為「多元主義」和「國家

統合主義」兩種不同的觀點。具體來說，學者承認中國維持毛時期的「慣性」，

由上而下控制社會組織（群眾組織、民間組織皆然），完全獨立的合法社會組織

並不存在，這符合國家統合主義的觀點。但在同一時間，學者也注意到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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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不同於以往的多元自主性，這就接近多元主義的觀點。本文認為，這兩種看

似競爭的解釋觀點，在分析中國社會組織時，反倒不是互斥的；相反地，學者觀

察到的其實是同一件事，只是著重的焦點不同，某些學者較注重由上而下的「國

家框架」，另些學者則強調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 

事實上，部分學者開始質疑傳統「市民社會」和「國家統合主義」的解釋，

例如，康曉光與韓恆（2005）認為國家管理社會組織的手段，並非如傳統兩種解

釋般的單一，而是對不同的社會組織採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亦即所謂的「分類控

制」。王信賢（2006）則主張，探討社會團體興起時，傳統解釋皆忽略中國政治

體制權威分裂性（fragmented）的事實。正因為權威的分裂，使得各官僚部門本

於利益極大化，為著爭奪市場資源而籌建社會組織。這就給予社會團體生存的機

會，在這種官僚主導的情況下尋找空間、「夾縫求生」。他稱這種國家主導社團成

立的動態過程，是一種「自利官僚競爭模式」。 

總之，學者間的觀點指向當前中國社會組織「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性質，

一方面，社會組織出現不同於毛時期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國家同時還是會限制

社會組織的多元性。這是因為社會組織多元性的出現，除了是社會力量的增加以

外，主要還是國家有意識製造出來的結果。因此在分析社會組織多元性的時候，

必須放在官方設定出來的框架內才有意義。總之，本文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組織，

反映出後極權主義對待社會多元性那種「既鼓勵又限制」的特徵，這不僅與極權

主義毫無社會多元性有所差異，更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往往擁有更廣泛的社會多

元性。舉例來說，相較當前中國，台灣在典型威權主義時期，願意給予宗教團體

更多的多元自主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長老教會與黨外勢力的結合，這是台灣日

後民主化的重要社會力量（Fell, 2012: 175-176）。相反地，中國在處理宗教團體

上較為謹慎，也給予較多的限制，甚至直接鎮壓那些威脅政權的宗教團體，例如

法輪功。 

 

二、社會抗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劇烈的社會變遷。雖然有學者認為，中

國的改革是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reform without losers）（Lau, Qian & Roland, 

2000），但事實上，改革還是帶來不同類型和程度的社會衝突，弱勢社會群體出

現不滿情緒（尤其是農民、下崗失業工人），「社會抗爭」的出現正是人民不滿情

緒擴大化和具體化的表現。根據學者的統計，社會抗爭無論在發生次數、發生頻

率（見圖 4-2）、抗爭規模、抗議群體、暴力傾向都日益惡化，這是中共開始強調

「和諧社會」和「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關鍵因素（Chung, Lai & Xi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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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社會抗爭次數（1993-2005） 

 在比較政治和中國研究領域，社會抗爭始終是觀察「國家－社會」關係的重

要研究議題。然而，囿於這個議題在中國的高度敏感性，資料取得有相當的困難

度，更別說要進行隨機抽樣研究，這使得既有文獻還是以描述性質為主，也就是

對針對少數幾個地方，描述抗爭運動發生的原因、過程和結果。不過本文也發現，

隨著時間的進展，學者在近幾年也開始提出不少解釋性質的研究，例如解釋抗爭

者選擇特定抗爭手段的原因、國家何時會採取鎮壓等等；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研

究都是採取跨時、跨省的研究設計。很可惜地，由於當前中國的社會抗爭過於複

雜多變，學界迄今還是無法提出一個整體的評估。 

 儘管如此，本文主張當我們能歸納整理現有累積的大量文獻，仍然可以尋找

出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一些重要特徵和趨勢（只是暫時性的）。為了達到這個目

的，本文將回顧這個領域當中，最常被引用和討論的研究成果，特別鎖定社會抗

爭出現的原因、社會抗爭過程中的普遍特徵、抗爭結果的文獻。本文認為，唯有

逐項討論社會抗爭的上游（原因）、中游（過程）和下游（結果），才能真正看清

楚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概況、特徵和趨勢。 

 

（一）社會抗爭的上游：社會抗爭出現的原因 

中國的社會抗爭為什麼會出現？在一個威權國家當中，為什麼還能出現這麼

多的社會抗爭？本文發現，學者的解釋聚焦在三個重要因素：第一、抗爭者的不

滿與挫敗；第二、中國日益寬鬆的政治氣氛及政治體制的權力結構，提供發起抗

爭的機會；第三、抗爭領袖經常是讓抗爭成為可能的最後關鍵，抗爭領袖必須動

員潛在抗爭者，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抗爭可以是有效的。很明顯地，上述三個因素

均是西方學界在「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中經常討論到的理論概念，

包括社會心理學（不滿與挫敗）、政治機會結構（政治氣氛、權力結構）和資源

動員論（抗爭領袖）等等。44本文以下將具體討論學者的觀點。必須說明的是，

由於當前抗爭運動的抗爭群體有多元化的趨勢，本文不可能照顧到每一個群體，

                                                      
44

 關於西方學界在社會抗爭研究的發展脈絡，Walder（2009）近來提出全面性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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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就學界最常討論的兩個群體進行分析：農村的農民、城市的國企工人。45
 

農民的不滿主要源自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exactions）。改革開放以後，農

民雖然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增加部分經濟收益，但也必須承擔越來越

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稅費、行政性收費、攤派、罰款等等。這種「農民的負擔」一

方面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問責性（accountability）而可以亂收稅費，另一方面是

因為中央失去過去監控地方政府的能力，導致各項有意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法

令，若非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忽略，就是經由地方政府的再詮釋而成為土政策

（Bernstein & Lu, 2000: 743-747）。此外，地方政府貪腐行為的範圍規模也日益擴

大（Pei, 2006: 132-166）。中國農村持續出現的「集體上訪」就是情緒不滿的農

民，針對地方幹部而提出抱怨、抗議的結果（O’Brien & Li, 1995: 760-763）。 

工人的不滿則源自單位制的解體，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制。改革開放以後，

過去工人對企業的「組織性依賴」漸漸發生改變，工人不再能獲得來自計劃經濟

體制的權益保障（Lee, 1999）。工人的不滿到 90 年代的國企改制達到高峰。這些

被迫下崗而心懷不滿的失業工人，藉由抗爭運動表達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滿及

懷念毛時期的經濟安全感（Chen, 2000; Hurst & O’Brien, 2002; Cai, 2002; Tang, 

2005: 147）。46此外，這可能也是工人「階級意識」的表現，他們保有過去毛時

期反資本主義的歷史記憶，配合中共目前仍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使得他們

的反私有化抗爭在政治上是合理的、可辯護的（Chen, 2006）。事實上，國企改

制是在一個不健全的福利制度和再就業環境中開始的，這些每況愈下的失業工人

出現不滿是可預期的（Solinger, 2002）。因此，從 90 年代末期開始，出現越來越

多大規模、長時間的失業工人抗爭（Weston, 2004: 69）。  

儘管農民和工人具有不滿與挫敗，這還是無法保證他們能將之轉化為實際的

抗爭行動（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高度強制能力

（coercive capacity）的威權國家當中，更需要一個適當的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抗爭行為才有可能發生，甚至獲得成功的結果。本文發現，

學者在回答為什麼人民有機會進行抗爭時，多半聚焦在兩個因素：第一、中國日

益寬鬆的政治氣氛，例如相對容忍小規模抗爭、相對減少暴力鎮壓、終止階級標

籤和階級鬥爭等等，在相當程度上減少潛在抗爭者加入抗爭的疑慮和所需成本

                                                      
45

 除了農民和工人，其他抗爭群體還包括業主和環保人士等等。以業主為例，他們的不滿來自

住房的相關問題，他們雖然有較多的政治、經濟資源，因此能進行更持久的法律訴訟，但在進行

抗爭時，卻面臨和農民、工人相同的限制，使得他們的抗爭手段和效用和農民、工人很類似。更

重要的是，他們的抗爭通常是溫和的，深恐動亂會損及其經濟利益（Cai, 2005） 

46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蘇聯垮台後的俄國（Rose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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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co, 2001; Bernstein & Lu, 2000: 757; 2003: 120-137）。 

第二、中國政治體制的權力結構或權力安排（power structure or power 

arrangement），提供發動抗爭運動的機會。具體來說，中國的權力結構並非鐵板

一塊，中央和地方在面對社會抗爭時，很可能會採取不同的回應方式。47對於中

央來說，有時候可能會接受社會抗爭的出現，一方面是中央必須回應這些抗爭（通

常是集體上訪）來維持統治合法性，另一方面是中央反而可以透過人民對地方幹

部的抗爭，得知那些幹部在政策執行上違反中央政令，藉由這些資訊打破地方的

保護傘。對於地方來說，它們更傾向阻止社會抗爭的出現，不只是因為抗爭的對

象通常就是自己，更是因為抗爭損及「社會維穩」這個評估地方政府表現的重要

指標（O’Brien & Li, 2006; Cai, 2008a）。正是因為國家內部存在裂痕分歧，抗爭

者不僅會尋求上級政府的協助，藉由上級壓力逼使地方政府作出回應，更會援引

中央的政策法令，合法化他們的抗爭行為（Li and O’Brien , 2006; Bernstein & Lu, 

2000; Cai, 2002）。總之，中國由上至下層層分級的行政體系，提供行為者發動社

會抗爭的機會之窗。 

 不過，光是機會之窗仍不保證抗爭運動必然出現，因為還必須解決集體行動

的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也就是讓人民願意走出來、參與抗爭運動。據

此，學者指向「抗爭領袖」（protest leaders）的重要性（Li & O’Brien, 2008; Cai, 2002, 

2005; Bernstein & Lu, 2003）。例如 O’Brien and Li（2006: 38）針對農民抗爭的研

究，指出要讓心懷不滿的農民願意走向抗爭，必須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可以憑

藉中央政策來抵制地方幹部的強取豪奪。因此，抗爭領袖必須先獲得中央政策的

確切資訊（地方若不是刻意隱藏，就是扭曲詮釋），並具體地將村民的不滿轉化

為集體主張，藉此動員農民參與抗爭活動（Li & O’Brien, 2008: 5-6）。Cai（2002）

針對國企下崗工人的研究，同樣指出抗爭領袖（他稱為 organizers）必須建立抗

爭參與者的信心，說服他們加入抗爭行動，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 

 總之，社會抗爭的出現，不但是以人們的不滿與挫折為前提，還需要配合適

當的政治機會結構，更要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本文發現，學者們對於抗爭出現

的原因，其實具有頗高的共識，並不存在明顯分歧的意見，他們大量藉用西方學

界在「抗爭政治」的理論概念，主要針對農民和失業工人的抗爭，提供詳細且精

闢的描述。本文接著討論社會抗爭過程當中的特徵趨勢。 

 

 

                                                      
47

 在「抗爭政治」的既有文獻，學者早已指出我們無法假定不同層級的政府在面對抗爭者時，

都會採取相同的立場（Klandermans, 199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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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抗爭的中游：社會抗爭的過程 

在當前中國，心懷不滿的人民通常採取什麼類型的抗爭行為？在抗爭過程當

中，人民如何表達他們的不滿和訴求？學者指出，鑑於社會衝突的日益增加，中

共已經設計多種制度，例如村直選、上訪請願、法制等等，來解決社會上的不滿

（Zweig, 2010）。Cai（2008b）引用 2005 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發現當前人民在面對與國家之間的紛爭衝突時，最普遍使用的兩

個管道是法律途徑和上訪請願（見表 4-2）；可知，他們普遍採取非暴力手段。 

 

表 4-2 抗爭者處理與國家之間衝突的管道 

管道 總數（%） 城市（%） 農村（%） 

法律途徑 27.1 32.9 21.5 

上訪 26.8 29.3 24.0 

無作為 26.0 14.3 39.5 

尋求特定部門領導 18.3 22.1 16.5 

集體請願 13.4 16.4 9.9 

尋求媒體 4.6 5.7 3.3 

其他 3.8 4.3 3.3 

案例總數（n） 261 140 121 

資料來源：Cai（2008b: 96） 

資料說明：抽樣方式是「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來源

是全國範圍（除了寧夏、青海和西藏）內的城市和鄉村共 10372 人（Cai, 2008b: 91-92）。 

 

在法律途徑方面，中共從 80 年代中期就開始強調法制的重要性，希望人民

藉由相關法律條文和法院，表達他們對幹部官員的不滿（Pei, 1997），例如 1990

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提供人民免於行政濫權的制度保障。有學者就認為，

相對於過去，法律在處理社會衝突和人民不滿上，確實扮演更重要的功能，人民

越來越會尋求法律途徑來爭取他們的利益（Diamond et al., 2005; Gallagher, 

2005）。48相對於法律途徑，上訪則是另一條人民表達不滿的重要管道（Cai, 2004; 

O’Brien & Li, 1995）。對於上級政府來說（特別是中央），上訪提供糾舉下級幹部

的即時資訊，中央因此鼓勵人民舉報和請願；對於人民來說，上訪將是法律體系

尚未健全以前，一條解決社會衝突的重要替代管道（Cai, 2004: 435-436）。 

 在抗爭過程當中，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為了增加抗爭的成功機率及減少抗爭

                                                      
48

 不過，更多學者指向中國法律體制的不健全（Cai, 2008b），法律體制更像是個限制在黨國體

制內的籠中鳥（Lubman, 1999: 71-101），人民還是很難仰賴法律免於行政濫權（Potter, 2001: 25）。

O’Brien and Li（2004）就發現，真正有效的訴訟還是要仰賴政治連結（political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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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參與成本，抗爭者普遍會使用中共當局的語言和承諾，利用維護「合法權益」

的論述來動員大眾的支持。他們創造性地運用法律、政策和官方宣導的價值，以

非暴力的方式，對抗在政策執行上違規的當地政府。O’Brien and Li（2006）稱

之為「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即抗爭者會盡量在特定的法律和政策框

架範圍內，尋找抗爭策略以保護自身的安全與利益。這很類似中國學者于建嶸

（2004）所說的「以法抗爭」，即抗爭者的理性能力越來越高，能夠主動運用相

關法律法規，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例如，Bernstein and Lu（2000）針對農村

抗爭運動的研究中，就指出農民會藉由中央對降低農民負擔的承諾，作為合法對

抗當地政府的口實。O’Brien（2004）同樣指出在村選舉的過程當中，農民開始

學會利用選舉法等相關法律條文，抵制各種不公正的違法行為，在法律允許的範

圍之內，進行帶有抗爭性質的活動。Solinger（2004）指出失業、討薪工人也會

引用毛時期的口號作為抗爭的標語。 

 除了「依法抗爭」以外，部分學者還指出網路在抗爭過程的重要性。Yang

（2003）分析了網路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發現網路能成為集體行動的動員和協調

手段，是公眾輿論表達的最新管道；此外，網路的即時性也讓新聞和相關討論，

能在更短的時間廣泛傳播。Tai（2006）則指出，網路提供人民表達意見的機會，

有時激烈的線上討論也就成為新型的集體行動，例如在「孫志剛事件」中，可看

到線上的激烈討論與現實中的抗爭行動有很強的關聯性。不過 Zheng（2008）也

提醒我們不該一味認為網路必定對社會抗爭有幫助，他認為網路較有助於實現低

調的抗爭訴求（low profile claims），但在實現高調的抗爭訴求則幫助有限。此外，

另有學者指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的重要性，認為當抗爭者能與上級政

府和媒體有人情關係，那麼抗爭就更容易成功（Shi & Cai, 2006）。 

 

（三）社會抗爭的下游：社會抗爭的結果 

當社會抗爭出現之後，它們的後果為何？中國出現這麼多的社會抗爭，是否

威脅到中共的一黨專政？承接上述的討論，多數學者均指出，社會抗爭經常是抗

爭者藉由「依法抗爭」向上級政府請願，以及擁有抗爭領袖的居中協調。那麼，

我們感到好奇的是，這些抗爭運動的結果為何？國家最終的行動（妥協、鎮壓）

取決於那些因素？在既有文獻當中，這類文獻非常少見，目前學者仍缺乏對國家

的反應作出系統性的分析。Cai（2008b）和王信賢（2012）算是少數的例外，使

得他們的研究格外引人注意。Cai（2008b）指出在三種情況下，國家最可能鎮壓

社會抗爭：第一、抗爭威脅到社會穩定；第二、抗爭阻礙政策執行；第三、抗爭

損及政府形象，地方最無法容忍上訪到中央和省層級。王信賢（2012）發現「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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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抗爭」、「抗爭群體以中下階層為主」和「外國勢力介入」是國家選擇鎮壓的主

因。首先，暴力抗爭牽涉到社會穩定，這是當前統治階層最關切的事務；其次，

中下階層的抗爭多半與地方政府的貪腐有關，例如強制拆遷、土地補償，這類抗

爭容易影響政策執行、損及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後，外國勢力的介入牽涉到中共

一向反對的「不容外國勢力介入內政」。比較他們的觀點以後，本文認為兩位學

者的觀點是非常相似的。 

不過，許多學者也指出，雖然鎮壓能適度嚇阻抗爭的發生，但這並非總是有

效的。主要理由包括：地方政府對抗爭的控制能力越來越低（Bernstein & Lu, 2003: 

139）、潛在抗爭者還是可能會高估抗爭的成功率（O’Brien & Li, 2006: 47）、地方

政府無法任意使用暴力鎮壓（Cai, 2008a）等等。Li and O’Brien（2008）甚至認

為，當鎮壓是由行政層級較低的政府授權、當抗爭領袖與在地社群連結較深、當

抗爭領袖及抗爭本身吸引到媒體記者注意，鎮壓抗爭反而會激化抗爭運動，增加

抗爭者誓死達到目標的決心。 

另一個受到學者關注的議題是，當中國出現那麼多的社會抗爭，是否表示中

共的一黨專政受到了威脅？本文發現學者的主流意見，皆指向社會抗爭尚未對中

共的統治權威帶來立即的威脅。在農村，農民抗爭幾乎都是針對地方政府（而不

是中央政府），也幾乎是分散的、地方性的抗爭活動。此外，「城市－農村聯盟」

和「農民－知識份子聯盟」這兩個有助於推翻政權的抗爭聯盟，也均沒有出現在

中國（Bernstein & Lu, 2000: 759-760）。同樣重要的是，農民抗爭多半是利益受損

後的反動抗爭（reactive），目的是維護應有而被剝奪的合法權益，而不是為了獲

得新權利、擴權、制度建立、民主化的積極抗爭（proactive）（O’Brien, 2002）。 

在城市也是如此。失業工人的抗爭多半發生在小型國企而非大型國企，這使

得抗爭的參與人數是非常有限的，不致於對中國政權帶來太大的威脅（Cai, 

2002）。還有學者從跨國經驗來看，認為中國先行發展外資企業，不像前蘇東共

黨國家直接進行國企改革，製造出大量抵抗改革的勞工，因此中國基本上還是能

控制勞工勢力，這就延遲了（不是停止）民主化的到來（Gallagher, 2002）。 

總之，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迄今尚未看到足以推翻中共的抗爭力量。就社

會抗爭本身而言，多數的社會抗爭若不是規模較小，就是局部分散，各個抗爭群

體之間缺乏互動，也絕少出現跨地區的抗爭連結。更何況，這些抗爭的對象多半

是地方政府，中央經常免於受到直接的責難，反倒能從中獲得抗爭資訊，減少作

出錯誤決策的風險（Cai, 2008a）。最重要的是，多數的社會抗爭只是為了維護「合

法權益」，而不是要求中共給予新的權利。易言之，這種利益型的抗爭雖然挑戰

中共最擔心的社會穩定問題，卻未破壞「國家－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關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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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一方面會容忍抗爭者，甚至會與他們妥協，但一方面又會

限制抗爭者，甚至鎮壓他們。Balzer（2004）將中國這種在同時間既鼓勵又限制

多元性的現象，稱為「被管理的多元主義」（managed pluralism），Cai（2004）也

將這種形式的政治參與，稱為「被管理的參與」（managed participation）。 

 

（四）小結：既被允許、鼓勵又被鎮壓、限制的社會抗爭 

 總結上述文獻，本文發現學者均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次數、頻率已經大

幅增加，抗爭群體也朝向多元化發展，這就與極權主義有所不同；此外，抗爭運

動十分仰賴非暴力的「依法抗爭」及具有動員能力的抗爭領袖，藉由不同政府層

級可能存在不同對待社會抗爭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與挫敗。對於上級政府

（特別是中央）來說，它們有時反而未必會阻礙社會抗爭的發生，因為這提供糾

舉下級政府的即時資訊，解決「委任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不過

在同一時間，國家仍對社會抗爭設下諸多制度限制，甚至會使用暴力鎮壓，儘管

鎮壓有時候反而會帶來反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國因為經歷過極權統治時期，對

社會的控制手段和能力明顯比典型威權主義來得更強。可知，當前中國的社會抗

爭具備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性質。 

 本文主張，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性質反映出後極權特性。根據Linz and Stepan

（1996），那些經歷極權統治的國家，通常都會在後極權時期開始主導「去極權

化」，減少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程度和範圍，社會將出現相對多元性。不過，社會

因為去極權化而出現的「反潮流方」（oppositional current），在情緒上和組織上的

驅動，反而是國家有意識製作出來的結果。本文認為，他們的描述相當符合當前

中國社會抗爭的特徵，依然表現出國家一方面鼓勵多元性，一方面又限制多元性

之「被管理的多元主義」（Balzer, 2004）的現象。在中國，中央藉由社會抗爭獲

得地方的資訊，糾舉那些違反中央政令、在政策執行上不利、從事腐敗行為的地

方幹部，不總是反對或鎮壓抗爭，有時甚至容忍和鼓勵之，抗爭者因此能在中國

政治體制的權力結構中，尋找表達不滿的縫隙。然而，國家仍設下對社會抗爭的

限制，一旦抗爭者超出這個框架限制，例如成立獨立性組織、暴力抗爭等等，國

家更有可能選擇鎮壓。總之，當前中國的社會抗爭既可能被容許和鼓勵，也可能

被限制和鎮壓，這就是後極權社會裡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多元性。 

 此外，中國歷經極權統治時期，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和能力，明顯高於未

曾經歷極權統治的典型威權國家。本文以下將簡單比較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作

為強化中國社會抗爭貼近後極權特性的論點。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高速的經濟

發展帶來市民社會的崛起，80 年代左右出現大量的反對運動，就是經濟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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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中衍生出的社會力量，將其累積的沮喪及不滿國家的壓迫一併爆發為行動的

結果（Gold, 1986: 3）。這些新興的反對運動與黨外勢力合流，共同對國民黨政權

構成嚴重的威脅，是台灣政治朝向自由、民主化的關鍵因素（王振寰，1993）。

 檢視台灣的反對運動，很輕易可以發現其與中國社會抗爭的不同。第一、台

灣反對運動的行為者是跨群體的，主要包括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

三者之間甚至有隱約的分工，即知識份子為反對運動提供策略，小資產階級位主

要的資源貢獻者，工人階級則為主要的選民（王振寰，1993：46-47）。在中國，

絕大多數的社會抗爭均看不見抗爭群體間的串聯與互動。第二、台灣反對運動的

主要目的是追求公民權利，例如集會、言論自由等等，但中國的抗爭運動多半是

維護原有權益，幾乎不存在追求民主的性質。第三、台灣反對運動從 1977 年的

中壢事件以後，開始朝向組織化（王振寰，1993：48-49），但在中國卻幾乎不存

在真正大規模的組織化抗爭。本文認為造成這些差異的主因，應該是雙方政權性

質的差異。當前中國社會反映出後極權特性，國家雖然鼓勵社會多元性，但同時

間又會限制這些多元性，並且在限制力道上，明顯強過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換

言之，中國的國家機器對社會擁有更強的控制能力，使得在中國根本沒有辦法出

現像台灣的跨群體、大規模、組織化及追求民主的社會抗爭。 

 

第二節、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 

 

討論完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以後，本文接著討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兩個制度

性連結：人民大會制度（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就前者而言，根據中國憲法，

人大是社會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國家－社會關係

（O’Brien, 2009）；就後者而言，基層選舉是社會人民影響政治的重要管道之一，

特別在村選舉當中，基層選舉提供村民自治的機會，將人民拉入地方政治之中，

同樣深深地影響到國家－社會關係（O’Brien, 2011）。藉由回顧具有代表性的文

獻，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連結，雖然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多

元性而不同於極權主義，但這些多元性均是國家有意識製造出來的結果，僅僅發

生在黨國體制之內，只是體制內多元，因此與典型威權主義又有所差異，反而更

貼近後極權主義的特性。 

 

一、人大制度：「權力擴張」和「權力鑲嵌」 

 根據中國憲法規定，中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

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然而，由於中共堅持「以黨領政」，全國人大代表不但

非由人民普選，其職權也受到限制，經常被戲稱為橡皮圖章（rubber stamp），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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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文革期間完全沒有舉行人大選舉、召開人大會議。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人大

制度的發展才重新步入正規化，並施行多項制度改革，學者因此注意到人大制度

的「權力擴張」。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人大的「權力擴張」僅僅是鑲嵌在原有權

力格局當中，侷限在黨國體制的框架之內，仍維持「權力鑲嵌」的現象。 

以「權力擴張」而言，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藉由擴張人大權力及職務改革，

回應中國朝向市場化的過程當中，社會上出現利益多元化及建立法制的需求。總

結學者觀點，本文發現人大的「權力擴張」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立法權和監

督權的活躍：改革開放以後，部分學者注意到人大在這些權力的行使上，變得越

來越活躍。O’Brien（1990）認為，中共為了減少政治不確定性和擴大政權基礎，

推動人大制度朝向常規化（rationalization）和包容性（inclusiveness），人大花更

多時間在立法權和監督權的職務行使。Tanner（1994）則認為，由於政治權力的

分裂性和改革開放的分權化，立法過程不再是由上而下單向決定，中共不再能夠

完全控制立法機關。因此，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制度能力和自主性）大幅提昇，

開始能在立法過程當中，與中共和國務院展開相當程度的競爭和議價。Cho

（2002）進一步指出相較於中央層級，地方人大的立法權和監督權更加活躍，儼

然已由橡皮圖章變成鋼鐵圖章。一方面，地方人大經常早於中央進入未受法制約

束的領域，出現「提早立法」（lawmaking in advance）現象，而不是被動追隨中

央立法（Cho, 2008: 27）。另一方面，監督權已成為省級以下人大的首要任務，

影響地方幹部的政治仕途（Cho, 2008: 44）。49
 

第二、專業性和自主性的提升：我們可以從專門委員會數量的逐年增加、常

委會起草的法案多由委員會帶頭、聽證制度等現象，觀察到人大專業性的提升（趙

建民，2002）。O’Brien（1990）即認為人大常委會數量及其成員專業化的趨勢，

將有助於政權朝向理性化和包容性，避開自由化改革。此外，伴隨專業化趨勢，

人大的自主性也大幅增加，包括提案、議題和建議案件數的增加、出現反對重要

法案的意見、人事任免案反對票的增加等等（趙建民，1999）。這些專業性和自

主性增加的現象，在地方人大更加顯著。Xia（2000）認為，人大常委會的設置

是地方人大最重要的建置制度，地方政治將因此出現一個新行為者，在既定的政

治權力基礎上，與其他政治機關、甚至是中央產生競爭。例如，目前在地方領導

幹部的人事任用，中共推薦的候選人有可能在地方人大的選舉中，不敵人大推薦

的候選人而落選，顯見地方人大及其代表重要性的提升（Manion, 2008）。 

 不過，部分學者提醒我們，不可忽略人大「權力擴張」的同時，仍維持「權

力鑲嵌」的現象。中共堅持「以黨領政」，人大始終受到黨的領導和控制，仍鑲

                                                      
49

 Xia（1997）和 MacFarquhar（1998）也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監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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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在黨國權力體制內，不能過度誇大「權力擴張」的意義，以此斷言國家－社會

關係將出現本質性轉變（O’Brien, 2009）。Lum（2000: 104）就認為，中共利用

人事控制，保證人大代表只是黨國的代理人；再者，人大代表人數、低開會頻率

和有限政治資源，讓人大內部難以採取集體行為，無法成為一個強組織；最後，

人大明顯受到政治局和國務院的制衡，無法成為一個完全、真正獨立的組織。 

地方人大選舉制度也是「權力鑲嵌」的一個外顯證據。目前，中共允許縣級

以下人大舉行直接選舉，但地方黨幹部仍主導候選人提名、操縱選舉過程，當選

人多半還是中共黨員。O’Brien（1994a: 364）因此認為，與其說人大是被選出來

的，不如說是被建立出來的，中共只是用人大選舉製造出人大具有社會廣泛性、

先進性和社會代表性的假象。這也使得人大代表與社會人民之間的連結性很低，

不易體現人大委員的代表性功能（Xia, 2007: 101）。甚至，部分人大委員直到看

到新聞報導，才知道自己是候選人（Chan, 1999: 78-79）。McCormick（1990: 

130-166）將地方人大選舉的侷限，歸因在列寧式國家的世襲政治特徵

（patrimonialism），地方幹部能在國家有效滲透社會的情況下，利用恩庇侍從網

絡的非正式關係，抵抗有損於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地方人大選舉就是典型例子。 

 實際上，上述討論「權力擴張」的學者，反而更注重「權力鑲嵌」的現象，

認為在此前提下，人大「權力擴張」才有意義，甚至將有助於政權穩定。例如，

Xia（2007: 174）認為，地方人大雖然成為一個新行為者，卻是朝向積極協商、

自願合作和預防衝突的方向，而不是地方政治的獨立行為者。Cho（2008: 41）

也認為地方人大的工作並非與黨/政府競爭，而是避免過去的單向立法，並且提

供一個利益妥協的平台。另一方面，他們也發現，人大還是不斷尋求中共支持，

利用黨作為後盾（Cho, 2008: 45-48; Xia, 2007: 244-245）。O’Brien（1990）也認

為人大改革，自始至終都是有利於黨國存續，而不是威脅政權的自由化改革。

O’Brien（1994a）還認為在「沒有自由化的改革」下，人大代表扮演兩種看似衝

突，實則相容的角色。一種是政權的代理人，他們替政府宣傳和解釋政策，促進

政策順利執行，扮演領導者與群眾間的紐帶，是政權的得力助手。另一種是政權

的諫言者（remonstrator），他們觀察社會不公和政策缺失，從群眾中蒐集政策調

整的所需資訊，向領導者提出建議，淬鍊政府的未來政策和表現，這些都有助於

維持中國政權的穩定。Manion（2008）也認為在地方人大選舉中，適度讓中共

推薦的候選人輸掉選舉，能夠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讓那些更有能力的候選人出

任領導職務，進而增加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總結上述，人大制度的「權力擴張」和「權力鑲嵌」並非互斥的。人大制度

的擴權是國家在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及社會對法制的需求下，有意識製造出來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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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種擴權仍然是鑲嵌在原本黨國體制的權力格局當中，人大主要扮演國家與

社會群眾間的紐帶，有助於中國政權的穩定。易言之，人大制度的改革是體制內、

官僚式的改革，僅僅是政體制度化和國家行為者的重組，而不是對黨/政府的權

力分立制衡，更不是朝向民主化發展（O’Brien, 2009: 137）。50據此而言，當前的

人大制度相當符合後極權特性。Linz and Stepan（1996: 45-46）認為後極權國家

在去極權化的過程中，有意識地製造出一些多元性，藉此來更新在極權時期建立

的、但在當前仍發揮作用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更精確地說，這種多元性誕

生在原政體之內，僅僅只是體制內多元。當前人大制度兼具「權力擴張」和「權

力鑲嵌」的特徵，就是上述觀點的具體表現。 

 

二、基層選舉：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種子？ 

基層選舉是中國研究最熱門的議題之一，人民得以藉此參與政治，是一種將

人民拉入地方政治的重要機制，深深影響當前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改革開放

以後，中共實施多種基層選舉，包含地方人大選舉、鄉鎮長選舉、城市社區居委

會選舉和農村委員會選舉等等，其中又以「地方人大選舉」和「村委會選舉」最

受到學界重視。51人大在憲法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村委會則是佔中國大多

數之農村的基層自治組織。 

在現有文獻中，學界在看待基層選舉時，基本上從兩種不同角度切入之。一

種是從「政權轉型」的角度評估中國出現政治變遷的可能性，認為基層民主是民

主化的一個跡象（Ogden, 2002），中國正在匍匐前進至民主政治（Pei, 1995）。52

然而，當中共長時間無意繼續提高直選層級時，當前學者轉而從國家－社會關係

                                                      
50

 近來有論者認為，在改革開放以後，地方政協有類似人大上述的功能，有助於政權穩定。Yan

（2011）認為，地方政協透過意識形態的灌輸和聯外黨員，不僅成為控制、與社會賢達（非共黨

成員）合作的機制，更藉此得到有利於地方治理的回饋，還提供一個政策制定的議價平台。換言

之，這是一套具有包容性和協商性的制度，相當近似人大制度。 

51
 鄉鎮長選舉在這些基層選舉中，仍受到高度爭議而尚未普遍和合法化，迄今也看不到中央有

推動的意願。關於鄉鎮長直選及其最新發展，請見 Li（2002）、Dong（2006）。 

52
 從比較視野來看，將選舉和民主化串在一起的觀點，有其經驗可循。在第三波民主化，多數

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國家出現民主轉型的關鍵，就是選舉因素（例如台灣）。威權執政者一旦建

立「奠基型選舉」（founding election），不但增加政治行為者的多元性和重要性，也讓行為者相信

即便現在輸了選舉，未來仍有獲勝機會（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57-61），這些皆有助於民

主化。學者還認為引入選舉後，威權國家將一個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失去穩定平衡而無

法維持統治（Huntington, 1991: 137）。不過，近年來學界興起一波選舉不導致民主，反而鞏固威

權的論點，認為選舉不僅解決執政聯盟內部權力分享的問題，更是一種向反對勢力彰顯力量的方

式，降低反對勢力反抗威權執政者的意願，參見 Gandhi（2008）、Magaloni（200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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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來分析基層選舉（O’Brien, 2011: xi）。據此，學者們最關心的研究問題是，

基層選舉究竟對社會人民帶來什麼實質上的改變？社會人民因此獲得更多的權

力了嗎？他們不再受到黨和政府的限制而真正自治了嗎？本節將回顧探討上述

這些問題的相關文獻，藉由大量的二手文獻，從學者的研究結果中，歸納整理出

基層選舉的現狀，進而有助於評估中國的政權性質。 

當前，學界的研究焦點從地方人大選舉轉向村選舉，事實上，目前學者所說

的基層選舉指的就是村選舉（O’Brien, 2011: xiii）。至於過去受到重視的地方人大

選舉，現在只有零星的研究成果，學者反而更關注人大的立法和監督功能，這部

份已經在上文討論。本文下列將先討論地方人大選舉，再討論村選舉。 

 

（一）地方人大選舉 

改革開放以後，最先出現的選舉改革是地方人大選舉。相較過去，地方人大

選舉有兩個重大變革：第一、直選層級從鄉擴大到縣；第二、候選人和席次從等

額選舉到差額選舉（Jacobs, 1991: 174）。早期學者多半認為，儘管地方人大選舉

的選舉程序未臻完美，但其還是開啟中國民主進程重要的一步（Womack, 1982）。

不過，學者同一時間更強調人大選舉的限制，認為選舉改革在中共有意識的主導

下，中共得以藉由開放有限選舉，利用選舉程序重新獲得、強化統治合法性，還

能排除不受歡迎的候選人，讓地方人民更願意接受由當選人提出的、但事實上是

代表國家利益的政策，進而增強地方政府的統治效能（McCormic, 1990: 31; 

O’Brien, 1990: 126; Ogden, 2002: 185）。易言之，中共推行地方人大選舉改革，主

要目的是增強政府統治能力，強化統治合法性，而不是開放民主競爭（Chen & 

Zhong, 2002: 181）。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共藉由各種手段限制地方人大選舉，

具體內容已在上文討論。本文緊接著將焦點放置在目前基層選舉的主角：村選舉。 

 

（二）村委會選舉 

改革開放以後，村幹部因為人民公社的廢除而失去權力，村民開始不服從村

幹部，國家組織陷入癱瘓，黨群關係也出現緊張，治安犯罪問題層出不窮，中共

遂決定藉由村選舉和村民自治，解決上述問題（O’Brien, 1994b; O’Brien & Li, 

2000; White, 1992）。可知，村選舉是中共有意識、由上而下帶動的選舉。O’Brien 

and Li（2000）就指出，革命老幹部是村選舉最有力的推動者，特別是彭真和薄

一波，Shi（1999a）另指出中層菁英（民政部）推動村選舉的積極作用。最終，

經過長期辯論、試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987 年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

員會組織法》（組織法），並在 1998 年正式完成立法。 

村選舉出現以後，立即吸引大量學者進入農村，針對單一農村、單一省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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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幾個農村、不同省分的農村進行研究。本文回顧具有代表性的文獻以後，發現

學者的研究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點：第一、村選舉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第二、村選舉與公民權利意識的喚醒；第三、村選舉的政治效果。本文由於研究

問題的需要，只集中在第三個問題的討論。53
 

在現有文獻中，本文發現多數學者都認為村選舉具有顯著的政治效果，影響

村民的政治生活（political life），村幹部變得更有問責性（accountability）和回應

性（responsibility），村民在政治中不再是毫無作用的行為者，這就不同於極權主

義（毛）時期的黨群關係。54例如，Manion（1996）認為，由於候選人必須獲得

一定選票才能當選，村選舉可以增加村幹部和村民在思想觀念上的契合度

（congruence），也就是一種政治連結（political connection）。Kennedy, Rozelle, and 

Shi（2004）提出類似觀點，他們發現在自由公平選舉中當選的村幹部，通常更

願意在土地重分配時，回應村民對公平原則的偏好。 

這表示無論對村民和村委會而言，村選舉都具有授權效果（empowerment 

effect）。以村民而言，村選舉提供村民撤換村幹部的機會，更能選出負責任、肯

回應村民的幹部，使其在執行國家政策時，較不會偏袒某方利益（Li, 2003）。

Brandt and Turner（2007）也認為，村選舉能減少地方幹部的尋租行為，即使選

舉本身是不公平的。何包鋼和郎友興（2002）則發現，農村能人與企業老闆因為

村選舉，對黨支部書記的權力產生衝擊，他們不再滿足經濟成就，而試圖謀求政

治職位，出現「老闆書記」。以村委會而言，Guo and Bernstein（2004）發現，一

旦村委會幹部是在一個高投票率選舉中當選的，村委會就獲得相較於黨支部更多

的授權，造成在經濟議題上發生村委會與黨支部之間的紛爭。Li（2001）也發現，

自由公平的選舉能加強村委會與村民的接觸，共同抵抗鄉鎮幹部的政策，因此村

選舉有助於提升村委會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He（2007: 109-111）也認為，村選

舉能讓村幹部願意將村民利益，置於代表鄉鎮政府和村黨支部的利益之上。 

                                                      
53

 第一個問題探討村選舉發展的成功，究竟與村的經濟條件有何關係？現有解釋大致可分為四

點：一、村選舉更容易在富裕村獲得成功（O’Brien, 1994b）。二、村選舉更容易在貧困村獲得成

功（Lawrence, 1994）。三、雙方並非簡單的正比/反比關係，而是呈現曲線型發展（Shi, 1999b）。

四、沒有多大關係，關鍵是地方領導的意願（鄭永年，1998）。第二個問題探討村民能否在村選

舉中，因為投票過程、選舉行為而獲得公民意識？O’Brien（2001）認為，村選舉將村民拉入地

方政治中，提供培養公民權利意識的管道；Li（2003）認為，越是自由和公平的村選舉，村民越

能因此具有政治效能感，相信政治權力是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 

54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中國幅員廣大，農村不但數量多，各地條件差異大，學者迄今無法提出

一個全國範圍性的評估。本文發現，學者只能針對單一村、單一省份少數村或者跨省份村之間的

比較。儘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有助於理解村選舉的概況，特別是學者持續不斷提出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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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村選舉的授權效果，是否表示一種不受限的多元性，已經出現在農村、

村委會與村民之間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本文認為，即使最小程度的多元性因

為村選舉而出現，這種多元性也是體制內的多元性，也就是出現在黨國體制控制

下的多元性。本文根據現有文獻，從兩個方面來證明上述觀點。第一、黨控制村

選舉的選舉過程。按照《組織法》規定，村委會幹部經由村民直選，選舉人名額

必須多於應選名額；再者，村民可以自發性提名，選舉也必須是無記名投票和公

開記票。從整體趨勢來看，相較於早期，村選舉的選舉過程已大幅改善，符合中

共當初「先求有，再求好」的預期。Manion（2011: 22）就認為，約從 1998 年開

始，選舉程序開始明顯進步，舉凡匿名投票、公開計票和保證差額選舉等等，基

本上已普遍施行全國。O’Brien and Han（2009: 363-367）也認為，若僅從選舉程

序來看，目前村選舉確實大幅進步，甚至相當貼近西方選舉的標準。 

不幸的是，黨仍然控制選舉過程，特別是最重要的提名過程。一方面，黨/

鄉鎮政府會干涉提名人選；另一方面，完成提名後，候選人名單必須給黨支部，

由黨來決定最終名單。在這種情況下，黨管幹部的原則未被拋棄，中國的選舉反

而更像是一種選擇（Selection），而不是選舉（Tsai and Kuo, 2012）。Landry, Davis 

and Wang（2010）提出另一個理解黨控制選舉的視角。他們發現即使選舉是明顯

有利於黨員的，只要選舉有撤換村幹部的機會，村民就願意出來投票，甚至認為

選舉是競爭的，從而增強對政權的忠誠；換言之，無論選舉過程有無受到黨的控

制，只要村選舉有適當的多元性，村選舉就有助於政權穩定。 

第二、村委會在「選後」的運作，依舊受到黨支部和鄉鎮政府的控制。李連

江和歐博文（1998）很早就提出，當初試行村選舉時，從省到村的各級幹部，就

以各種方式進行抵制。例如省人大制定《組織法》時的低效率、縣級黨政機關對

《組織法》實施的敷衍了事、鄉鎮幹部公開表示反對等等。其中，特別是來自鄉

鎮一級幹部的阻力，因為「她們擔心選舉將使她們失去最可靠的村幹部」（頁

333）。另外，更嚴重的情形發生在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係。根據《組織法》第四

條規定，黨對村委會有領導作用，這就提供黨幹部擔任村委會換屆選舉領導小組

組長的制度保障，以及黨支部成員和村委會成員的交叉任職，因而失去村自治的

功能和意義。Oi and Rozelle（2000）認為，儘管村選舉提供撤換無能村幹部的機

會，但村的實權還是由掌握企業經營權、集體財分配權的村黨支部書記控制。 

這種狀況持續至今。O’Brien and Han（2009）發現實行村選舉後，村委會獲

得權力的方式（access of power）改變了，但其權力執行（exercise of power）並

未出現本質性改變，還是受到鄉鎮政府、村黨支部和社會宗族力量（包括宗族、

宗教組織與黑社會）的干擾。事實上，中共實施村選舉，主要目的是提高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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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和保證國家政策的執行（Kelliher, 1997），通過給予村民某些民主權利，

換取他們對國家政策的服從與支持（O’Brien, 1994b）。因此，選舉與維持黨的控

制不是互斥的關係，而是可以相容的（O’Brien & Li, 2000: 488-489）。 

總結基層選舉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基層選舉帶來的多元性只是體制內的多

元性，貼近 Linz and Stepan（1996）對後極權主義的定義。他們認為這種「體制

內多元」，雖然不同於極權時期毫無政治多元性，卻與典型威權主義的「有限政

治多元」仍有差異。但問題是，如何區分「體制內多元」和「有限政治多元」的

差別？本文將以台灣威權時期作為經驗對照，比較雙方在地方基層選舉制度的異

同，進而清晰化模糊的概念邊界。 

在早期，國民黨因為戰爭理由停辦中央層級的選舉，只開放地方層級直選。

然而，由於國民黨的民主承諾，西方民主不斷在社會和政治領導圈中公開討論

（Diamond & Myers, 2001: 9），國民黨因此無法逃避選舉層級必須逐步上增的壓

力，特別是當推翻中共的可能性隨著時間降低、台籍菁英在地方政治日益活躍的

時候。因此，國民黨在 60 年代末期開始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給予台籍菁

英更多的政治參與空間（吳文程，1996; Chao and Myers, 2000）。隨後，從 1980

年代開始，更進一步容忍反對黨、解除報禁、撤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直選國大、

立法院和總統等奠基型選舉，逐步打破政治封閉性（Chao & Myers, 1994: 224），

成為一個「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Winckler, 1984）。 

明顯地，台灣選舉的發展與當前中國有巨大差異。雖然中國實行基層選舉已

20 餘年，卻看不到任何有意增加直選層級的跡象，這是因為中共從未宣稱要走

西方民主，中共進行選舉改革（無論是地方人大選舉和基層選舉）的目的具有強

烈工具主義的色彩，希望藉由選舉找出更適當的地方幹部，並確保國家政策執行

的順利，目標是鞏固中共的領導地位。因此，一旦直選要提高到有可能損及中共

統治的行政層級時，中共就會傾向迴避，甚至直接否定的態度。 

此外，國民黨政權始終擁抱資本主義，准許私有財產的保有和流通，個人能

在市場上自由累積財富，並在非涉及政治敏感的社會領域擁有自主空間。這些條

件讓台灣在 60 年代高速經濟發展後，出現一批獨立於執政菁英的社會、經濟菁

英，再次降低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奠定反對勢力未來發展的基礎（Cheng, 

1989: 481-482; 王振寰，1993）。相較之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雖然同樣出

現新的社會、經濟菁英，但她們並不獨立於執政菁英之外，雙方反而是結盟互賴

的（Dickson, 2006: 120-122；康曉光，2002）。過去台灣正是靠著這群反對勢力，

藉由選舉開啟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但中國基本上不存在這種性

質的反對勢力，選舉制度因此有不同的政治效果。總之，台灣威權時期的選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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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雖然多數時間只侷限在地方，因此只是有限多元，但這種多元性質明顯不同

於中國的體制內多元，也就是僅侷限在黨國體制控制下的多元。 

 

三、小結：後極權特性的「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 

 根據上述文獻，本文針對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歸納整理出兩個結論：

第一、人大制度同時出現「權力擴張」和「權力鑲嵌」的現象。一方面，人大獲

得更多立法、監督權，專業自主性也大幅增加，成為一個新的政治行為者；另一

方面，人大運作仍受到黨的領導，制度改革是體制內的改革，並非是對黨/政府

的權力分立制衡。因此，人大制度改革只是一種在黨國體制內的改革，表現出的

任何多元性，都是鑲嵌在體制內的多元性。第二、以村選舉為代表的基層選舉，

大幅改變人民的政治生活。一方面，村幹部變得更具有問責性，選舉本身也具有

授權效果，村民和村委會不再是一個完全單向接受黨和鄉鎮政府的被動行為者；

但在另一方面，黨和鄉鎮政府還是主導村民、村委會的運作。此外，與台灣威權

時期進行比較，也發現中共實行基層選舉的邏輯，根本不同於國民黨政權的地方

選舉。中共的主要目的是藉由給予人民部分民主權利，換取他們對國家政策的支

持，而不是透過實施有限選舉來競爭權力，這種多元性的本質是受制在黨國體制

之內的體制內多元。 

 總之，本文認為這兩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連結，反映著相當程度的後

極權特性，即國家一方面在去極權化的過程當中，有意識創造出多元性，目的是

更新、調適那些在極權主義時期就已經存在的，但在當前仍發揮作用的政治、經

濟、社會結構（人大制度改革、基層選舉皆然）。同一時間，正因為這些制度性

連結的多元性是國家主導下的結果，國家還是會限制這些多元性，例如人大制度

的「權力鑲嵌」現象、基層選舉的選舉過程和選後運作均受到控制，無法徹底讓

村民免除黨和鄉鎮政府的控制。易言之，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雖然出現多元

性，但僅僅是體制內多元，這就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擁有更廣泛的多元性。 

 

第三節、結論：後極權特性的社會領域 

 

 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在社會領域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首先，本文

在評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相關文獻後，發現學者在探討這兩個研究議題時均

指出它們表現出「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特徵。在社會組織方面，社會組織因為

國家不再試圖完全控制社會、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會功能而獲得更多的自主空

間；不過在同一時間，國家依舊限制社會主義的多元性，社會組織多半受到中國

制度環境的限制（例如雙重管理體制）。因此學者幾乎一致同意，傳統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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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強調社會組織的獨立多元性）和國家統合主義途徑（強調國家的強力控制）

均無法再適用在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的現狀，這正是因為社會組織具有「既被鼓勵

又被限制」的特徵所致。在社會抗爭方面，本文歸納整理學者的觀點以後，同樣

認為社會抗爭具備「既被容忍、鼓勵又被鎮壓、限制」的特徵。整體而言，中央

較可能容忍，甚至鼓勵社會抗爭（特別是小規模、非組織性、非跨群體、非跨地

域），藉此獲得地方幹部的資訊，糾舉違規的地方幹部。不過同一時間，國家依

舊對社會抗爭設下種種限制，一旦抗爭者超出這些限制，例如成立獨立性組織、

暴力抗爭等等，國家還是會選擇鎮壓。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對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控制、限制力道明顯較典型威

權時期的台灣來得更強，例如上文提到的宗教團體和反對運動，這再再指向在社

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更貼近後極權主義，而不是典型威權主義。總之，從社會

組織和社會抗爭來看，當前中國既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毫無社會多元性，也不同於

典型威權主義一方面存在更為廣泛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又相對缺乏對社會多元性

的控制能力，反映出後極權主義的特性。 

 其次，本文分析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這兩個國家與社會間的制度性連結後，

發現學者均指出這些制度出現「體制內多元」。在人大制度方面，人大雖然出現

「權力擴張」，但這些擴張僅僅限於黨國體制之內，還是維持「權力鑲嵌」的現

象，國家－社會關係並未出現本質性轉變，人大制度還是受到黨的領導，而不是

代表社會對黨/政府進行權力制衡。在基層選舉方面，選舉雖然賦予人民相對多

的權力，產生授權效果，使得村民、村委會、黨、鄉鎮政府之間的圖像複雜多元

化，但同時間這種多元性還是受到限制，選舉過程不但受到控制，村委會在選後

還是無法真正進行自治，依舊受到黨支部和上級政府的干涉。 

 總之，本文認為這種「既鼓勵又限制」和「體制內多元」的特徵，指向當前

中國在社會領域上，既不同於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是後極權主

義。在後毛時期，中共為了減少對社會領域的控制範圍和程度，因此在「去極權

化」的過程當中，藉由允許、鼓勵社會多元性來更新過去在極權時期建立的，但

在當前仍具有重要功能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例如上文討論過的部門轉職而

來的民間組織、人大制度權力擴張、基層選舉的實施等等）。不過在此同時，國

家還是會限制這種「源自於黨國體制之內」的多元性。因此，我們可以說後極權

階段的多元性，不但不同於極權主義，在本質上更是完全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

主因是後者未曾真正剷除掉前政權的多元性，除了特定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以

外，國家基本上允許社會留有更大範圍的自主性。以台灣威權時期為例，國民黨

從未根除市民社會的多元性，台灣人民除了在發表政治意見和組織政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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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當大的自由（江炳倫、吳文程，1992：128）。 

此外，與中共相比，國民黨也不具備那麼強大的組織力量，因此當經濟發展

帶來劇烈的社會變遷時，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出現一群與國民黨對立的社會反對力

量，例如中產階級（王振寰，1993）、知識份子（Cheng, 1989）、宗教團體（Fell, 

2012）和工會組織（Ho, 2007）等等，他們都是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行為

者。但是在中國，中共因為擁有較強的組織力量，更能對社會進行相對有效的控

制，因此看不到任何大規模、威脅政權的社會反對力量。即使出現這種性質的社

會力量，中共也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予以鎮壓，例如法輪功、中國民主黨（Wright, 

2002）。據此，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在社會領域上，既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毫無多元

性，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更大範圍的多元性，而更貼近後極權主義的體制內多

元，即國家一方面允許、鼓勵社會多元性的出現，另一方面卻又限制這些多元性

於黨國體制的框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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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 

 

本章將藉由三個部分的討論作為本文的結論。第一、總結第二章到第四章分

別對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討論，根據歸納整理大量文獻的結果，本

文主張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混合、擺盪、介於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

因此，無論是後極權主義或是典型威權主義，都無法完整定位當前中國的政權性

質。第二、釐清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觀點之間的異同，並且重訪當前學界

對非民主政體（威權政體）的分類，分析當前中國在威權主義的概念系譜當中可

能的位置為何。第三、按照本文的主要論點和研究成果，提出幾點值得進一步討

論的研究意涵（implication）以及未來的研究議程（future agenda）。 

 

第一節、主要論點 

 

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為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表現出

那些整體性的特徵？本文總結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認為當前中國表現出一種

游離在後極權主義（政治、社會）和典型威權主義（經濟）之間的混合性質。在

政治領域方面，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均反映出 Linz and Stepan（1996）對後極

權主義的定義。一方面，高層菁英的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出現制度化趨勢，高層

政治受到可預測的限制，不同於極權主義不可預測的政治繼承、不受限制的決策

模式；另一方面，中共在菁英甄補上高度重視候選人的專業能力，出現龐大且高

位的技術官僚，不過非專業憑證或政治憑證的重要性仍舊存在，技術官僚並未完

全取代傳統黨務官僚。同樣重要的是，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經常會吸納前政權或

民間社會的菁英成為高層領導，當前中國高層菁英主要來自於黨組織和政府系

統。另外在政治動員上，當前中國還是會出現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這就不同於

典型威權主義，但動員性質已經不同於極權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暴力性質，而

是以道德勸說和思想教育為主，動員強度和對社會滲透程度已經大幅降低，不再

對社會人民產生具體的影響力。最後，不同於極權主義，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

的重要性大幅減少，但還是具有功能性（政策認可、領導人權力鞏固），中共還

是會使用宣傳系統來控制意識形態和人民的思想，這就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明

顯地，如果按照 Linz and Stepan（1996）的觀點，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既不同於

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是反映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在經濟領域方面，當前中國的經濟模式非常趨近過去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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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型國家，而較前蘇東共黨國家的後極權經濟模式（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私營

部門並非為經濟主體）擁有更多的多元多樣性，尤其表現在私營部門的發展。一

方面，當前中國經濟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類似台灣

威權時期的官民共存），私營企業在多項重點經濟指標上均已經超越國有企業，

而公有部門在國企改制、「抓大放小」以後，主要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和管制高

點；另一方面經濟官僚受惠於非民主政體而能擁有自主性，國家也具有發展主義

意識。這就表示，中國經濟已經不同於公有部門/計劃為主，引入市場機制作為

輔助的改革階段（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葉之間），進入了私有部門為主，國家藉

由某些政策手段（例如金融機構、產業政策等等）介入市場運作的改革階段（90

年代中葉至今），前者是前蘇東共黨國家在後極權時期的經濟模式，後者是東亞

發展型國家在典型威權時期的經濟模式。總之，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

上，已經因為私營企業的繁榮發展而不同於後極權階段的經濟模式，而更加貼近

東亞發展型國家在典型威權時期的經濟模式（關於中國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相似

性，請見第三章的討論）。 

 在社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在社會組織、社會抗爭、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的

現狀，同樣反映出相當的後極權特性。在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方面，學者注意到

社團和抗爭者如何運用國家「去極權化」的過程中，有意識提供、鼓勵社會多元

性的情況下，成立新興社團和發起抗爭運動；但在同一時間，學者也注意到國家

還是會限制這些「去極權化」過程當中出現的多元性，即國家還是藉由「國家框

架」和鎮壓抗爭來限制社團和抗爭者。同樣重要的是，目前中國限制、控制社會

多元性的能力和範圍，皆強於典型威權主義國家。這種「既鼓勵又限制」社會多

元性的情況，就是後極權主義的典型特徵。至於在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方面，學

者同樣注意到這兩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連結，在後毛時期多元性增加的過

程當中，如何影響當前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但在同一時間，學者再次注意到這

些多元性只發生在黨國體制之內，國家並沒有忘記對這些多元性的限制與控制，

這種多元性因此只是「體制內多元」，這同樣是後極權主義的典型特徵。 

 本文根據大量的相關文獻，從眾多學者的觀點當中，歸納整理出對中國政權

性質的評估。本文認為，當我們從 Linz and Stepan（1996）的觀點出發，當前中

國在「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反映出不同的政權特性，在脫離毛時期的極權統治

上有不同的偏離速度。具體來說，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在政治

領域，中共從未放棄一黨專政，禁止任何獨立反對勢力的出現，因此中國政治的

變遷，多半侷限在列寧式政黨之內，藉由政治制度化、技術官僚的重用、幹部管

理的制度、思想教育的學習等等，回應快速變遷的國內和國際環境，進行體制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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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至於在社會領域，由於中國曾經歷一段極權統治時期，因此較典型威權國家

擁有更強的社會控制能力，所以在「去極權化」、放鬆對社會控制的過程當中，

國家雖然容許新生事物的湧現，甚至鼓勵這種社會多元性，但馬上又會以新的形

式進行有效的滲透和支配（吳玉山，2007：323），這就是後極權主義既鼓勵又限

制的「被管理的多元主義」，大大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擁有更廣泛的社會多元性。 

相較之下，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已經明顯不同於前蘇東共黨國

家在後極權時期的經濟模式，而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在典型威權時期的經濟模

式。以經濟領域而言，後極權特性和典型威權特性的最大差異，在於私營部門/

私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性。這些相對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經濟體，通常是帶來

多樣性、多元性、由下而上社會力量等等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國家必須在政治領

域和社會領域進行調適的主因。因此，在經濟發展持續深化的過程當中，我們一

方面可以看到國家對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控制或限制，一方面卻又可以看到

國家本身的調適和妥協，例如「水武士」、「烏崁村」、「什邡事件」等等的例子。 

總之，本文從學者的觀點當中，總結出當前中國具備「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

（varieties of authoritarianism）的混合性質，即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是後極權

主義，但在經濟領域則是典型威權主義。這種帶有混合性質的政權性質，解釋了

為什麼當前中國發展過程的複雜矛盾性、為什麼我們可以在中國看到許多其他國

家某些特徵的再現。接著，本文將把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的觀點進行對照，並重

訪非民主政體（威權政體）分類，檢視當前中國可能的位置為何。 

 

第二節、本文論點在現有文獻和非民主政體分類的位置 

 

本節將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的觀點進行比較，接著重訪非民主政體的

分類，目的不僅是釐清本文的研究發現，究竟與其他學者的觀點有何相似、相異

之處，更希望藉此檢視中國在非民主政體分類中可能的位置。本文認為，本文的

研究發現與既有觀點存在相當程度的不同，特別是極權主義文獻、威權主義文獻

和後極權主義文獻（詳見第一章第二節的文獻回顧）。至於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

當中，當前中國既無法用後極權主義，也無法用典型威權主義以蔽之，而是介於

兩者之間，類似的案例還包括越南。 

首先，根據本文在第一章的文獻回顧，學者在分析中國政權性質的研究議題

上，主要有四種不同的觀點，分別是極權主義、威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後極權

+發展型國家。本文將依序釐清本文的研究發現與這四種觀點的異同。第一、針

對極權主義文獻，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均明顯不

同於極權特性，例如在政治領域上出現制度化趨勢、可預測限制、技術官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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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動員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大幅減少的變遷；在經濟領域上出現活躍繁榮的私營

部門和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上出現相對多元自主的社團、抗爭運動等等。事實

上，本文更主張將極權主義視為非常態的非民主統治時期，是所有非民主統治的

極端形式，可以作為分類非民主政體時的節點。第二、針對威權主義文獻，本文

認為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還是與典型威權主義有類型上的區別，尤

其在社會領域的多元性質方面，典型威權主義因為從未歷經多元性的剷除，享有

更廣泛的社會多元性，這就不同於當前中國社會領域那種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體

制內多元。第三、針對後極權主義文獻，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已經不是全然的後極

權主義，經濟領域朝向典型威權特性的結果，是否會導致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之

後極權特性的弱化或強化，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觀察。從目前來看，弱化趨勢似乎

是比較明顯的趨勢。隨著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

人民權利意識的增長，皆使得中國的後極權特性必須作出調適和讓步，例如「水

武士」、「烏崁村」、「什邡事件」等等的例子。第四、針對後極權+發展型國家文

獻，本文與這類文獻最為相近，同樣認為當前中國揉合政治的後極權特徵和經濟

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徵（吳玉山，2007），也同樣是建立在歸納整理相關文獻的

結果。不過，本文考慮到的文獻議題更加廣泛和多元，特別是在社會領域方面，

或許能豐富化讀者對當前中國政權的理解。 

接著，本文處理另一個重要問題：當前中國在現有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

究竟位在那個位置？本文在第一章的研究方法，曾經回顧當前學界在非民主政體

分類的成果。首先，目前學界習慣性將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s）等同非

民主政體（non-democratic regimes），再根據民主制度的有無（政治公開性），將

威權主義區分為「選舉式威權主義」和「封閉式威權主義」，中國屬於後者。另

外，本文認為 Linz and Stepan（1996）對「封閉式威權主義」的分類，不僅是學

界普遍使用的分類，更是分類標準涵蓋面最廣泛的分類。據此，「封閉式威權主

義」應該有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兩種次類型。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是一個

混合、擺盪、介於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威權國家，這種混合性質表

示中國既非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完全的典型威權主義。然而，這不代表我

們需要在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額外創造一個新的次類型和概念。 

在當前非民主國家中，是否存在類似於中國這種具備混合性的威權政體？當

前越南應該是這個問題的解答。部分學者已經指出，中越兩國不約而同在近二十

年表現出驚人的經濟成就，平均國內生產總值表現亮眼，雙方的改革路徑和改革

後果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改革路徑上，越南在 80 年代中葉遭受嚴重的社會

和經濟危機，以阮文靈為首的改革派，在當時黨的領導人黎筍死後，在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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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越南的「革新」（Doi Moi），具體內容有逐步允許私營企業、促進合資企業、

國有企業民營化、融入全球和吸引外資、鼓勵企業活動、增加人民所得、精簡機

關、裁汰冗員、提高行政效率和嚴懲貪污等等（陳鴻瑜，2006：683）。在蘇東發

生劇變以後，不再受到蘇聯制衡的越南，正式朝向近似於中國的「政治緊縮、經

濟開放」（吳玉山，1995; Wu & Sun, 1998）。55
 

在政治領域方面，越南共產黨依舊是政治和社會的領導角色，人民無法通過

全國性選舉決定領導人。此外，越共是一個典型的列寧式政黨，同樣以「民主集

中制」作為組織原則；然而不同於中國的是，越共的政治權力較為分散，中央委

員的換屆選舉相當競爭，更徹底落實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的原則，已經不存在單

一優勢的政治權威（Koh, 2008）。自從 1991 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以後，總書記

不再是主導權力的核心，中央委員會反而出現三個清晰的權力中心：第一、總書

記（杜梅）代表黨幹部和支持國有企業繼續獨佔經濟者；第二、總理（武文杰）

代表想要進一步向國際經濟開放和支持國內私營企業者；第三、軍事指揮官（黎

德英）強調重新確立軍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最終，三方達成妥協而獲得制度

化的跨部門權力，這就是今天能在越南高層看到總書記、總理、國家主席之間存

在相互監督之「分散三頭馬車」的現象（Abrami et al. 2008）。總之，中越兩國的

高層政治都出現集體領導，不過在政治權力轉移方面，越南表現出更多的黨內民

主；換言之，越南政治改革的幅度更加快速。 

然而，我們不能據此斷定，越共將在短期內失去政治權力，因為事實上根據

近年的「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越南人民對當前政權之施政表現的主觀價

值仍然是正面的，越共也確實提高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幫助大量人民擺脫貧

窮，從而增強了政權統治的合法性（Han, 2008）。另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的同

時，越南當局對社會領域的控制仍然是有效的，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必須受到「祖

國陣線」的監視；至於反政府運動（主要是宗教團體）大致上都受到政府的鎮壓，

尤其是那些主張實施民主的反對勢力，由於本身實力非常有限，尚不足以撼動越

南政權（陳鴻瑜，2006：686-692）。 

在經濟領域方面，本文發現當前越南同樣出現類似於中國「私營部門為主、

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在國企改制的過程中，越南主要從虧損嚴重的中小

型國企下手，藉由整併和股份化加速民營化的腳步，同時間保留管制高點的關鍵

性大型國企，例如保險業、礦業、造船業、通訊業、電子業、石油業等等（Beresford, 

                                                      
55

 一般認為越共推出的「革新」政策，是帶動越南經濟脫離統制體制、走向市場經濟的主因；

然而，部分學者反對過於重視政策改變的影響力，主張北越在「革新」前的經濟自由化才是越南

順利市場轉軌的主因；易言之，越南的計劃經濟並非如預期般的根深蒂固（Fford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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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31），這就非常類似中國的國企改制和「抓大放小」。至於在私營企業方面，

1992 年通過的憲法第二十三條，即出現保障私有財產的條款，更在 1996 年由當

時總理武文傑公布越共未來五年的政策藍圖中，鼓勵私營企業作長期投資。這是

越共首次最明顯表示准許私營企業發展的文獻，儘管該報告書同時指出越南不會

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陳鴻瑜，2006：667-672）。2001 年通過的越南憲法在第十

五條指出： 

 

國家在充分使用國內資源的基礎上建立獨立和主權的經濟，積極整合入國際

經濟。國家堅持走發展社會主義取向的市場經濟的政策，採取多部門的經濟

結構，基於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而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

所有制為基礎，實施分散的生產型態和商業組織。 

 

基本上，條文內的「社會主義取向的市場經濟的政策」與中共在十四大說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相同；條文接著說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

實施分散的生產型態」，事實上等同中共在十五大說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

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易言之，中越兩國承認非國有部門的存在，甚至鼓勵之，

但是同時間又宣稱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為經濟主體。 

然而，如同中國經濟一般，官方宣稱的公有制為主體並不是事實，因為無論

從企業投資額和企業總資產來看，私營部門（特別是外資企業）早在 90 年代就

已經超越國有企業；換言之，私營部門事實上才是促進越南經濟結構轉型的火車

頭，公有制為主體僅僅表現在對管制高點的獨佔而已，學者因此建議越南可以以

台灣的經濟模式為模仿對象（Beresford, 2008: 230, 235）。此外，中越兩國不僅在

經濟結構具有相似性，雙方的改革初始條件也是非常接近，同樣是一個貧弱工業

化的經濟窮國，無論在國民生產總值、基礎建設、人力資本的基點都非常低；另

外，兩國從事經濟改革的契機都是發生在面臨經濟危機以及魅力型領袖的死亡

（中國毛澤東、越南黎筍）。而且兩國的改革步驟也非常類似，都是先解放農村

部門、逐步合法化私營部門和進行國有企業的改革、擁抱全球化和大量吸引外資

等等（Vu, 2009）。目前，越南也預備要進行從加工出口業朝向高科技產業的產

業升級（Stevens, 2010）。 

除了改革路徑以外，本文從學者對越南的研究中，發現中越兩國的改革後果

上同樣具有高度相似性。舉例來說，越南在進行國企改制以後，內部人私有化的

情形同樣非常普遍，貪污腐敗的情形非常嚴重，國家雖然通過「反貪腐法」，政

府官員卻不願意執行，效果相當有限（Han, 2008: 35）。此外，越南在「革新」

以後，非國有部門的成長雖然快速，但國家並沒有退出經濟活動之中；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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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部門和國家官員仍然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若不是仍占據管制高點，就是

伺機成立新公司，創造新的、競爭的商業利益。學者即認為這種情形配合國家政

治權力的分散，導致國家的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state）（Gainsborough, 

2002）。又例如，部分學者注意到經濟改革的後遺症，主要包含城鄉差距和基礎

建設的缺乏。前者是指改革受益者多半是城市居民，越南執政者因此積極藉由轉

移支付和設立補助計劃，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這種情形跟當前中國如出一轍；

後者是指執政者過度重視量的增長、忽略質的增長，因為儘管平均國內生產總值

和人均所得都大幅增加，基礎建設還處於未開發狀態，例如醫療、水電供給、交

通運輸等等，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 90 年代以後的中國（Huang, 2008: ch5）。 

最後，中越兩國皆在高速的經濟成長以後，出現持續發展的隱憂。以越南來

說，《經濟學人》今年（2012 年）曾以「從輝煌到衰退」（hero to zero）形容近年

來越南在經濟發展上的停滯，認為即使越南高層已經對深化改革有所共識，但因

為其政治權力相較於中國更為分散，商界和政治界的既得利益者成為阻礙改革的

主要力量。因此，如果越南無法有效地解決通貨膨脹、腐敗問題、國企壞帳等問

題，越南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將難以維持。56總結上述，本文認為中國和越南確

實是當前所有共黨國家和非民主政體當中，最為相似的兩個國家。可惜的是，目

前台灣學界仍然缺少對兩國進行系統性的比較，或許能成為未來的研究焦點。 

 

第三節、研究意涵 

 

一、非民主政體分類之啟示 

在結束本論文前，本文提出兩個研究意涵。第一、當前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有什麼樣的啟示？本文認為有兩點值得未來學者進一步思

考。首先，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經濟因素從來不是學界關注的焦點，我們

的確很難單獨從一個威權國家的經濟模式，來判斷它是屬於那種類型的非民主政

體，這也是為什麼現有分類多數集中在政治因素。本文同意在政權分類上，政治

因素確實應該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不僅直接左右政權本身的運作，更會影響著

國家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係。然而，當前中國政權混合後極權主義（政治、社

會）和典型威權主義（經濟）的特性，值得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本文主張，

儘管經濟因素不是政權分類的決定性因素（determinant factor），卻是一個從屬

的、輔助性因素（secondary factor），可能會回頭影響政治因素和國家社會關係。 

如果本文參照多數學者在政權分類上捨棄經濟面向的作法，當前中國就是一

                                                      
56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1538，檢閱時間 2012/10/15。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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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當標準的後極權國家；然而，正是因為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已經因為私營部

門的興盛而明顯不同於後極權主義的定義，而更加貼近典型威權主義在經濟領域

的特徵，這就帶動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出現變遷的可能性。上述現象可能會帶來

兩種變遷路徑，第一、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同樣追隨經濟領域的腳步，從後極權

主義特性弱化成典型威權主義特性，包括允許民間社會菁英成為中共高層菁英、

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再度減少、國家對社會控制力的消散、社會出現獨

立於國家之組織團體等等。這種路徑是可能發生在中國的，目前我們已經看到社

會上不斷出現人民因為經濟議題挑戰國家的抗爭事件（例如什邡事件），由下而

上的社會聲音也不斷衝撞黨國框架（例如水武士、婦聯為營業用三輪車發聲等

等）。儘管目前中共仍維持控制社會力量的能力，但這個能力是否隨著私營經濟

的日益多元化而減少，仍然值得進一步的觀察。第二、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不但

沒有追隨經濟領域的腳步，反而因為私營經濟的繁榮，回頭加強、鞏固後極權主

義的特徵。這種路徑同樣可能發生在中國，私營企業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90

年代中國逐步將私有化公開合法化，為私營企業主進入黨國體制內創造契機。迄

今，多數學者均指向中共很有效地與企業主建立政治連結，企業主也多半安於現

狀以維持既得利益，從而強化中共控制社會的調適能力。另外，雖然私營經濟的

繁榮發展，替某些社會勢力累積對抗中國政權的潛在物質條件，但中共同樣據此

累積維持對社會反對力量的控制能力。例如地方政府不斷提高的維穩基金、中共

在 2011 年「茉莉花革命」之後，立刻增加軍警建置的預算等等。 

儘管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得知經濟領域趨向典型威權主義特性，究竟會將中國

帶向那裡，但不可否認地，經濟因素將持續影響政權本身的調適以及國家社會之

間的關係。因此，本文認為未來學者應該重新思考和重視經濟因素對政權分類可

能的影響，而不是直接忽略之。事實上，我們無法否認政治、經濟、社會經常是

互相影響的，經濟現代化、多元化經常是非民主國家必須作出調適的主因，我們

也確實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因為經濟發展帶動的社會利益多元化，進

行政治改革、調整國家控制社會的方式等等。 

其次，當前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提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如果一個威權

政體不是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同一種政權特性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判斷其政權類

型？Linz and Stepan（1996）並未考慮到這個情形發生的可能性，當然也就無法

清楚交代這種情形發生時，應該如何進行政權定位。然而，我們無法假定每個非

民主政體在「政經社」領域的發展總是一致的，對於轉型過程中的共黨國家來說

更是如此，因為在「去極權主義」的過程當中，將可能出現某些領域比另些領域

的偏離幅度、速度來得更快（或者更慢）的情形。以中國為例，它在 80 年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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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相當標準的後極權主義，但進入 90 年代中葉以後，中國的經濟領域逐漸

脫離後極權特性，因為私營經濟的繁榮發展而朝向典型威權特性。 

那麼，當中國政權處在這樣的混合性質當中，我們到底應該用後極權主義還

是典型威權主義來定位之？欲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回答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即後極

權主義與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這不僅取決於後極權主義本身的

概念定義，更需要釐清後極權與典型威權兩者的概念邊界。可惜的是，Linz 從未

對後極權主義提出清晰的概念定義，其僅僅只是對比典型威權主義的產物，而不

像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均有具體的條列式特徵，從而能讓學者根據這些條列

式特徵，判斷那些國家是進入或者脫離其概念範疇。因此，即便當前中國已經在

經濟領域上趨近於典型威權主義的特徵，本文還是無法判斷其是否仍為後極權主

義，或者已經成為一個典型威權主義。為了解決這個懸而不決的問題，本文主張，

我們應該對具有後極權主義特性的國家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當前中國、

越南以及比較當前中國與後史達林蘇聯），甚至比較其與典型威權國家的異同（例

如比較當前中國與 1950-1980 年台灣），如此將能清晰化後極權主義的概念內涵

（conceputal clarity），甚至提出後極權主義的條列式特徵，作為判斷當前中國政

權究竟應該用後極權主義還是典型威權主義進行定位的標準。 

 

二、中國政權性質對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 

第二、本文對中國政權進行類型分類以後，可以增進對那些經驗事實的理

解？易言之，政權性質到底可以解釋什麼？在學界，政權性質是一個重要的，卻

經常被忽視的解釋變項（Snyder & Mahoney, 1999）。學者曾經以此解釋工人抗爭

（Roberson, 2007）、國際合作（Weeks, 2008）、抗議運動（Carey, 2010）、民主轉

型（Bratton & van de Walle, 1997; Brownlee, 2009; Linz & Stepan, 1996）等等。事

實上，從本文討論過的部份文獻裡，已經可以整理出一些政權性質對理解經驗事

實的貢獻。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從政權性質看到非民主政體進行菁英甄補的差

異，也就是「專業憑證」和「非專業憑證」的差異。以中國為例，其在不同政權

性質的時期，即展現出不同菁英甄補的路徑，在極權主義時期（毛澤東時期），「非

專業憑證」的重要性最為重要，候選人能否進入高層菁英圈，幾乎完全取決於此

人在黨內的資深性、有無具備革命功績等等；到了後毛時期，特別是進入 90 年

代以後，中國政權性質轉變成混合後極權特性和典型威權特性，因此可以看到「專

業憑證」和「非專業憑證」同時具有影響力，因此傳統黨務官僚仍主導黨務行政

部門，同時大量的技術官僚已經進入專業部門，高學歷幹部或海歸派受到重用。

然而，與台灣在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相比，台灣的技術官僚相對沒有受到政權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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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而是更重視候選人的「專業憑證」，海歸派很有機會進入黨政高層，凸顯出

海歸派擔任中共高官人數甚少的差異。 

本文接著將討論上文未曾討論過的議題，嘗試從政權性質分析「民主轉型及

其鞏固」和「國企改革」在不同類型之非民主政體的差異，期望藉此增加對這兩

個議題的經驗性理解。首先，本文先討論民主轉型及其鞏固。根據 Linz and Stepan

（1996: 3-6）的定義，完全的民主轉型是指「只有通過選舉才能產生政府已經成

為廣泛的共識，而且這一政府必須擁有制定新政策的權力，行政、立法、司法權

均不受到其他法律主權（如軍方）分享權力」。至於最簡單對民主鞏固的定義，

則是民主程序已經被多數人接受為唯一的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own）。接

著，他們提出五個場域（arenas）來論證為什麼後極權主義會比典型威權主義，

更難完成民主轉型及其鞏固。第一、民主必須存在一個自由和活躍的市民社會；

第二、民主必須存在一個相對自主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會（選舉、政黨）；第三、

民主必須依法而治來確保人民的權利（憲政與法治）；第四、民主必須存在一個

國家官僚系統以供民主政府運用；第五、民主必須存在一個制度化的經濟社會（完

善的市場機制）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多元性提供物質基礎（pp. 7-8）。據此，

他們為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在這五個場域進行評分（見表

5-1），分數越高代表越容易完成民主轉型及其鞏固。 

 

表 5-1 前階段非民主類型對民主轉型及其鞏固的影響 

政權性質 極權主義 後極權主義 典型威權主義 

市民社會的自主性 低（0） 從低到中（0-1） 從中到高（1-2） 

政治社會的自主性 低（0） 低（0） 從低到中（0-1） 

憲政與法治 低（0） 中（0） 從低到高（0-2） 

國家官僚的自主性 低（0） 從低到中（0-1） 從低到高（0-2） 

市場自主和產權多樣 低到中（0-1） 從低到中低（0-0.5） 從中到高（1-2） 

總得分（取最高分） 1 2.5 9 

資料來源：本文修改自 Linz and Stepan（1996: 56） 

 

從上表可以看出，由於後極權主義曾歷經過極權統治時期，無論在市民社

會、政治社會、法治、國家官僚和經濟市場等面向，都受到高度嚴密的控制甚至

消滅，因此在自主性方面遠遠不如經常給予更廣泛經濟、社會自主性的典型威權

主義（分數因此較低）。這個結果的意義在於，後極權主義將比典型威權主義更

不容易出現、完成民主轉型及其鞏固。例如，由於後極權主義之市民社會的自主

性低於典型威權主義，因此難以出現自主性的群體和個人，可以相對獨立於國

家，表達其價值觀，創造社團及社會凝聚力，並推動其利益，因此難以為民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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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奠定基礎，進而降低出現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此外，由於後極權主義之政治社

會的自主性低於典型威權主義，人民難以實際參與政治生活，自然無法養成政治

參與的理念，這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之一。再例如，由於後極權主義之經濟

市場更不自主與多元，相較於典型威權主義，經濟領域難以為健全之市民社會的

發展，累積所需的物質基礎（Linz & Stepan, 1996: 7-15）。 

本文接受他們的觀點，並進一步量化低（0）、中（1）、高（2）的評分，再

取其最高分的可能性以及加以平均之後，分別得出極權主義獲得 0.2 分、後極權

主義獲得 0.5 分、典型威權主義獲得 1.8 分。那麼，如果納入本文對當前中國政

權性質的分析，也就是在政治、社會領域屬於後極權主義，但在經濟領域屬於典

型威權特性，將可以獲得平均分數 0.8 分（1+0+0+1+2/5=0.8）。因此，按照分數

高低，當前中國在完成民主轉型及其鞏固的難易度，將是高於後極權主義（0.5）、

低於典型威權主義的（1.8）。詳細算法如下： 

 

極權主義

 

後極權主義

 

典型威權主義：

 

 

近年來，威權研究的學者聚焦在選舉與民主轉型的關係，從「選舉式威權主

義」內部的差異，分析不同類型之選舉式威權政體，出現民主轉型可能性的差異。

一般來說，部分學者已經指出，選舉雖然未必帶來民主轉型，有時反而延長威權

政體的壽命（Gandhi, 2008; Geddes, 2005），但選舉還是可能創造威權垮台的機

率，從而開啟民主轉型的契機。Lindberg（2006）即指出，舉行越多次高競爭性

的威權政體，越可能轉型至民主政體。Brownlee（2009）更是明確表示，選舉式

威權政體將比封閉式威權政體更可能出現民主轉型，還指出競爭程度越高的「競

爭式威權主義」在政權瓦解後，更容易開啟民主轉型。易言之，選舉競爭程度越

高的威權國家，越容易出現民主轉型。 

當我們將上述討論「封閉式威權主義」和「選舉式威權主義」與民主轉型之

間關係的文獻整合起來，可以得出圖 5-1。當前中國是介於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

權主義之間的政權性質，因此在「封閉式威權主義」之內，民主轉型的機率將高

於後極權國家，但低於典型威權國家。據此，如果純粹從政權性質來看，單就現

階段而言，中國出現民主化的可能性雖然高於 80 年代的中國（「政經社」三個領

域都是後極權特性），卻還是比典型威權國家（例如 1950-1980 年的台灣）來得

低。那麼，如果中國要出現漸進式的民主轉型，可能的路徑為何？本文主張一條

可能的路徑是，先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成為一個典型威權國家，特別是減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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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任何多元性的限制；接著，再引入符合民主特徵的多黨選舉，跳脫出「封閉

式威權主義」的範疇，而成為一個選舉式威權國家。再者，中國還必須逐步提高

選舉的競爭程度，成為一個競爭式威權國家（例如 80 年代末期以後的台灣、當

前的馬來西亞和俄國等等），如此中國的民主轉型機率將大幅增加。明顯地，這

將會是一段長遠、循序漸進的過程。 

 

圖 5-1 威權類型與民主轉型機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然而迄今為止，我們還見不到上述路徑出現的可能性，中國政權要趨近典型

威權主義尚需要龐大的社會力量不斷衝撞國家才有可能，更遑論執政者願意舉辦

定期性、多黨競爭、符合民主特徵的選舉。更何況，就算中國未來出現符合民主

特徵的選舉，中共依舊能利用龐大的國家機器、鎮壓手段、買票等等方式，創造

執政者優勢，使整個選舉過程是不公平的，猶如現今的俄羅斯和馬來西亞。總之，

從政權性質來看，我們不宜對中國短期內要出現民主化抱持太大的期望。 

接著，本文簡單討論非民主政體的政權性質對理解國企改革的貢獻。一般來

說，國有企業對於非民主政體的運作和維持，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在傳統共

黨國家，國有企業是計劃體制的基本核算單位，接收行政指令進行生產運作，並

將產出完全上繳國家，維持全國的經濟運作。即使共黨國家進行經濟改革，凡是

維持存續的共黨國家（例如中國、越南），國有企業依舊佔據國家的經濟命脈和

管制高點，維繫共黨政權對關鍵領域的經濟控制。在非共黨國家當中，國有企業

在政權穩定方面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國民黨政權在接收台灣之初，接收大量日

治時代的國有資產，成立諸多寡佔型的公營事業，藉由分配經濟特權和分贓、黨

庫通國庫之方式，維繫國民黨威權政體的運作。 

即使在選舉式威權主義的範疇也不例外。例如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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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多黨競爭選舉中繼續維持長期統治，關鍵就是對國有企業與資產的控制，

創造對反對黨的「執政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選舉往往在開始前就

已經知道了勝負（Greene, 2007）。Levitsky and Ways 對全世界共 35 個競爭式威

權政體的研究當中，也指出國家的經濟控制力（特別是對國有企業與資產的控制）

將決定那些不受到國際因素影響之威權政體的命運。那些擁有越強經濟控制力的

國家，越能達到威權穩定（2010: 66-67）。那麼，我們好奇的是，既然國有企業

對於維繫威權穩定如此重要，不同類型的非民主政體在進行國企改革時，是否會

表現出不同的特徵？本文以下將提出暫時性的解釋（a tentative explanation）。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不同類型的非民主政體在國家控制力的強弱是不一的，

從而決定國企改革的結果；那些擁有越強國家控制力的非民主政體，越能將國企

改革對威權統治的傷害降到最低，反之亦然。在國家控制力方面，本文認為極權

主義的國家控制力最高，其次依序是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和競爭式威權主

義。這裡所謂的國家控制力，指的是國家在面對國企改革時，雖然不可避免地將

減少對國有資產的控制，但能否抵禦改革範圍至最低傷害之程度的能力。在極權

主義，國企改革幾乎不可能發生，國家即便發現國有企業的問題，仍然可以完全

抵制國企改革，將那些異議者完全排除於政治之外，例如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的例

子。在後極權主義，國企改革可能發生，但國家還是具有較強的控制力，將改革

限於對國企內部運作的微調，而不改變所有制形式，維持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獨

佔，例如後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和 80 年代的中國。 

在典型威權主義，國企改革可能發生，而且將觸擊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甚至

出現私有化的結果，減少國家對國有資產的掌握；然而，這個私有化並不是完全

的私有化，而是有限的私有化，國家還是掌握著關鍵領域的國有部門，維持管制

高點的獨佔，例如 1950-1980 年的台灣和 90 年代以後的中國。在競爭式威權主

義，國企改革可能發生，而且一旦私有化成為趨勢以後，國家對國有資產的控制

將會迅速減少，嚴重損害對國有資產的控制，最終可能成為威權執政者失去權力

的主因。以墨西哥為例，1982 年債務危機是革命制度黨逐步喪失資源優勢的起

點。為了解決危機，該黨推動經濟自由化的政策，減少國家管制經濟的範圍與程

度。這就破壞了過去該黨匯集資源的主要管道，導致扈從體系的鬆動，進而開啟

反對黨吸收中間人士的空間。因此，隨著執政黨逐步失去資源優勢，競爭場域變

得越來越公平。反對黨最終利用選民對革命制度黨的不滿，贏得 1998 年的國會

選舉與 2000 年的總統選舉，墨西哥也轉型為民主國家（Greene, 2007）。 

誠然，上述對「民主轉型及其鞏固」和「國企改制」的分析，都是相當暫時

性的，還需要進行更細緻且系統性的研究。不過，本文希望藉由這些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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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後續以政權性質解釋經驗事實的第一步，進而強化對經驗性研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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